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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第六庭就政黨及其附隨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或系爭條例）第 2 條 、第 4 條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4條聲請釋憲案，邀請本人出具鑑定意見。本次司法院大 

法官言詞辯論之爭點題鋼，分成以下三大部分••就爭 點 「一 」、「二 」> 涉及黨產會 

組織及其決定做成程序是否須以憲法規範之憲法保留以及是否符合我國憲法權力 

分立與制衡原 則 ；就 爭 點 「三 」之 問 題 ，則涉及黨產條例是否違背我國憲法上之 

法治國 原 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以及比例原則），侵害政黨 

及其附隨组織受憲法保障之地位問題，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所臚列之題綱，以本人 

之 專 業 ，就我國憲法'釋憲實務及比較法觀點，提出意見供大院酌 參 。



本次言詞辯論爭點題綱，雖然僅列出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4 條 第 1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前段及第 M 條是否違憲作為違憲審查及言詞辯論討論範圍，然而現行 

大法宫釋憲制度屬於抽象法規審査，屬 「客觀訴訟」，旨 在 「維護客觀憲法規範秩 

序 」1 ，違憲審裔職司者未必完全侷限於聲請人聲請意肖中所指摘之法條，釋憲機 

關亦得審查整個法律案的各個條文1 同時也未必完全侷限於聲請人所提理由之拘 

束 ，而得一定程度地決定其審資之範 圍 ^故縱使聲請人未提及，但與聲請案件所 

涉 之 規 範 ，即與系爭規定之適用有「重要關聯」者 ，應可一併納入進行審查2 ，如 

釋字第 44 5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大法官解釋憲法之範圍，不全以聲請意_所述者 

為限」，此 外 ，之後的釋字第530號 （處理司法院有無規則制定權，以及司法院在 

憲法上定位）、第 66 4號 （處理少年事件處理法就常逃學逃家虞犯少年收容感化教 

育 ）、第 7〇9號 （都市更新條例之正當行政程序）、第 7 3 9號 （市地重劃之正當行 

政程序）、第 7 S卜 7S2 、7 8 3號 （軍公教退休金改革案）' 第 7 8 5號解釋皆有先例。 

可 見 ，未經聲請人聲請，但與聲請案件所涉規範具有「重要闢聯性」之 規 範 ，亦 

得一併納人審查。為求論述之完整，本人會就其他具有「重要關聯性」之 規 範 ， 

一併納人本次各該爭點題綱討論，合先敘明。

貳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8條第5 項及第14條規定部分

巍綱(:二）: 蜱 法 律 範 孓 t  i 條例課置::不..當黨聋處鱗氧:會（下 

韓煮:库會 鵠定龙癉逐我黨及其附被顏:織¥不省:敢得鉍 產 .，是否就蕙

本鑑定意見認為，爭 點 題 綱 （一 ）是 在 探 討 「政黨在憲法上之地位問題」及 

「處理合憲政黨黨產之憲法依據」。按黨產條例第 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 4 條 

規 定 ，行政院下設黨產會，依 第 S 條 第 5 項 及 第 1 4 條對於政黨、附隨姐織及其受

' 法 治 斌 、蓳 保 城 ，甭 法 新 論 ，7 版 ，元 照 ，2 0 2 0 年 3 月 ，頁 522 ; 我 國 释 憲 實 務 上 用 鈕 不 一 ，然

皆 指 涉 此 等 S 本 理 念 。

2 翁 岳 生 ，惫 法 之 維 護 者 一 ^思 與 期 許 （主 題 演 說 ），收 錄 5 令 廖 描 特 主 編 「憲 法 解 釋 之 理 論 與 實 務 (第

六輯 X上冊 )_ ，中研院法律所 _  ̂ 2 0 0 9年 7 月 ，頁 7 7 以 下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同 注 〗 ，頁 5 2 2 。



託管理人不當財產享有主動調查、返 還 、追 繳 、以及作成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之 

處 分 ，並以聽證程序為之= 此關乎政黨在憲法上之地位、跤黨國原則、我國民主 

政治健全與政黨政治之存讀，郎憲法第2 條國民主權原則、第 7 條之平等原則（黨 

派 平 等 下 之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第 n 、〗4條 結 社 表 現 自 由 、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5 項大法官對違憲政黨之審查，以下從政黨在我國憲法上地位與黨產處理之 

關聯分析。

一 、比較憲法上規制政黨屬憲法保留事項

「憲法保留」（Verfassungsvorbehait) 是徳國憲法學上之用語，釋 字 第 3f?4 號 

解釋理由書稱「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在一定限度内為憲法保留範圍」；釋 

字 第 4 4 3 號解釋理由書亦謂「内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 

定法律加以限制」，違警罰法先後兩次因牴觸憲法保留原則而違憲。就字面上理 

解 ，「憲法保留」的意思是「保留給憲法」，更精確地說是「保留給憲法自行規定」， 

即 I保留給制憲者或修憲者宍規定」的 意 思 。就已生效運作的成文憲法而言，通 

常可以在憲法上找到憲法保留規定，如我國憲法第 S 條人身自由或第4 5條 總 統 、 

副總統候選資格等諸多條文。

若欲使憲法與時倶進，有時必須對憲法進行修訂或增刪，但在憲法未曾明文 

規定的情況下，哪些欲新增的事項應屬憲法保留事項，則有賴透過憲法解釋予以 

釐 清 ，一方面要有比較法的視野，另一方面須遵從我國憲法體系脈絡，包含解釋 

憲法在内的所有法律解釋行為是否需要參照外國法制？端視被解釋法規範本身之 

屬 性 ：如果被解釋之法規範是外來移植，或深受外國法之影響（例如我國憲法）1 

或其具有普世性之人權領域，則 重 視 「比較法原則」或 「比較解釋」做為重要解 

釋指導原則夂尤其本案涉及之政黨規制與轉型正義事項，是完全移植德國法制之 

產 物 ，更需參照德國法的相關規範情形，作為比較參照的基準。

一個民主法治國，如欲特別制定限制或剝奪政黨權利的法規範 > 一定要有最 

嚴謹且堅實的規範基礎」即憲法保留與憲法明確授權。事 實 上 ，規制政黨的立法 *

J 詳 見 陳 淳 文 ，論 憲 法 解 釋 原 則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2 0 〗9 恃 刊 2 ，2 0 1 9年 1 2 月 ，頁 ISO以 下 。



行 為 ，可能會出現的最大弊病在於其很容易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執政黨透過立 

法行為來抑制，甚至消滅反對黨，而立憲主義者制定成文憲法的目的之一，就足 

要以憲法對抗一時的國會多數，避免執政黨藉由擁有國會多數 W 為 所 欲 為 ，例如 

納粹時期德國國會的諸多立法惡行。為達此目的 > 憲法保留與憲法明確授權等兩 

項 要 求 ，成為確保人民結社自由與政黛 S 由發展的重要基礎。而其中攸關政黨權 

利最重要的事項 > 如政黨之解散，乃屬憲法保留範疇；至於其他較次要的事項， 

如強制政黨財務公開等其他限權性規範，則可在憲法明確授權的前提下，由立法 

者透過法律予以補充4 。

以歐洲的情形來看，憲 法 出 現 「政黨」一 詞 1酋見於冰島丨9 4 4年 6 月 】7 曰 

憲 法 第 條 第 3 項 ：「基於選舉結果所分配之席次，必須盡可能地符合政黨基於 

其所獲選票所反應的代表性」5 ;二戰後之歐洲各國新憲法開始將政黨入憲，其原 

因不外三端6 :歐洲國家在 2 0世紀上半葉逐次擴大選舉權，民主體制乃透過普選制 

度逐步轉型成大眾民 主 ：在大眾民主體制下，政黨成為選舉的介面，成為人民與 

政府間的橋樑；國會内部也因多元政黨的存在1必須考慮席次之分配、黨團的成 

立 條 件 =乃至立法程序中政黨之角色與不同政黨互動之規範等問題。冰島憲法正 

是為處理國會席次分配間題而於憲法中論及政黨。

另 外 ，由於納粹黨、法西斯黨與共產黨的崛起，對於民主體制尚不穩固的歐 

陸國家 而 言 ，無疑是極大挑戰。這些政黨不僅導致民主崩潰，甚至釀成巨大戰爭 

災 難 。故戰後的制憲者，特別如德國或義大利等飽受此類政黨摧殘的國家，在其 

新憲法中將政黨納入規範 > 益特別強調民主原則的重要性，以防止政黨再次摧毀 

民主體制。例如義大利 1947年新憲法過渡條款第 ]2 條 規 定 ：「任何形式的法西斯 

黨不得重新再組。」同 憲 法 第 4 9 條 規 定 ：1■所有人民在民主規則之下，得自由組 

成 政 黨 。」又如德國 ]9 4 9年基本法第2 ]條 規 定 ：「一 、政黨應參與人民政見之形 

成 。政黨得自由組成。其内部組織須符合民主原則。政黨應公開說明其經費與財

4 陳 淳 文  > 蔥 政 民 主 體 制 之 政 黨 規 制 ：國 際 準 則 與 中 華 民 國 政 黨 法 制 比 較 ，政 治 科 學 論 蒗 ，第 75

期 > 2 0 1 8 年 3 月 > 頁丨2 ] 。

5 該 條 文 於 〗9 8 4 年 修 靈 被 更 改 至 憲 法 第 M 條 第 4 項 ，其 內 容 雖 涇 修 改 ，但 對 政 黨 的 規 範 精 神 相 同 。 

< 以 下 參 照 陳 淳 文 ，同 註 4 ，頁109-丨丨卜



產之來源與使用。二 、政黨依其 S 的及其黨員之行為，意圖損害或廢除自由、民 

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圖危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存在者，為違 憲 。至 是 否遒憲，由 

聯邦憲法法院決定之。三 、其細則由聯邦立法規定之。」法國雖然沒有出現納粹 

或法两斯黨，但法國共產黨十分活躍，並與共產國際關係密切。戰 後 1946年的第 

四共和憲法雖想規範政黨，但為左派政黨所反對而未為規定。直 到 1958年法國第 

五典和憲法第4 條 才 規 定 ：「政黨及政治團體促成選舉民意之表達。其組織與活動 

均 屬自由”政黨及政治團體必須尊重國民主權原則與民主原則。」7再 者 ，脫離獨 

裁政黨體制而走向民主化的新憲法，基於過去一黨獨大時期其他政黨皆被抑制的 

歷 史 經 驗 ，新憲法特別強調政黨地位、自由組黨之權利與民主原則。例知西班牙 

1978年憲法第 6 條 規 定 ：「政黨表達政治多元主義，它們協助人围意志的形成及其 

展 現 ，它們是政治参與的基本工具。在尊重憲法與法律的前提下，政黨得自由地 

組成並自由地活動。政黨的内部組織與其運作皆須以民主方式為之 a 」

可 見 ，基於各國不同的歷史經歷與憲政傳統，論者將政黨人憲的規範方式歸 

納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因為普遍選舉制度與國會運作需求而在憲法中提及 

政 黨 ，主要規範的内容通常涉及席次分配、議事程序中之政黨角色，以及相關政 

黨補助 事 項 。第二類則是以防衛性民主概念為訢求，主要關懷政黨在議會外之行 

為 ，其規範重心強調政黨必須遵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政黨内部必須依循民主原 

則 ，政黨財務必須公開透明，並制定解散政黨之要件與程序等。第三類則以保障 

結社自由與表意自由為出發，強調組黨及政黨活動之自 曲 ，使得政黨得以合法存 

在 與 運 作 ，民主體制因之而得以存立。總 之 ，不論是何種類型的規範方式，都必 

須在憲法上呈現最重要的規範事項；而前述德國基本法的規範模式，就是以防衛 

性民主為規範目的，憲法上所直接規範的重要事項包括：黨内民主原則、財務公 

開原則與違憲政黨解散之規範等。 * 1

7 葡 萄 牙 丨 9 7 6 年 4 月 2 日 憲 法 第 1 0 條 第 2 項 的 規 定 内 容 • 與 法 國 蔻 法 此 條 文 十 分 相 近 。其 內 容 為 :

1政 黨在尊重 國 家 獨 立 原 則與政治 民 主 原 則 的 前 提 下 * 促 成 民 意 之 形成與民 意 之 表 逹 ， j 
s B iezens Ingrild  yanP3 7/je Place o f F o liiica l Parties in National Consiiiuiwns: A European Overview ', 

fo rk in g  Paper Senes on the Legal Regulafion o f Foiitlca f Parties, 2009, N o . 1: 
h ttp ://w wwpaity law .lc iderLun iv.n l/up loads/wp0109.pdf ( ]ast visited 06/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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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 國 憲 法 對 於 「政 黨 國 」圖像之形塑

(一 ）我國憲法上之要求

在民主憲政中，「政黨 」具有特殊且重要的地位。政黨作為國民政治意志中介 

者並参與其中 1凝聚各種政治權力其行使者之不同意見，試圖在國家意志形成的 

範疇内加以貫徹，當代代議體制的意志形成程序，係以政黨的存在為前提，因為 

只有政黨才有能力聚集组織成参與選舉的政治行動單 位 ％ 亦即民主政治過程中之 

言論 '選 舉 、議 會 （paHiatnent)、内 閣 （C a b h e t )等如欠缺政黨，則無法發揮功能， 

可謂民主憲政國家即「政黨政治民主」、「政黨國家（Parteienstaat，Party-state)」m 。 

政黨既然為民主憲政中不可或缺之要素，政黨法制完善建構是鞏固民主，提升法 

治之重要關鏈。根 攄 「以法律強化民主之歐洲委員會」（The E _ p ean Commission 

for D e m o c m c y  through L a w ，簡 稱 「威尼斯委員會 j : The Venice Commi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uro p e) 於 2010年 第 8 4次全會中所提出之報告，認為政黨法制之建構 

必須符合以下十項原則：1 、結社自由 原 則 （RiglitufMividiudstoiii^ d a t e ) :人 

民有享有組成或不組成、參加或不參加政黨之自由，國家有義務防止任何外來或 

其他第三人之干涉；2 、國家保護個人結社自由櫂利之義務（The duty to

protect individual right of free association) ; 3 、合 法 性 （Legality ); 4 、比例原則

(Proportionality ); 5 、不歧視原貝[J ( Non-discrimination ); 6 、平等徵待原則（Equal 

Treatment) ; 7 、政治多元主義（Political Pluralism〉； 8 ，良好之政黨立法管理原 

貝fj ( Good Administration of Legislation Pertaining to Political Parties〉； 9 、權利 

遭受侵害時有效救濟原則（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for Vio 丨 ation of Rights ); 

1 0 、課 責 原 則 （AtxtmntabilHy) * 11。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同 註 丨 ，頁 3 9  ; 蕭 文 生 ，國 家 法 （丨） - 國 家 組 織 篇 ，元 照 ，2 0 0 8 年 7 月 ，頁  

1兕 ；林 佳 和 ，崽 法 民 午 國 原 則 的 教 條 與 挑 戰 ，月 旦 法 學 雜 訪 * 第 2 6 4 期 ，2 0 丨7 年 4 月 * 頁 2 5 。 

w 程 明 修 • 团 家 法 講 義 （一 ）一 憲 法 基 礎 理 論 與 國 家 組 織 ，1 版 ，新 舉 林 ，2 0 0 6 年 1 0 月 ，頁 166 ;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同 註 頁 3 9 。

1 1此 委 員 會 是 歐 洲 委 員 會 有 關 憲 法 問 題 的 諮 詢 機 構 ，在 】9 9 0 年 5 月 由 U 個 阈 家 #加 組 成  > 至今  

巴 有 6 1 個 會 員 國 ，五 個 觀 察 員 _家 I該 委 員 會 每 年 在 威 尼 斯 召 開 四 次 會 議 ，議 決 各 類 報 告 及 諮 詢  

意 見 。其 在 2 0 1 0 年 1 0 月 1 5 - 1 6日 第 8 4 次 全 會 所 通 過 之 E政 黨 規 制 之 指 導 原 則 」中 ，臚 列了有關  

政 黨 規 制 不 可 或 缺 之 十 項 原 則 。 gen奸 〜此/ / 肥s 洲 你 fj, in 
OSCE/ODrHR AND VENICE COMMISSI ONL, CDL-AD{2010)024：



我國憲法本文僅使用「黨派」一 詞 ，如 憲 法 第 7 (黨派平等）' 80 (法官超出 

靈 派 獨 立 審 判 88 (考試委員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 138 (軍隊超出黨派）' 

139條 （禁止黨派以軍 _ 作為政爭工具），未曽出現「政黨」■>後來多次修憲後的憲 

法增修條文雖加人席次分配門檻與「防衛性民主（w e h d ^ f t e D e m o k m t i e)」一政黨 

違憲解散制度，但無其他規制内容。然過去透過修憲方式將政黨規範事項人憲， 

一方面符合事物之本質，另一方面也與此處之移植參照對象，也就是德國基本法， 

若 合 符 節 。德國法在其基本法上明定政黨規制事項，特別是涉及限制政黨權利的 

部 分 ，也就是政黨必須公開經費收支與財產情況的限權性規定，乃是透過修憲的 

方式增列於基本法第2 1條 第 1 項 之 内 。蕋於這些憲法規定與憲法明確授權，德國 

聯邦國會才進一步制定政黨法12。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先後將政黨定位為「憲法機關」 

或 「憲法上制度」，即顯示政黨在憲法上有其特殊地位，故規制政黨乃屬憲法層次 

之 位 階 ，與…般立法行為截然不同。

我國在 ]9 9 0年代全面民主化以前，是由人民團體法來規制政黨。但正是因為 

人團法僅具法律位階，對於當時的在野黨民主進步黨（下稱民進黨）通過台獨黨 

綱 ，有牴觸人民團體法第2 條之疑慮13，執政黨卻不敢依法由内政部解散民進黨= 

才 於 1 9 9 2年第二次修憲全盤移植德國基本法第2 1 條政黨違憲解散規定。既然過 

去乃以修憲方式處理政黨規制問題14，本件涉及合憲政黨財產處理，自當由憲法規 

定或者憲法明確授權為依攄，方 得 為 之 ，倘若立法者透過法律（黨產條例）來限

https ://www.vemce,coe.int/webforms/documents/?pdf=CDL-AD(2Q10^024-&n 9-ll{last visited 
06/04/2020); 類 似 見 解 ，參 陳 淳 文 ，同 註 4 ，頁 m -125  (亦 參 考 該 委 員 會 臚 列 以 下 幾 點 政 黨 法 制  

之 建 構 標 準 ：I ' 政 黨 結 社 自 由 ；2 、一 定 事 項 之 規 制 ，必 須 符 合 憲 法 保 留 及 憲 法 明 確 授 權 ；3 ' 恵 

法 第 2 3 條 比 例 原 則 ；4 、憲 法 第 7 條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原 則 ：5 、多 黨政治一多元  

政 黨 原 則 ；6 、監 督 機 關 獨 立 性 、專 業 性 原 則 ，其 組 成 上 更 要 來 須 具 備 民 主 正 當 性 ；7 、即 畤 有 效 救  

濟 一 m 予 政 黨 獲 立 即 司 法 救 濟 之 機 會 ；s 、課 責 原 則 。

1 2沈 玄 池 =德 國 政 黛 經 費 來 源 之 研 究 ，歐 美 研 究 ，1 9 9 3年 ，笫 2 3 卷 第 i期 ，頁 邾 4 9 。

19S9 年 I月 2 0 日 修 正 公 布 之 舊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2 條 規 走 ：1■ 人 民 圖 體 之 組 織 與 活 動 ，不 得違背憲  

法 或 主 張 共 產 主 H ，或 主 張 分 裂 g |土. 。」

1 4例 il司 ^ 院 ^ 字 第 7 2 1 號 解 釋 有 關 增 修 條 文 第 4 條 第 2 項 有 關 分 配 席 次 之 門 檻 規 定  > 大法官在  

此 號 解 釋 理 虫 書 第 三 段 謂 4 至 系 爭 憲 法 增 修 規 定 二 關 於 百 分 之 H 之 政 黨 門 濫 規 定 * 雖 可 能 使 政 黨  

所 得 遵 票 與 獾 得 分 配 席 次 之 哲 分 比 有 一 定 差 距 ，而 有 選 票 不 等 值 之 現 象 • 惟 其 目 的 在 避 免 小 黨 林  

立 ，政 黨 體 系 零 碎 化 ，影 響 國 會 議 事 蓮 作 之 效 率 ，妨 礙 行 政 立 法 互 動 關 俛 之 順 暢 。何 況 觀 之 近 年 立  

法 委 員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部 分 選 舉 結 果 ，並 未 完 全 刹 奪 兩 大 黨 以 外 政 黨 獲 選 之 可 能 性 ，是 系 爭 憲 法 增 修  

規 定 二 有 關 政 黨 門 檻 規 定 ，既 無 損 於 民 主 共 和 國 與 國 民 主 權 基 本 原 則 之 實 現 *而 未 變 動 選 舉 權 及 平  

等 權 之核心内葙 P即 應 屬 修 憲 機 關 得 衡 情 度 勢 ，斟 酌 損 益 之 範 轤 ，自 未 違 反 上 開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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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民結社自由與財產權等，其必然無法通過憲法第2 3條之檢驗。因為在憲法第 

2 3 條得以限制權利的理山中，僅 有 「增進公弗利益」可資運用於黨產條例。然而 

此概念實在過於 寬 泛 、不 明 確 ，留下太大的立法裁量空間，特別是以如此抽象的 

「轉型正義」作為立法目的之黨產條例更極具爭議性，尤其在政治敏感性最強的 

政黨領域，欲以此理由作為限制政黨權利的基礎，特 別 容 易 引 發 紛 爭 若 從 我 國  

憲法的規制架構來看，可以清楚看出政黨不同於一般社團，其已具有特殊的憲法 

地 位 ，人民團體法對於社團的設立目的與其行為並無特別規制，人民團體只要沒 

有遒反法令、章程與妨害公益之行為者，即不會遭主管機關強制解散16 :但政黨之 

目的與行為卻受憲法規範，違反者即可能被宣告為違憲政黨而遭到解散。試問連 

政黨之目的都屬憲法保留事項，由憲法増修條文自行規範，其他嚴重侵害政黨權 

利 之 $項 ，豈能僅由法律規範即已足矣？

事實上 > 憲 法 第 1 4條結社自由的保障範圍除了設立、加人與否之自由外，亦 

包含結社目的與行為之自由，包含自主組織權、自主運作權與經濟自由權。詳言 

之 j 我國憲法第11、14條結社表現囪由，承認政黨有促進合理之政治社會活動功 

能 ，维持民主多冗社會正常發展（釋字第 50 9、64 4、6 7 8、73 4、7 5 6號解釋参照）， 

並攄以形成多黨政治17;同時結社自由與經濟f主權利具密切關聯，即追來與捍衛其 

經濟利益之權利，包括從業自由、營業自由與財產權等。另 外 ，我 圓 憲 法 第 7 條 

特 別 明 定 「黨派平等」之要來 > 不但凸顯出我國制憲者相較於其他團體賦予政黨 

的特祿憲法地位 w  j宣示是我函憲法保障黨派平等 、還政於民 *奠定政黨政治之基 

礎 ；其 中 ，平等原則更要求「政黨平等對待」及 「機會 平 等 原 則 （G m m i s a U  der

u 這 也 是 違 憲 政 黨 解 散 為 何 需 人 憲 的 原 因 ■=如 果 不 寫 入 憲 法 ，握 有 國 會 多 數 的 執 政 黨 丐 以 輕 易 地  

以 為 维 持 社 會 秩 序 或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而 立 法 限 制 在 野 黨 的 成 立 與 其 發 展 ，以 及 可 以 輕 易 解 散  

具 威 脅 性 之 在 野 黨 。此 外 ，林 子 儀 大 法 官 在 釋 宇 第 6 4 4 號 解 釋 協 同意見書 第 中 曾 指 出 ：「_人民團體  

法 第 2 條 依 其 立 法 史 料 所 示 ，該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應 係 在 维 護 國 家 安 全 *惟 睢 譁 國 家 安 全  > 實 條 相 當 牢  

泛 之 概 念 ，尚 難 予 以 審 查 其 合 憲 性 。 +

^人 段 團 體 法 第 5 8 條 参 照 。另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3 5 條 及 第 3 9 條 分 别 規 定 職 業 團 體 與 社 會 團 體 之 設 立  

目 的 ，但 並 無 違 反 設 立 目 的 即 可 被 主 管 機 關 予 以 解 散 之 規 定 。

_7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IMj註 丨 ，頁 4 7  ; 程 明 修 ，间 註 1 0 ，頁丨66 ♦ 從 憲 法 第 1 1 、1 4 條 也 可 以 看 出 ，

我 國 制 頹 者 是 基 於 多 黨 政 治 的 立 塲 觀 點 得 出 此 一 要 求 。亦 即 憲 法 第 M 條 保 障 人 民 組 成 政 黨之包  

由 '必 然 導 出 多 黛 政 治 或 多 黨 體 枭 。類 似 見 解 ，参 見 蔡 宗 珍 *我 國 憲 政 體 制 下 政 黨 的 定 位 、發 展 及  

其 危 機 ，牧錄於 氏 著 「憲 法 與 國 家 （一 ）」，元 照 ，2 0 0 4年 4 月 ，M  2 0 8 。

1 8 許 志 雄 等 ，現 代 憲 法 諭 ，2 版 ，元 照 ，2 0 0 8 年 1 0 月 ，頁 2 6S C蔡 宗 珍 執 筆 > «



Omncenglddiheit)」，任何政黨機會均等，不得享受任何特權 j並在選舉時享有同 

等機會來取得國家權力

再 者 1從我國已將之國内法化的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2 2條 第 2 項規 

定來看有關結社權的限制：「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 

安 寧 ，公 共 秩 序 、維護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 

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此規定與我國憲法第2 3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 

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者 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規範方式相近，不同處僅在該條沒有「增進公共利益」 

要 件 。換言之，公政公約允許限制結社權的目的都是為了「去除或防止危害發生」1 

而不能僅為了抽象的「增進公共利益」而限制結社權。類似的規定也見於歐洲人 

櫂 公 約 第 I I條 第 2 項 ：「除法律所規定外，以及茌民主社會中為了國家安全或公 

共安全 > 為了防止混亂或犯罪，為了保護健康或道德，或為保護他人的權利與自 

由所必要者外，不得對結社櫂之行使施加任何限制。」歐洲人權法院對此條文適 

用於政黨管制領域的穩定見解是：該條所提之例外可以限制結社權的情況，必須 

採取嚴格限縮解釋，僅有非常充分且具說服力，並且是不得不為之理由，才能合 

法證立結社權之限制措施。在 此領域，國家僅有非常有限的裁量空間以前述兩  

項國際公約來看政黨規制，當為了維護國家安全與公兵秩序，保障他人自由與權 

利 等 理 由 ，才能立法規制政黨。若以此為標準，則 為 了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而介人政黨財務之立法行為，理由顯然不夠充 

分 ，除非憲法本身有明文規定。道也就是為什麼德國必須透過修憲程序後 > 才能 

立法介人政黨財務領域。

早 在 1980年 代 至 9 0 年 代 ，我國憲法及釋憲實務即肯認政黨在憲法上定位。 

在動員戡亂終結前，1990年作成終結「萬年國大」之釋字第26 1號解釋明 示 ：「依 

憲 法 之 精 神 ~，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 * 20

^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同註 卜 頁 3 8 、4 7 、3 5 U 52 ;程 明 修 ，同 註 1 0 ，頁 169-170 ; 蕭 文 生 ，同註  

9 ，頁 2〇 2。

20 C E D H , 13 fev. 2003, Refah et autres c. Turquie, par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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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此號解釋亦促成199丨年第一次修憲，該次修憲採行「政黨比例代表選制 」， 

大幅提升了政黨在選舉程序中之地位；之後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 第 2 項的立法委 

員全國不分區代表及橋選代表亦明定以「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釋 字 第 331號解 

釋 亦 指 出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欠第四條規定，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个1分區之 

中央民意代 表 ，係按該次選舉政黨得票總數比例方式產生，+ 此種民意代表如喪 

失其所由選出之政黨黨員資格時，自應喪失其中央民意代表之資格，方符憲法增 

設此一制度之本旨〜」都在在顯示政黨於國家意志建構上扮演特別角色1 以及在 

政治領域中實際影響力

我 國 自 1992年第二次修憲仿效德國基本法第2 〗 條 ，以憲法明定構成違憲政 

黨 要 件 （其行為及目的危害中華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解散之特殊處理程序， 

這種憲法保留之事項，不但彰顯政黨在憲法上不同於一般的人民團體是本於結社 

自由而形成、或在違反法規範隨時都可能被主管機關解散，可見政黨顯然受到憲 

法特殊的存續保障，並將此將政黨解散之認定專屬保留給司法院大法官組成之憲 

法 法 庭 ，就 「存續保障」而 言 ，政黨在此享有「政 黨 特 權 （Parteienprivileg)」* 22 ; 

另 外 ，作為 M 法 賦 予 「政黨特權」之 規 定 ，這條同時代表國家權力機關無權另行 

定義或判斷何謂「違憲政黨^憲法明臼限定只有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可以  

審 理 、處理政黨違憲事由（憲法法庭的獨佔權！），一般行政機關是無權決定該政 

黨是否違憲而得依法解散=可見此憲法規定國家如果要對政黨原基於憲法第1 4、 

2 3 條進行干預時，受 到 「憲法保留」之 限 制 ，劃定出有別於一般人民團體之人民 

進行政黨行為活動時不受國家恣意侵害其（政黨結社）自由領_域及界限23。

(二 ）憲法保留與政黨財產處理之關聯性

從前述憲法保留概念及政黨法制之要求，政黨具有形塑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 

重要功能，但也正因政黨扮演反映多元民意之重要角色，有關「政黨權利之限制」一

u 蔡 宗 玲 ，憲 法 - 國 家 與 政 黧 一 從 德 國 經 驗 探 討 政 黨 法 制 化 之 理 論 與 實 踐 ，牧 錄 於 氏 著 「憲法與  

國 家 元 照 ，2 0 0 4年 4 月 ，頁 1 7 0。

22 Alfred Katz, Staatsrecht! 1999, 14, Aufl., Rn. 2SO; Hartmut Maurert Staatsrecht I, 2010, 6. Aufl., § 1 1 ,  
Rn. 2 2  ; 蔡 宗 珍 ，同 註 2 1 ，頁丨71 ; 釋 字 第 7 2 1 號 解 釋 陳 新 R 大 法 B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12 *

” 蔡 宗 珍 ，同 註 1 7 ，頁 2 0 7 。



特 別 是 針 對 「合憲政黨財產之處浬」是否要具備憲法保留？抑 或 懂 須 「國會過半 

數通過之法律依據」即 足 ？從上開憲法條文來看1政黨勾勒出我國憲法民主政治 

的 圖 像 ，其 組 成 、以及如何運作、以及財產如何運用，攸關政黨體制是否得以順 

利發展■'民芏制度得否健全；再 者 ，政黨財產是一個政黨運作之基石，是政黨政 

治順利運作所不可或缺之要件，如以立法剝奪黨產之運用及處理，不僅會扼殺政 

黨 運 作 ，剝奪黨員之工作權及財產權，甚至因扼殺政黨運作，成為執政黨操控之 

工 具 ，進 而 使 我 國 憲 法 政 黛 秩 窒 息 」，此絕非制憲者建構政黨國時所樂見，更 

根本違背當代立憲主義精神。憲法保留之意義 j 在於面對此種攸關民主體制存續 

之政黨制度 t 不容淪為國會一時之禁嚮，否則如以法律規定，則將會造成執政黨 

利用國會多數的實力，通過法律來抑制甚至消減處於競爭狀態之在野黨24 D

本件黨產條例對於政黨財產之處理，以異於…般舉證責任原則例外透過推定 

立法例認定不當取得財產，並要苯於•-定期間內移轉為國有（黨 產 條 例 第 6 條參 

照 ），迫使各該政黨面臨過往已久至今所受僱的職工累積之勞退費用之追討，迄今 

有已完成法院訴訟面臨強制執行2 5 各該政黨未來運作已陷人斷炊窒息，如何期待 

黨產條例具有完成建立政黨公平競爭之環境之立法目的？倘若 非 要 處 理 「合憲政 

黨 」過去取得之財產以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就須有憲法層次之依攄 ^

從比較憲法的角度，亦可證明此一觀點：統一後德國處理過去德意志民主共 

和 國 （即東德 *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1下 稱 D D R 或東德）各政黨及其 

附隨組織之財產之法源依攄1主要是根攄東西德於 19 9 0年 8 月 ：U 日簽訂的「兩 

德 統 一 條 約 （Einigimgsvertrag)」之 規 定 °早在兩德統一之前，東 德 於 1 9 9 0年 3 

月 1 8 日 第 一 次 （进 是 唯 一 一 次 ）經 由 民 主 自 由 的 選 舉 產 生 國 民 議 會  

(V o l k e s k a m m e r) ，並於 同 年 5 月 3 1 日修訂過去由「德 國統一社會黨（即東德共

2 4 陳 淳 文 ，同 註 4 , 頁 113 =
杉 例 如 國 民 黨 因 為 財 務 困 @  , 於 2 0 1 7 年 大 量 解 僱 黨 工 ，雖 然 已 經 給 付 符 合 勞 動 基 準 法 之 資 遐 费 ， 

仍 尚 餘 「傻 於 勞 基 法 』之 剩 餘 款 項 沒 有 給 付 ，部 分 遭 寅 埴 之 黨 工 （〖7 位 ），因 認 同 國 民 黨 理 念 ，共

同 向 台 北 地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中 投 之 股 利 ，債 權 金 額 共 計 新 台 幣 2 3 2 8 4 7 7 9元 ，參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7 

年 度 司 執 宇 第 66327號 強 制 執 行 事 件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S年 度 抗 字 第 1560號 民 事 裁 定 。另 外企業  

工 會 等 人 陸 績 向 各 地 方 法 院 聲 請 查 封 國 民 黨 不 動 產 （包 含 多 處 地 方 黨 部 ）* 之 後 國 民 黨 為 避 免 其 不  

動 產 趙 法 院 杳 封 後 拍 賫 • 而 造 成 其 地 方 黨 務 無 法 運 作 ，聲 諸 執 行 法 院 盡 速 發 予 僙 推 人 支 付 轉 給 命 令 。



產黨 > Sozialistische Einhehspartei Deutsohlands，S E D ，以卜稱  SED)」26當時所主 

導 之 「東 德 政 黨 暨 政 治 團 體 法 （ Gesctz Uber Parteien und andel_e politische 

Vereinigimgen , ParteiG-DDR ’ 即東德政黨法，以下稱之）」1增訂了第 2 0 a、20b兩

條 規 定 ，並以此開始著手處理東德各政黨、各種從屬於政黨之組織、法人以及群 

眾組纖的財產清理問題8而後兩徳簽屬「統一條約」，並約定對於過去東德政黨及 

相關組織財產處理之程序其要件，其 中 ，依攄兩德統一條約第 S 條 之 規 定 ，當東 

德併人德意志聯邦共 和 國 （Bundesrein丨b l i kDeutscWand，B R D ，當時之西德，即現 

在的德國）後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政黨法（Partei印 )擴大適用於德東地區； 

而東德原有之政黨法，除了第 20a 、20b 條規定繼續有效外，其他規定0動 失 效 ， 

而 第 20a 、20b 條規定正是有關黨產處理之部分’並在兩德統一條約當屮規定許多 

新的處理準則27，其中包括蒞東德各政黨及所屬附隨組織所取得之財產，無法舉證 

證明其係符合德國基本法所定之實質意義法治國者，該財產將歸還原所財產權 

人 ，若仍無法歸還者，則作為德東地區經濟重建之經費28 n 兩德統一條約第 S 條第 

2 項如此之規定，楚 具 有 「憲法性的條約（Verfassungsvertrag)」1東德憲法廢止之 

後由西德恶本法（即現在的德國基本法）以憲法地位取代29，足見德國如此作法就 

是要以憲法位階來處理舊體制的東德各政黨違反實質意義法治國取得財產，來確 

保政黨競爭機會公平；東德時期之政黨，尤 其 是 S E D  >之所以取得眾多財產，正 

是因為其濫用權力地位而得來，為致力於消除舊體制下所遺留下來的政黨機會不 

平等狀況，以保障民主體制下之政黨政治公平競爭空間3fl，以特別具有憲法性條約 

之兩德統一條約規範黨產之處理及程序。而台灣與德_ 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 

沒有消除舊體制之問題，台灣是逐步朝向民主法治發展轉型階段，東德則是統治 26

26 SED 後 艰 改 組 為 民 主 社 會 主 義 驚 （Partei des Democrat丨schen Sozialismus, PDS ) 。

2 t詳参兩德 :統一條約第 2 項 附 件 二 第 三 章 事 嗎 A  ( Kapitel TJ Sachgebiet A  Abschnitt III Anlage LI)

蔡 宗 珍 1 德 國 統 一 後 處 理 東 德 時 期 黨 產 之 法 制 析 論 ’月 足 法 學 雜 誌 ，第 79期 ，2001年 12片 ， 

頁 [09 "

2y Klaus Stem, 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des deutschen Staatsrechts : die Verfassimgsentwicklung 
vom Alten Deutschen Reich zur wiedervereinigten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 6, Beck, Miinchen 
2000, S. 1977.
邪 蔡 宗 珍 ，同 註 28 ' 頁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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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堅守社會主義烏托邦思想，不曾有轉型為民主法治_ 思想31 =在德國處理東德 

財產皆有憲法位階的兩德統一條約為基礎，對於處理合憲的國民黨之黨產，難道 

不需有憲法位階的規範依據嗎？德國處理黨產，並將此程序規範納入兩德統一條 

約 之 規 定 ，正是基於政黨公平競爭而來=蓋黨產之運用及處理 > 攸關政黨公平競 

爭此一憲法原則能否被落實，而政黨公平競爭，更與憲法建構之政黨政治、多黨 

體制重要基石 > 如何透過憲法來塑造公平的政黨競爭環境，是憲法民主政治能否 

和平發展之關鏈議題。尤其是對於一個曾經長期執政之政黨合法或非法累積巨額 

之經濟資產 1與掌控龐大的國家資 源 ，在和平轉型至多黨競爭之 國 家 ，要如何處 

理其財源與黨產，塑造一個公平競爭之政黨環境1依學者黃世鑫之見解 j 這已經 

是政黨政治能否被落實之憲法層次問題32。故而對於政黨財產之電大限制及影響， 

避免破壞憲法所建構之政黨政治及政黨公平競爭1其相關處理及運作，必須要有 

憲法明文具體授權始屬合憲。正如學者黃銘輝剴切指出，修憲固然是一種高度動 

員之憲法政治活動，如果一旦國會特別多數與人民複決通過修憲，全民皆曰戒嚴 

時期專制政黨可殺，這恐怕已非法律事項所能遏止的問題了33。

再 者 ，我國釋 字 第 4 5 1、2 9 1 號 皆 指 出 ：「時效制度係為公益而設，依取得時 

效制度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既然這種悪於時效取得之黨產為憲法所保 

障 ，是否可以僅用國會簡單多數（立法院過半數）通過立法之黨產條例第3 條 ， 

一概不適用其他法律有關權利行使期間之規定，已非無疑34。透過黨產條例掏空受

Christian Starck, Rechtsprobleme des taiwanesischen Parteivermogensgesetzes vom 10, August 
2016—Rechtsgutachten im Auflrage des China Youth Corps, S. 13 ; Christian Starck 1 臺 麗 於  2016 年  8

月 1 0 曰 公 布 之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相 關 法 律 問 題 受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委 任 出 具  

之 專 家 意 見 書 （中 譯 V 頁 ^以 下 援 引 以 中 譯 版 為 茁 。

n 黃 世 鑫 ，政 黨 重 建 抑 或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一 評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產 之 處 理 兼 論 政 黨 財 源 問 題 ”月 旦法學  

雜 誌 ，第 9 2 期 ，2 0 0 3年 1 月 ，頁 7 7 - 7 8。

n 黃 銘 輝 ，•走向 「形 式 兩 黨 制 的 實 質 多 黨 制 i 一{足進臺 灣 政 黨 政 治 健 全 運 作 的 法 制 構 想 ，政 大法學  

評 論 ，第 1 5 5期 ，頁 M  ; 其 在 詼 文 註 9 2 指 出 ，逭 些 為 逭 究 國 民 黨 威 榧 時 期 諸 多 行 為 貴 任 所 力 推 之

轉 型 正 義 相 關 立 法 ，不 但 為 面 臨 到 憲 法 _案 立 法 禁 止 原 則 之 挑 戰 外 ，而 且 我 國 已 經 歷 經 三 次 政 黨 輪  

替 *今 曰 推 動 轉 型 正 義 立 法 之 正 當 性  > 自 須 嚴 肅 檢 驗 * 這 種 轉 型 正 義 之 立 法 |益 非 不 可 為 ，只是形  

式 上 應 以 獲 得 憲 法 規 範 的 明 文 具 體 授 櫂 為 宜 ，如 此 才 能 有 助 於 緩 和 執 政 黨 借 助 通 常 立 法 程 序 ，以轉  

型 正 義 為 名 ，行 整 肅 敵 對 政 黨 之 實 之 指 摘 。

M 參照黨灌條例第3條立法理由：「本條例係以特别立法方式處理政黨、附睡組織及K 受託管理人 
不當取得之財產，由於該等財產取得之行為距今時口久遠，依現行法律規定，或因時效消減或因除 
斥期間，已無法要求返遺酸等不當取掙之財產，受害人亦無法爾求回復權利，爰明文規定本會對於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處 理 • 排 除 其 他 法 律 有 關 權 利 行 使 期 間 之 規 定 ，例 如 民 法 、上 地 法 等 法 關 於 請 求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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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保障之因時效取得之財產，除必須受到嚴格審查之撿驗外，更必須要有憲法 

層次之依據 5始 得 為 之 U

三 、爭 點 題 綱 一 、（一 ）之 回 應

從我國憲法學及參酌統一後的德國對於前東徳政黨財產以具憲法位階之「統 

一條約」為處理依據觀之，本鑑定意見認為，這種限制合憲政黨黨產及資產處理 

行 為 ，攸關政黨公平競爭之憲法原則，以及對於政黨結社自由之保障，應 符 合 「憲

法保留或憲法明文授權依攄」之 要 求 ：有關政黨財產的移轉、禁止等事項，對政 

黨存續有重大影響者，屬憲法保留事項，立法者為制定相關政黨法制以及政黨財 

產 之 處 理 ，自當以憲法所設之框架性規定或授權規定為之。從黨產條例之立法目 

的 ，相較於政黨法又更為特殊，其係以轉型正義為目的處理「過往非常時期之非 

常態威權體制」之黨產取得問題，會陷於是否有個案立法違憲性之問題外（也就 

是大院所詢問之爭點題綱二部分）1甚至是有對現存過去威權轉型成民主政黨之溯 

及究責之爭議，因此本鑑定意見認為，黨產條例此類針對特別時期'特殊個案且 

爭議極大之特別立法，對於法安定性原則（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 

則 ）及政黨公平競爭（憲 法 第 7 條 ）會造成不可回復之重大破壤，自須嚴肅檢 

驗 ，至少要有憲法明文之授權依攄，否則未來國會多數黨以其執政優勢，利用其 

掌控行政或立法之權力來行政治鬥爭，不僅造成多黨政治之扼殺、窒 息 ，更讓憲 

法所形塑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瀕臨破毀。因 此 ，從 黨 產 條 例 第 〗 條之立法目的' 

憲法對於政黨國之構思，以及政黨在我國憲法上所具備之特殊地位來看，黨產條 

例以黨產會來處理政黨「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的不當取得」，直接清查處理其財產 

來源之憲法正當性，應屬憲法保留事項加以規定。

綜 上 所 述 ，在沒有憲法本身規範或憲法明文授權的情況下，單 以 「建立政黨 

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為立法理由對合憲政黨或其他 

人民團體財產進行規制的作法，在行政院之下設置黨產會，負責執行黨產之調查 

及 處 理 ，實際上已經影響合憲政黨之發展與存續 > 而非由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 第 5 * 15

消 滅 時 效 ，取 得 時 效 及 除 斥 期 間 等 規 定 之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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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明 文 規 定 ，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實質上已與

憲法保留有關 M ，而又顯然與前述德國法及國際標準不符 U 除非透過修憲朝野政黨 

對於黨產條例有高度政治共識，否則此種立法行為極可能淪為執政黨打壓敵對在 

野 黨 的 工 具 ；故其不僅不能健全民主政治，反而是屬摧毀民主法治體制，侵害人 

民結社自由與財產權保障的違憲規範，應屬違憲。

讓 建 課 第 2 條 第 ...1.項蜆定.:，. : . _ _ 我 _ 織 ，不 :裏 ■豪

_ _ - 前 馭 讓 ■ 簾 制 ，是寒

mmmM.
就 提 綱 （二 ）系爭條例第2 條 第 1項明定黨產會之組織排除屮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之限制，是否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之立法院制定行政機關 

組織框架法律之規定。本人鑑定意見如下：

― 、黨產會組織定位與準據法

系爭條例第2 條 第 I項規定：「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立法理由指 

出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職掌事項重大且具有特定任務=故宜有特別建制，而不 

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可 見 1黨產會任務重大且特殊（處理 

政黨及其附隨組_違反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而取得之財產），因此立法者特$[!立法 

將之排除適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另 外 ，同條例第三章就黨産會組 

織為框架規範，第 19條 第 3 項授權行政院訂定黨產會之組織規程故行政院發布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 臚列有關黨產會之相關職權。

由 此 可 見 ，黨產會是以系爭條例作為其组織法依攄，屬於行政院下設之具有 

獨立性之合議制機關* 36，各該委員必須依法獨立行使其職權。惟其作為超然獨立、

v 同 說 ，詳 参 黃 俊 杰 ，政 黨 及 其 附 癒 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法 律 適 用 一 關 於 黨 產 會 針 對 『救  

國 團 」補 充 調 查 報 告 之 法 律 意 見 = 人 權 會 訊 ，第 12 8期 ，20 1S年 5 月 ，頁 17 -

3 6 官 方 稱 不 當 黨 産 委 員 會 為 「三 級 獨 立 行 政 機 關 ,，參 見 全 國 主 計 機 構 系 統 圖 暨 行 政 院 所 屬 機 關 主  

計 機 構 系 统 圖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詛 織 職 掌 與 人 力 ： 

https://w w w .dgbas,eov,tw/public/Attachment/91Q9 1144463H C L 2DJO.pdf (檢 索 日 期  2020 年  6 月 16

https://www.dgbas,eov,tw/public/Attachment/91Q91144463HCL2DJO.pdf


公正行使職權之合議制機關，其組織及人事任命必須符合我國憲法相關條文及權 

力分立原則。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授權立法者制定行政機關組織設置編 

製之_ _ 性 法 律 =惟立法者制定各該行政機關組織法時，仍應參酌憲法增修條文 

第 3 、4 項及制憲目的。

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3 條 第 3 ' 4 項 之 修 憲 意 旨

有關憲法對於行政機關之設立及建置，憲法第 6 〖條 及 第 137條 第 2 項 規 定 ， 

行政院之組織及國防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此 外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 第 3 

款 規 定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 」，應以法律定之，就這些中央各級行政機關 

(组 織 ）之 設 立 、整 併 、職掌及編制設定與調整等組織上相關事項，憲法明文規 

定 納 入 應 以 法 律 規 定 之 範 疇 ，屬 絕 對 法 律 保 留 ，稱 為 「制 度 上之法律保留  

(institututkmeller Gesetzesvorbehalt)」，在中央;法規國家機關不論屬級高低，其組 

織均應以法律加以規定，因此單從本條款之規定來看，我國對於行政機關之組織 

採取相當嚴格或高密度之法律保留，行政機關之組織權限幾乎所剩無幾37 * ;然這畢 

竟不同於憲法第2 3 條之人民基本權限制之法律保留原則（干預保留）•在權力分 

立原則及行政組織運作下採如此嚴格且幾乎全面性之法律保留，不但沒有憲法明 

文 ，亦對行政效能構成妨礙，其正當性及必要性屢遭質疑

為使行政組織事項功能最適地回歸行政權之決定權限範疇内，1 9 9 7年第四次 

修 憲 時 ，增訂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規 定 ：「國家機關之職權、設定程序及總 

員 額 ，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第 4 項 ：「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 

前 項 法 律 ，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考其修憲原意，當初第三屆國芪大會 

議 程 中 ，出自荊知仁、謝瑞智及許勝發等 〖3 3 人提出之修憲提案案號第一號，案 

由 為 ：「為推動憲政敌 革 ，提升行政效率與國家競爭力，以因應總統、副總統直選

日 ）；晃 参 監 察 院 黧 產 條 例 聲 請 釋 憲 理 由 書 ，頁 4 ; 蔡 震 滎 ，行 政 法 概 要 ，3 版 ，五 南 ，2 0 1 9 年 11 

月 ，頁 1 3 0 。

3 7 法 治 斌 = 董 保 城 ，同 註 1 ，頁 7 2 。

5• 許 宗 力 ，論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收 錄 於 氏 著 「法 與 國 家 權 力 （一  >」，2 版 ，元 照 ，2 W W 年 》月 ，頁

231 ; 陳 敏 ，行 政 法 總 論 ，9 版 ，2 0 〖6 年 9 月 ，頁 175 ; 詹 鎮 榮 ，政 府 組 織 改 造 第 一 講 ；屮央政府  

組 織 改 造 ：方 案 與 一 般 法 制 框 架  > 月 旦 法 學 教 宽 = 第 】5 2 期 4 0 1 5 年 5 月 ，頁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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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政治情勢，爰依中華民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三項第四款之規定，擬具憲 

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草某，提 請 公 決 案 當 時 提 案 是 基 於 下 列 理 由 ：第一 *國 

家機關負責政策之擬定與推動，其内部之組織編制宜保持彈性，以發揮效能：第 

二 ，依外國 法 例 ，各機關之設立均須有法律依據，惟無須每一機關均有個別組織 

法 ，則能隨實際需要機動調整各機關之組織編制；第 三 ，在授權行政部門得彈性 

調整機關組織後，為控制員額之膨脹，國家機關員額應以法律規範之，至於各個 

機關的員額，則授權主管部門決定之，以其能在法令範圍内發揮彈性功能@。攄 此 ， 

修憲者將行政組織權之歸屬及行使 > 在一定範圍内由立法權往行政權位移與修正 

(也就是將行政組織權，部分劃歸給「行政權」領 域 ）1故而對於國家各機關之姐 

織 ，不再如同過往依據屮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 第 3 款 規 定 般 ，受嚴格之法律保留 

原 則 拘 束 。

在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所示之组織共同規範原則下，2004年 訂 定 「中 

臾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作為建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共同規範之準則性法律（該 

條 第 I 條參照）41 : 20丨0 年 又 制 定 「中央政府機閫總員額法」，以作為管理中央政 

府機關員額之準則性法律39 * * 42，該法第 2 條規定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亦為該法規範 

對 象 之 一 ，故 現 在 有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及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兩部具準則性之法律以規範中央層級行政組織。其 中 ，又 以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最具指標性，因為該法將中央行政機關之層級、種類■'建制規模及標準、 

設 立 、調 整 '裁 撤 、權 限 、職掌及内部單位等議題，為 一 般 性 、準 則 性 、框架性 

之 規 定 。再 者 ，該法主要乃以上述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所決議之政府改造 

目標、方向及策略為圭臬而訂定及配合修正，與現階段之政府改造精神若合符節，

3 9提 案 參 見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實 錄 （上 冊 ），國 民 大 會 秘 書 處 ，1998年 3 月 ，頁 〗2 7 。

# 見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 _ 民 大 會 秘 書 處 出 版 ，I" 7 年 5 月 ，頁 W  =

4」中 央 行 政 機 關 組 織 蕋 準 法 第 1條 立 法 哩 由 ：「~ 本 法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國 家 機 關 之 職 權 、設 立 程 序 及 總 員 額 ，得 以 法 律 為 準 則 性 之 規 定 1 及 第 四 項 『各 機 關 之 組 饊 、 

編 制 及 員 額 ，應 依 前 項 法 律 ，基 於 政 铯 或 鞏 萍 黑 要 決 宙 之 ^ 之 規 定 制 穿 之 ° 二 、本法制定之目  

的 • 在 於 連 立 粮 簡 、弾 性 、削 新 與 具 有 應 變 能 力 之 中 央 政 府 機 關 姐 織 共 同 規 範 ，以 期 増 進 其 效 能 • j

4 2 中央政府彳幾關總員額法第丨條之立法理由；「依 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國 

家 機 關 之 職 權 、設 立 程 序 及 總 員 額 1得 以 法 律 為 準 則 性 之 規 定 ^』及 第 四 項 規 定 ，『各 機 關 之 姐 織 、 

編 制 及 員 額 ，應 依 前 項 法 律 ，基 於 政 策 或 樂 務 需 要 決 定 之 • j 爰 制 定 本 法 • 以 資 遢 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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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_政府組織再造法制化之產物43。可 見 ，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 第 4 項授 

權立法者就中臾■行政機關組織以法律制定準則性共同規範=讓各機關組織 ''編制 

及 員 額 ，受該準則性法律的框架性規定拘束。

三 、 中 央 行 政 機 關 組 織 基 準 法 非 「定 於 一 」 的 絕 對 「基 準 」

從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之修憲意旨及中臾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立 

法 目 的 來 看 ，就是要讓組織法不再受嚴格法律保留及增加行政組織權之彈性與應 

變 ，這也表現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 條 第 1 項但書之規定彳國防組 織 、 

外交駐外機構、警察機關组織、檢 察 機 關 、調查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組織法律另 

有 規 定 者 ，從 其規定。」換 言 之 ，該基準法本身並非全然「定於一」組織法上的 

絕對性 基 準 ，而是相對性基準。此 外 ，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僅 規 定 「國家 

機關之 職 櫂 、設立程序及總員額 ^ 得 1 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條 文 既 曰 得 ， 

基於立法院為代表國民全體行使立法權，如立法院認為有必要另為特別建置，仍 

得另定姐織法，故似難推論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1 項規定黨產會不受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茜準法之限制，有明顯道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之規定。

四 、 另 為 特 別 立 法 巧 門 惡 例 不 足 為 訓

然 而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1 項明文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適用，在 

憲法意義上，是立法者破壊當初0 己所設定之設置行政機關基本原則。中央行政 

機關之 設 置 1 以準則性法律制定之，立法者制定相關組織法時，依照中央行政機 

關组織基準法所要求之組織建制基本原則來制定法律。倘若立法者基於特殊重大 

事項及目的需設置特別機構處理特別議題，宜先直接修改調整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特殊機構設置之準則性規定，不修中央行政機關组織蕋準法直接排除 > 而 

另外特別立法（制定專法），此 一 「巧門惡例」一 開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將 

形 同 架 空 ，更將造成組織體系之混亂44 =特別是現今民進黨於201 6年 2 月終於在

43詹鎮榮，同註3S，頁47。
“ 黨 產 會 是 中 央 行 政 機 關 組 織 基 準 法 的 獨 立 機 關 ？或 者 A 是 一 個 獨 立 行 使 職 櫂 的 合 議 制 機 關 （H  

級 機 關 ）> 组 織 法 上 的 定 位 頗 具 爭 議 性 。参 考 爭 點 題 綱 一 、（三 ）之 論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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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掌握過半數席次，千載難逄之機會，同 年 7 月 25 口以超快速立法效率通過 

黨產條例45，難免使人聯想執政黨抄近路抓緊機會教訓在野黨。此種明文排除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立法，縱使沒有違憲，惟對於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4 

項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造成之負面衝擊，難以預期。

無 綱 . (三 ) 择 :黨豪條)列萆.2. 條 S.絛 第 5 .項灰第 ,:1.4條 

蹺卞或黨:；豪 會 由 #產 .會 车 動 :調 .聋 並 經 聽 誨 程序作.咸認.定.扮隨;f e織 之

處 分 ， 藤

依照黨產條例第2 條 規 定 ，行政院下設黨產會 ^並依照第8 條 第 5 項 規 定 ， 

黨產會得主動調查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財產之來源取得方式、取得 

□期、變動情形及其對價；調查時並得封存、攜 丟 、留置資料。而同條例第14條 

規 定 ，黨產會依同條例第6 條規定所為之處分（即不當黨產之認定及命相對人政 

黨及其附隨組織返還之行政處分），或 第 S 條 第 5 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 

理人認定之處分，應 經 「公開之聽證程序」。此 外 ，黨產會並得對其所推定不當之 

財產命禁止處分，對於違反者亦得依黨產條例處以高額罰鍰（第 2 7 條参照）。綜 

上 ，黨產會依黨產條例享有主動調查、認 定 、返 還 、追 徴 、權利回復等不問原權 

利 人 之 意 願 ，剝奪其依司法程序請求救濟之權。可 見 ，意產會是一個兼具行政權 

與司法櫂的混合性特殊行政組織，具有獨立廣泛的主動調查權與強制處分權，且 

可逕行作出剝奪或限制人民財產榧的決定：本質上與權力分立原則相枢觸。此種 

具有獨 立 性 、混合性之行政組織雖可見於現今民主法治國家1但必然有相當嚴格 

縝密的制度設計，以免損害權力分立原則。以下先從比較法的觀點來看此種混合

4 5 過 去 民 進 黨 2M O -200S年 的 陳 水 扁 總 統 時 期 ，總 統 與 立 法 院 的 多 數 席 次 係 由 不 同 政 黨 掌 控 ，稱「分 

裂 政 府 （dMded governm邮 ）」。然 2〇丨 6年1 月 I6 日 蔡 英 文 以 6 8 9 萬 47 4 4票 當 適 中 華 民 國 第 M  

任 總 統 ，立 法 院 民 進 黨 更 取 得 沾 席 立 法 委 員 ，並 自 同 年 5 月 2 0 日 起 由 同 一 個 政 黨 同 時 掌 控 總 統 與  

立 法 院 多 數 席 次 H I 為 「_政 黨 政 府 （party government)」。時 任 立 委 、曾 任 黨 產 會 主 委 顧 立 雄 更 指  

出 ：「國 民 黨 從 3 4 年 以 來 不 當 取 得 的 這 些 財 產 ，早 在 動 員 勘 亂 時 期 终 止 的 時 候 就 應 該 要 做 一 侗 清 理  

了 =■我們跟東、西 德 合 併 當 時 的 狀 況 的 確 不 同 ，因 為 東 德 在 被 西 徳 併 Y 之 後 ，馬 上 就 做 了 應 該 要 做  

的 轉 型 正 義 的 處 理  > 我 們 卻 比 他 們 遠 遠 晚 了 幾 十 年 。早 該 做 、應 該 做 而 沒 有 做 ，這 個 責 任 在 誰 ？答  

案 非 常 、# 常 清 楚 。因 為 我 們 一 直 沒 有 辦 法 達 到 立 法 院 的 多 數  > 沒 有 辦 法 好 好 地 來 通 過 這 樣 一 部  

我 們 認 為 早 就 應 該 要 做 的 合 於 轉 铟 正 義 的 法 律 。 参 見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0 5 卷 ，第 6 5 期 ，頁 2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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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組織之建置，再進一步檢討黨產條例 u

一 、確保機關獨立性是行政司法混合性組織之必要前提

在三權分立制度之下，行政權與司法權二者皆在執行法律，但行政權玍要是 

「執行法律」，即將抽象法規範執行於具體個案並作出決定，故 以 「決定權」為王 

耍 任 務 ；司法權亦是在具體個案中落實法規範意旨，但其作成之個案裁決具有「阻 

止 權 」特 性 ，用來阻止行政權濫權決定或違法錯誤之決定；另 外 尚 有 「制裁權」 

之 性 質 ，用以處罰違法行為。一旦行政司法兩權混合在一起，自然會弱化原本欲 

透過權力分立制度而產生的制衡效果，必須謹慎為之。尤其若此類混合性組織之 

權限影響人民權利甚鉅，則強調其獨立性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組織特徵。此 外 ，基 

於此類混合性組織的權力屬性，很難將其納人單一權力部門，視其為純粹的司法 

權之组織或行政權之組織，歐陸的檢察官體系或是美國法上的獨立管制機關正可 

呈現此類組織難以歸類的混生特質。故不論茌組織隸屬上如何歸類，此類組織之 

獨立性必然成為其與其他機關最重要的區別基礎；例如檢察體系在組織上隸屬於 

行 政 權 ，但其並非一般行政機 關 ，釋字第 3 9 2號解釋將之稱為「廣義司法機關」。 

最 後 ，由於此類權力混合性組織享有較大的權力範圍，確保其獨立性成為其不牴 

觸權力分立原則的擔保。

隨著行政任務日益多元，具權力混合性質的『獨立機關」亦隨之成長。論者 

分析歐陸國家創設此類組織之五項背景因素中，其中即有一項是「民主競爭與政 

黨輪替 _.r 而創設此類組織之主要理由之一就是闪「國 家 、政府及其行政機闢失 

去公正性」46，希望透過此類獨立組織來重建政府的公信力。而黨產條例所設置之 

黨產會涉入高度衝突競爭的政黨規制領域，不論其職權内容為何，其最重要的組 

織特性要求就是要具有「獨立性」、「公正性」、「專業性」與 「多元性」。

此類獨立機關之「獨 立 」的意義為何？論 者 指 出 ：就是要獨立於當下的執政 

勢 力 之 外 1獨立於民主體制下透過選舉所形構的暫時多數民意之外。故獨立機關

〜 陳 淳 文 ，從 法 國 法 論 獨 立 行 政 機 關 的 設 置 緣 由 與 組 成 牮 議 一 兼 評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 3 號 解 釋 ，台大  

法 學 論 叢 ，第 3 8 卷 第 2 期 • 2 0 0 9年 6 月 ，頁 2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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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 一 種 「非多數機構」（non-majodtaHankistitiitions) ，也就是其與政治上的一 

時多數處於一種「時間上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 的 關 係 ，因而可以與執政 

者保捋一定 距 離 ，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去政治化」的 目 標 ，從而不受執政勢力直 

接控制或深入影響之謂。為達此目的，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包含幾項安排：組成成 

員 多 元 '任 命 分 權 、任期與選舉脫鉤與職位保障等。組成成員多元至少包含兩種 

意 涵 ：一是政黨屬性多元，其決定不能由同一政黨或政治利益團體掌控，並透過 

國會多黨政治之影響（不同黨派之共治）達 到 機 構 「去政治化」目 標 ，常見的制 

度上設計就是同一政黨人員不得過多。二是經驗多元，交錯任期安排即可達此目 

標 。任命分權的意思是指：不能全由同一機構或同一權力部門掌握人事權。由行 

政 權 提 名 ，立法權同意是常見的分權安排；另也有直接由不同權力部門分享任命 

權 ，例如法國憲法實務常見甶總統與兩院議長分享人事任命權。至於任期與選舉 

脫 鉤 ，就是要確保該機關是…個 「非多數機構」，與 -時的選舉多數有時間上的不 

一 致 。具體的作法就是任期長於選舉期程 > 不會使該機構完全隨選舉結栗而改變 

其 组 成 。最 後 ，為避免勝選執政勢力壓迫或影響其獨立性，任期時間長且不得連 

任 ，任期期間有職位保障，原則上不得被解聘等。

我國黨產會的委員、依照黨產條例第18條 第 1 項由行政院院長直接任命並_掌 

握人事權 > 未經立法院參與同意任命此一具高度衝突、競举政黨規制間題之機關， 

由於欠缺多元民意、政黨参與而缺乏民主正當性，所以爭議不 斷 。按立法者制定 

組 織 法 、或是特別設置特殊機關處理特殊事務時’必須符合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 

維 護 「五 權 分 治 ，平等相維之體制（釋 字 第 3 號解釋）」j 憲 法 第 1 條 「民主共和 

國原則」及 第 2 條 「國民主櫂原則」要來所有憲法機關行使國家權力必須回溯至 

國闰全體 *並與國家權力的真正擁有者（國民）有一定程度之聯繫 j 此 即 「民主 

正當性（cfemokratische L e g i t i m M  )」47，亦即國家權力行使應以人民的意志為出發， 

並以大多數人民之同意為基礎；民主正當性目的，在 於 「促進及確保國民對於國 

家權力運作之影響效力」，被委託執行國家公務之機關和其公務員身上，必須存在

Hartmut Maurer, a.a.O . fFn.22), Rn . 21.

22



著持續不中斷、且可回溯至國民 上 之 「民主正當性鎖鏈」4ii，使國家組 織 、人 員 、 

決 策 ，都能直接由人民組成或監督。故當一個遂行國家任務之 i_合議制機關」；其 

所為之多數決決定，須考量其中具睬主正當性之人員占多数意見人數的多數1凝 

聚各方意見（例如重大決策參與由不同政黨、社會團體人士一定比例作成），以達 

決 策 公 平 ，公 正 、可 接受性、正 確 性 ，該決定始具民主正當性

然 而 ，黨產條例規範黨產會组織成員組成，依系爭條例第 I S條 第 1項 規 定 ：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任 期 四 年 ，由行政院院長派（聘 ）之 ，並指定其 

中…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完全由執政黨指派，未經立法院同意， 

人事成员之組成欠缺人民與政府間之民主正當性鎖鏈，更沒有其他黨派之代表。 

比較法上 '德國黨產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委員其荷1 6名 ，其中有 7 名是由在東德時 

期由東德自由選舉後姐成之人民議會所選派，另 外 6 名是由在統…後德國聯邦政 

府指派 > 尚 有 正 、副 主 席 1 以 上 1 6名委員均須經國會同意，這 1 6名委員部分是 

由 政 黨 所 推 派 ，甚 至 包 括 前 東 德 農 民 黨 （D B D , F D P，Z e s c h a) 之 代 表 Georg 

Zschornack、前東德自由意志靑年（Freie Deutsche Jugend，F D J ) 之代表 D r, Andreas 

Sch加 f e ld t '東德民主社會黨（S E D / P D S  ) 代 表 Prof, CMsta L uft、以及代表自由民 

主 黨 （F D P )的 Pro. D r. Joachim Rottmami (曾任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5t)。可 

見 ，德國獨調會組成不僅具有民主正當性，涵蓋不同政黨代表，甚至包括當時被 

列為要處理的政黨如 S E D /P D S 及附隨組織 F D ] 之 代 表 。

二 、黨產會並非獨立機關

觀諸黨產條例全文，其並未將黨產會明文定位為「獨立機關」51«事 實 上 ，黨 

產 條例第 18條規定黨產會委員任期四年，無禁止連任之規定，由行政院長直接任 

命 ；另同條例第2 0條僅規定該會委員於任期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給予政黨菁英 48 49 50

48 Hartmut Maurer, a.a.O . (Fn.22), Rn. 28.
49 BVeriCE93, 37, 67f., 71£
50 Sven Berger, Die treulianderischer Verwaltung des Vennogens dcr Parlei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DDR,199S,S.93, 94.
5 1 惟 按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將 黨 產 會 列 為 二 級 獨 立 機 關 ，詳 参 本 鑑 定 意 見 書 之 註 36 * 屮 央 行 政 機 關 組  

織 恶 準 法 第 1 1、3 2 條 規 定 ，只 有 二 級 獨 立 機 關 （併 參 行 政 院 姐 織 法 第 9 條 規 範 三 個 二 級 獨 立 機 關 ），

沒 有 三 級 獨 立 機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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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任職空間。這些規定使得黨產會完全是一個純粹的「多 數 機 構 ，由掌握行 

政權的政治多數控制黨產會，黨產會因之在制度上完全不具獨立性；甚至人事姐 

織上也欠缺多元民意，民土正當性有所欠缺。

應 否 設 置 「獨立機關」，原屬立法權的裁量範圍，但若創設一個擁有混合性權 

力 之 機 關 ，且該機關享有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的權能，影響人民權利甚鉅時，自 

不容許以一般行政組織的模式來處理。故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 條 第 2 款 

界定獨立機關之概念，行政院組織法第 9 條亦列了三個獨立機關。相 較 而 言 ，黨 

產會之權限對我國政黨政治健金發展和人民的影響完全不會低於前述三個獨立機 

關 。此 外 ，促轉條例第 2 條 第 2 項亦將促轉會定位為行政院所屬二級獨立機關。 

立法者未將黨產會設置為獨立機關，未透過相關制度建置以確保黨產會之獨立 

性 ，係屬不當擴大行政權之行為，破壞權力分立原則。再 者 ，立法者亦違反其立 

法之體 系 性 ，任意將原應設為獨立機關之組織予以一般行政機關化，破壞法律體 

系應有的體系正義要求，將相同的情況予以不同的對待》核屬違反憲法平等原則。

相較於我國只有一個黨產會獨攬大權，單獨行使認定黨產範圍之多寡、兼有 

行使司法權之職權，德國在處理黨產間題畤設立了兩個重要的組織：一 是 在 1990 

年兩德統一之前，由東德政府成立之獨立調查委員會（簡稱獨調會，U K P V ) *專 

門職司黨產之調查，於兩德統一後改隸於德國聯邦内政部，並 於 2006年 解 散 ；對 

於黨產之信託及執行，另有設立信託營造物法人（T H A ) ，於 〗9 9 5 年後改名為聯 

邦統一特 殊 事 務 局 （Bundesansta丨t fiir vereinigungsbedingte Sonderaufgaben, B v S  ) ， 

一直存續至今。被獨調會認定是附隨姐織者，其財產即全部交付於信託營造物法 

人 ，由信託營造物法人管理，凡財產之買賣、私 有 化 等 ，均須交由 B v S 處 理 。之 

後 ，獨調會再逐筆審查判斷該財產是否符合依實質法治國原則而取得，倘 若 符 合 ， 

獨調會和信託營造物法人共同同意作成返還財產給附隨組織之處分；如果不符合 

依實質法治國而取得之財產，則須將財產返遺原所有權人，如果返還於原所有權 

人已經不可能，就必須專款專用，用於統一後東德五邦的基礎建設。以 上 可 見 ， 

德國處理黨產問題時進行行政分權，認定財產範圍、與執行財產處理，兩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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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有 權 责 ，不論是否依實質法治國原則而取得，對於違反實質法治國之財產要做 

如何的返遛與處置，也必須兩個機關共同同意’以防止專擅口如果聯邦統一特殊

事務局要作成某項決定時，需要超然獨立之獨調會同意，讓決定作成能夠超然中

立52 0

三 、黨產會之運作欠缺超然中立與多元專業性

齙然黨產會是否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所稱之「獨立機關」容 有 爭 議 ， 

但黨產會之執掌涉及合憲政黨及相關組織之財產處理1不但會對合憲政黨、人民 

團體之結社自凼、財 產 權 ，更可能造成政黨政治、憲法耍來之政黨國、闰主國之 

重 大 衝 擊 ；同 條例第 2 0 條 另 規 定 ：「本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依攄法律公正獨 

立行使職權，於任期中不得參與政黨活動（第 1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經本會委 

員會議決議通過後，_行政院院長解除其職務（第 2■項）=■」以及其立法理由53 54來 

看 ，黨產會之組成以及決定必須超然公正、獨 立 。然 而 ，從黨產會成立運作至今1 

種種不超然、不 中 立 、不專業的表現屢見不鮮。例如當初力推黨產條例立法之時 

任民進黨立法委員顧立雄，於黨產條例通過後擔任首任黨產會主任委員，其立場 

旗 幟 鮮 明 ，黨產會創會立規，由於各個委員欠缺民主正當性=難免以主任委員馬 

首 是 瞻 。黨產會近幾年之運作結果1也屢屢見到其與政黨糾纏，例 如 2019年 2 月 

1 5 曰 ，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宣布是日起由黨產會委員李晏榕於接任民進黨發言人 

一 職 ；内 政 部 、黨 產 會 、婦聯會三方原擬簽訂和解性行政契約，因婦聯會最後拒 

絕簽署該行政契約，隔日即遭到黨產會認定為附隨組織54。以下相閫情形= 皆使我

5 2 有 闕 德 國 在 處 理 黨 產 問 題 行 政 分 權 之 詳 細 内 容 •可參 考 董 保 城 ，轉 型 正 義 /黨 產 條 例 /法 治 國 原  

則 ，元 照 1 2 0 1 9年 1 0 月 ，頁 ]19- m  ; 蔡 宗 珍 ，阿 註 2 8 ，頁 。

5 5 黨 產 條 例 第 2 0 條 立 法 理 由 ：「一 , 基 於 本 會 蹑 獨 立 、超 然 之 性 質 ，爰 明 定 委 員 於 任 期 中 應 維 持

中 立 ，並 保 障 其 獨 立 行 使 職 權 之 地 位 ，以 利 公 正 執 行 本 條 例 所 賦 予 之 職 權 f二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者 ， 

與 本 條 例 立 法 目 的 相 違 ，經 本 會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後 ，由 行 政 院 長 解 除 其 職 務 9 」

5 4 婦 聯 會 自 1 0 6 年 3 月 經 黨 産 會 決 羅 賙 蜜 是 否 為 國 民 截 附 隨 姐 織 ，又 經 内 政 部 丨 0 5 年 7 月 6 曰認

未 提 供 勞 軍 捐 資 料 違 反 公 益 而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規 定 警 告 ，1 0 6年 6 月 7 □ 內 政 部 提 出 與 婦 聯 會 、黨產  

會 行 政 協 商 建 議 、10 6年 ！ 2 月 2 2 日 因 婦 聯 會 圯 簽 行 政 協 議 而 撤 換 正 副 主 委 、1 0 6年 1 2 月 29 H  E  

方 達 成 行 政 契 約 共 讖 簽 署 備 忘 錄 ，1 0 7年 丨 月 3 1 曰 婦 聯 會 會 員 大 會 決 議 不 簽 署 行 政 契 約 ，旋遒黨  

產 會 於 1 0 7年 2 月 1 R 認 定 為 附 臆 组 織 □ 董 保 域 * 婦 聯 會 進 退 維 谷 …黨 產 爭 議 大 法 它 責 無 旁 貸 ， 

聯 合 報 ，2 0 1 8年 丨 月 3 1 日 ：https://w w w .npf.orgttw/1/l8 in  ; 董 保 域 ，自 由 喪 鐘 ，内政 部 遙 憲 拔 頭  

簿 ，聯 合 新 聞 網  f 2020 年  4 月 27 H  : https://udrueom/news/story/7339/452〇932 ( 檢 素 □ 期  2020 年 6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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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黨產會組織及人員之超然中立備受質疑。例 如 ：】、用公帑主辦以轉型正義為名 

之各種研討會、座 談 會 、展 覽 ，從未邀請有「異見」的學者專家；2 、經常對特定 

媒 體 放 話 ，混 淆 視 聽 ，製 造 輿 論 ，誤導芪眾55 ; 3 、在網路社群媒體 ，小 編 製作懶 

人 包 、影 、圖 示 等 ，醜化特定民間團體56 ; 4 、對個案指摘行政法院，干涉審判 

獨立57 ; 5 、作成處分前之聽證程序，若干委員提問時早有定見，做 成處分之程序 

不 正 當 。相對於處理東德黨產之德國獨調會，對外行為均以嚴肅、沉 著 、尊重歷 

史之態度秉公處理，看不到任何敲鑼 打 鼓 、對外放話之動作。

再 者 ，黨產處理的問題涉及民主憲政及國家歷史發展，需要有憲法、行政法 

之 專 業 ，由於涉及歴史問題，更需要有相當年紀、甚至經歷過那段歷史之人 *才 

足以勝任此 項 工 作 德 國 獨 調 會 組 成 之 成 員 ，通常有豐富的憲法、行政法法學素 55 56 57

5 5 茲 舉 例 如 下 ：中 廣 、中 影 、救 國 _ 案 ，黨 產 會 下 半 年 收 網 ，2 0 1 7 年 4 月 5 日 ：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l 091679 :不 只 勞 軍 捐 …婦 聯 會 有  6 大財  1 2017 年  <4 月 12 

日 ：httpg：//newsJtn.com.tw/news/focus/paner/1093474 ; 黨 產 會 軍 友 社 前 舞 劍 意 在 震 攝 婦 聯 會 ，2017 

年  4 月 5 日 ；

httns://w w w .new7.com.tw/SNewsView.aspx?Rev= % EF% BF% B D % 2 5 & î T X T 20170405141337IHL&p 
- 2 4 6— ; 黨 產 會 質 疑 婦 聯 會 是 逃 税 慣 犯 ， 2 0 1 7 年 5 月 〗2 曰 ： 

https ：y/new5.1tn.com.tw/news/politic5/paper/] ] 〇1594 ; 黨 產 會 擬 先 認 定 婦 聯 會 是 附 隨 组 織 ，2017 年  5 

月 2 9 曰 ：https://news.to.com.tw/news/focvis/paner/H 0 6 126 :救 國 團 是 资 附 隨 組 織 黨 產 會 盼 年 底 前 處  

理 ，2017 年  6 月 13 日 ；htttJs://jnews.ltn.cQm.tw/news/focus/paper/n i 0130 :四 大 基 金 會 跨 移 交 吳 黨  

產 會 ：證 實 是 附 隨 姐 織 ，2017 年  6 月 i5 日 ：https://news.Un.com.tw/news/poljtics/papej/llI0767 ; 黨* 

產 會 [收 網 」先 鎖 定 婦 職 會 案 ，2017 年  6 月 Id B  : https://newstltnJcomiw/news/polh]cs/paper/l 110988 ； 

婦 聯 會 齒 發 行 難 胞 獎 券 蔣 宋 美 齡 强 銷 ， ， 2 0 1 7 年 6 月 2 6 日 ： 

https://new5,ltii.com.tw/news/focu5/paper/1113754 ; U  日 二次聽證會 _ 清 是 否 附 隨 組 織 黨 產 會 最 快  8 

月 凍 结 婦 聯 會 資 産  ’ 2017 年  7 月 n  曰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8399 :救 國 團  

是 受 國 民 黨 控 制 的 國 家 組 織 老 蔣 日 記 裡 有 寫 明 ， 2 0 1 7 年 1 0 月 1 7 闩 ： 

https://news」{ii.com.tw/news/pcimics/breakinEnews/2224965;中影箭快  U  月 被 認 定 為 附 酿 組 織 凍 結 財  

產 ，2017 年  10 月 18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jcs/breakingnews/2226236 ;林 峯 正 ：救國  

團 和 國 段 黨 未 切 割 年  10 月 23 日 ：https://news.ltn.com.tw/news/ibcus/pai3er/n 45719 ;救 國團  

年 資 併 公 職 黨 產 會 追 査  > 2017 年  10 月 24■日：httP-̂ ://newsJtn,com.tw/newsyp〇litic5/DaDeryil45964 ； 

黨 產 會 明 認 定 婦 聯 會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 2 0 1 7 年 1 2 月 2 5 曰 ； 

littDS：//nevv5.itii.com.tw/news/fQcUS/paper/l 163011 ; 黨 產 會 認 定 中 影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資 產 全 數 凍  

結 ，201& 年 9 月 12 曰 ：https://ncws.ltn.com,tw/news/po丨itics/breakinenews/2548506 :反撃國  K：黨 「彷  

德 偽 造 說 」 林 峯 正 ： 請 吳 主 席 提 證 據 ， 2 0 1 9 年 2 月 2S 曰 ； 

https：//news.ltii.cQm.tw/news/pDlitics/breakinanews/2712404 ;黨 產 會 ：救 國 團 向  K M T 「報 請 肇 核 」軍  

訓 教 育 ■ 2019 年  9 月 1 日二 httDs://news,ltn.com.twMgws/p〇13tic5/breakinenew5/290248I : 黨 產 會 ：中 

廣 歸 還 不 當 黨 産 就 不 是 附 隨 組 織 | 2019 年 9 月 2 6 曰 ：

https://new5.kn.c〇in.tw/new3/pQlitics/paper/l 320559 (檢 索 日 期  2020 年  6 月 18 曰卜

56 包 括  Face book 粉 絲 劚 ： httD5：//w w w ,facebookxom/doas,tw/ ， 以 及  Youtube : 

https://vvww.youtube.cDm/channd/UCxyw-PJp9ZJkUugJ_pNPJ_YQ。

5 7例 如 婦 聯 會 案 ，黨 產 會 委 員 批 評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法 院 聲 請 釋 憲 ，指 摘 ：「北 高 行 3 位 法 宮 捨 棄  

在 本 案 訴 訟 釐 清 事 實 ，對 婦 聯 會 何 以 累 積 3 S5 億 元 鉅 金 不 探 求 真 相 r 詳 陳 钰 馥 ，婦 聯 會 案 釋 憲 前  

「停 止 訴 訟 」 黨 產 委 員 批 法 官 不 探 求 真 相  > 自 由 時 報 * 2 0 1 9 年 3 月 7 □ : 

■hUps://news.ltn.com.tw/news/polit[cs/breakingnews/27.19379 (檢 索 曰 期  2020 年  6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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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甚 至 為 公 法 學 巨 擘 ，獨調會之主席之一 1 任 職 長 達 七 年 （199M 9 9 7 ) 的 

Hans-JUrgen P亭 e r，其後更擔任德國憲法法院之院長及副院長十二年■"其他成員也 

都是具有豐富社會人生經驗'不同黨派之政治磨錬、聯邦憲法法院審判經驗等 

反觀我國黨產會當中的各個成員〃人都是年紀較輕，人生歷練尚不豐富，甚至政 

治性格特強，絕大多數成員非以史學與公法學為專業，難以期待黨產會委員對處 

理黨產此一涉及我_經緯萬端的憲政上爭議，能夠以相當智慧、並以宏觀的歷史 

角 度 ，樂持保障基本權之信念，忠誠勤勉地審慎處理。

四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之最終認定應屬司法權之範疇，不能由黨 

產會取代司法權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有關不當取得財產之認定，是以具剝奪、限制效力之 

公權力行為 1變動財產權之歸屬及運用，而財產權歸屬於權利人名下，得以法律 

意義判斷為不當者，其内涵主要是有關民事、刑事或行政不法之事項叫 f 這呰構 

成 民 事 、刑事或行政不法之「不當事項」之最終認定權，是司法權之核心範疇， 

憲法第 77條 規 定 「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1棠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 

判及公務員之懲戒。」可 資 參 照 g 且現在各類法院置獨立、專 業 法 官 ，設 公 開 、 

對 等 、嚴 謹 、審級及合致事件本質之訴訟程序，足以供運用以定紛止爭，法宮於 

審理栢關案件時，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 任 何 千 涉 （憲法第 

肋 條 參 照 ），因此從憲法第7 7 、S O 條規定 可 知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對於不當 

取得財產之最終認定權，應由司法權擔當，方屬最適

以正常憲政手段處理俘於民主法治而取得之財產，依然有可能一即運用一般 

訴訟手段追討不法佔用之國有財產M ，我國法院實務上早已有許多藉由民事訴訟追 5

5 & 已 故 之 德 國 黨 產 會 成 員 之 一 〗(^咖 1111^(_1仙 11^曾 經 是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法 官 （197】-19 8 3擔  

任 ）1 並 向 〗9 9 1年 開 始 搶 f.T:甚 森 大 學 （Juslus-Liebig，Univei-sitiitGielki〇 榮 譽 教 授 。

5y 此 與 台 北 高 等 fj_政 法 院 六 位 法 官 之 見 解 梠 同 ，参 見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四 庭 釋 憲 理 出 書 ，頁 

;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六 庭 釋 憲 理 由 書 ，M  2 6 - 2 8。 

m 廖 元 豪 ，民 主 憲 政 抑 或 改 朝 換 代 算 薺 帳 ？ 一一轉 型 正 義 概 念 的 反 思 ，台灣 法 學 雜 誌 ，第 314 
期 ，2 0 1 7 年 2 月 ，頁 】4 2  ;羅 承 宗 ，轉 型 正 義 在 法 院 的 可 能 性 與 侷 限 性 一 以 中 廣 板 橋 佔 地 案 判 決 為  

中 心 ，科 技 法 淨 評 析 ，第 8 期 ，2 0】5 年 12月 ，頁 147-179。〔前 黨 產 會 委 員 羅 承 宗 從 板 橋 中 廣 佔 地  

案 法 院 審 理 情 形 ，以 ^行 為 時 即 違 反 相 關 法 律 規 定 」̂ 形 式 與 實 質 均 合 法 的 財 産 交 易 」與 「行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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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不法佔用國有財產之案例。例 如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基於無權占有之法律關係， 

向救國_諝来返還台北市松江路上之土地 S1 ;國有財產局向中華日報，請求確認台 

南土地所有權存在並塗銷移轉登記62;交通部基於移轉土地所有權關係，向中國廣 

播股份有限公司謂求塗銷台北黯 1八里鄉（現新北市八里區）等土地所有權登記63; 

交通部基於確認十地所有權存在之法律關係，向中國廣播公司請求塗銷新北市板 

橋區民族段等土地所有權登記，並回復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板橋中廣佔 

地 案 ）64;交通部基於確 m 土地所有權存在之法律關係，向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請求塗銷花蓮縣花蓮市民勤段等土地所有權登記，並回復所有權登記為中華民國 

所有65;交通部基於終止信託之法律關係，向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移轉彰化 

縣芬園鄕土地登記予中華闰國夂以上所舉之例子，皆為勝訴判決，由法院作出最 

後裁決命相關組織返還財產於國有1 這些都是經由公平、公正之司法判決來回復 

財 產 狀 態 ，終局定紛止爭，彰顯憲法正義之重要案例。

然 而 ，黨產條例所設定之標的，如果因不法情事登記於中國國民黨或何種組 

織 名 下 ，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本於依照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程序，針對原因事 

實請來權利之回復，但從黨產條例來看，主要是由黨產會此一行政機關主動進行 

調 查 、返 還 、追 徴 、權 利 回 復 ，不經司法程序就為不當黨產之認定及命返還國有， 

亦已侵害到司法權為最終法律適用認定之核心權力。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 

第六庭釋憲理由書從憲法規範司法權之核心事項，以及司法權公正、超 然 、獨立 

之 特 性 ，分析並主張之黨產會侵奪司法權之違憲理由，其來有自。 * 2

形 式 上 合 法 ，實 質 上 卻 非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産 J U為 架 構 ，進 而 採 討 法 院 認 定 及 處 理 黨 產  

取 得 之 合 法 性 及 K 法 上 依 據 公 序 良 俗 條 款 之 適 用 課 題 o

6丨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1 0 3 年 度 重 上 字 第 3 8 號 判 決 ，最 高 法 院 1 0 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 2 6 號 民 事 判 決 參 照 。

S 2 台南 地 院 9 6 年 度 重 訴 字 第 3 1 9 號 民 事 判 決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0 2 年 度 重 上 更 (二 )字 第 2 

號 民 事 判 決 参 照 。

w 台 南 地 院 抑 年 度 重 上 贺 （一 ）訴 字 第 m 號 民 事 判 決 、最 高 法 院 "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 3 4 5號民事  

判 決 。

«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H U 年 度 霣 上 更 （三 ）字 第 4 2 號 民 事 判 決 、最 高 法 院 丨 0 3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0 7 5 號

民 事 判 決 ，相 關 訴 訟 過 程 ，#考 羅 承 宗  > 轉 型 正 義 在 法 院 的 可 能 性 與 侷 限 性 - 以 中 廣 板 橋 佔 地 案 判  

決 為 中 心 ，科 技 法 律 評 析 ，第 S 期 ，2 0 1 5年 1 2 月 ，貝 153 - 1 6 1。

6 3 台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1 0 3 年 度 簞 上 更 （三 ）字 第 4 號 民 蓽 判 決 。

6 6 台 潑 高 等 法 院 9 5 年 度 上 字 第 3 丨 3號 判 決 、最 高 法 院 9 6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 0 9 4號 民 事 判 決 参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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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黨產會之職權侵害司法權與監察權兩權而遠憲

司法院釋字第61 3號解釋理由軎指出：「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 

則 ，其意義不僅在於櫂力之區分，......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即權力之相互牽制

與 抑 制 ，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窖人民自由■利。惟權力之相互制 

衡仍有其界限 >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 f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 

心 領 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 

參照）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参照），例如剝奪其他 

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赋予其 

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 

形 是 。」由此可看出 *所有憲法權力機關都有其核心事項，行政機關既不能享有 

逾越行政權的權限，亦不得侵犯其他機關憲法或法律上之核心權限。從黨產條例 

授權黨產會得主動調查任何相關案件，進而可推翻身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之監察 

院調杳 結 果 ，並取代經法院獨立審判之確定判決，對相同案件之國民黨財產重新 

加 以 調 查 、計 算 、或甚逕行推定為不當黨產而予以追徵或處罰。黨產會所享有之 

調蜜權與重新檢視確定判決，其享有逾越其行政櫂核心事務之權限，顯已實質侵 

害司法院及監察院之審判、調査之權力核心事項，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另 外 ，黨 

產會圖以兼具行政權與司法權混合性之合議制機關處理黨產，欠缺民主正當性與 

獨 立 性 ；再 者 ，黨產會多年運作頻頻對外放話、指責行政法院判決、運作社群媒 

體醜化黨產，實難期待其超然中立、專 業客觀。綜 上 ，黨產會以行政權取代司法 

權及司法程序判斷決定財產權變動，並以身兼行政櫂加司法權的設計 > 造成其超 

越司法權與監察權，嚴重遠反櫂力分立原則而違憲 u

參 、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部分

f 溱 樣 輸 _殊 _窗 議 雜 乘 束._屬__在诛 _.而—憲？

就大院所示爭點題綱二部分，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 款 規 定 ，系爭條例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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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政黨」，係 指 「於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曰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 

團體法規定備案者」，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依照提綱 

意 旨 ，可以分為二部分：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1 款為個案立法，此其一 ；該個案立 

法是否違憲 =此 其 二 。茲就這二部分，分別提出鑑定意見供大院酌参 u

就 問 題 一 ，正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第六庭共六位法官在釋憲聲請書 

中質疑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 款為個案立法，而從大院所列本次黨產案爭點題綱中 

問題之呈現，可推知大院亦肯認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為個案立法。本鑑定意見 

書將從代議民主制度下之立法權說明個案立法之意涵。

一 、個案立法之意涵

任何立憲主義國家憲法的結構，其一是權力分立，其二是基本權保障。在櫂 

力分立方面，就立法權而言，特別是針對限制或剝奪人民基本權之立法，必須是 

具 「普遍性」及 「抽象性」"所 謂 「普遍性」或 有 稱 「不特定性」，是指立法機關 

所制定之法律適用的對象必須是所有的人。至 於 「抽象性」是指立法機關所制定 

之法律所規範事項必須抽象，不能針對特定的時、地 '事 '物等非常具體的案件。 

換 言 之 ，立法機關是作出「抽 象 、反覆實施之一般性事務規範」 ，不能針對某特 

定的人或圑體的基本權就特定事件「量身訂作」而立法。而針對特定的人（團體）， 

具體的事件量身訂作個別決定，在立憲主義權力分立之下，只允許行政權和司法 

權 》為何要京立法者所制定限制基本權利的法律必須是具普遍性與抽象性之本 

質 ，遣是因為人都有一自利的天性，如果法律可以不具備普遍性與抽象性，則立 

法者可能制定僅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内容，特別是當執政黨在國會掌握多數就可能 

針對特定的人（或團體），具體的事制定限制或剝奪基本權之法律。德國基本法第 

1 9條 第 1.項 第 1 句明定只有普遍性與抽象性法律始可以限制人民基本權，德國學 

者稱此規定為基本法之「…般性誠命」5夂 此 外 ，對於有時外觀看起來像普通、抽 

象 立 法 ，德 國 學 者 認 為 此 屬 「偽 裝 式 」」 掩蓋式」的 個 案 立 法 （getamtes oder * 30

67 Ipsen, Staatsrcchll, Staalsorganisatkm，2002, 14Aufl, Rn， 742 ; 許宗力  > 同註  38 f 頁 179-183 -
w 顧 以 信 J 個 案 法 律 禁 止 」作 為 我 國 憲 法 原 則 ？一 兼 評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之 「政黨 」： 義 ，憲 政 時 代 ，第 4 3 卷 第 2 期 ，2 0 1 7年 1 0月 ，頁 2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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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i.deckteslndividualgesetz) w :■例如：

1 、 看似一個或多個相對人（Adrcssaten) ，但這些人幾乎可以抱出個別名字，

或 者 是 ；

2 、 相對人雖然看起來普通、抽 象 ，然而只是針對或意圖針對某特定人（或團 

體 ）而 改 寫 （umschriben) 。

這些偽裝式、掩蓋式的個案立法，本質上不符合基本法第 〖9 條第丨項的憲法 

正 當 性 （Vbrfassim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 * 70。

就本件就黨產案大院設定之言詞辯論爭點題綱二：黨產條例第 4 條第丨款有 

關政黨之定義是否 M 於個案立法而違憲，由於本釋憲案主要是針對不當取得財產 

之 政 黨 ，因此基於與系爭規定之適用有「重要關聯性」，不能僅處理第4 條 第 1 款 

「政黨」之 定 義 ，第 5 條冇關政黨尚存的現有財產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之規定， 

亦應一併納人討論進行審查。

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 規 定 ，該 法 所 稱 之 「政黨」，係 指 「於中華民國七十 

六年七月十五日前成立並依励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將黨產條例適 

用的對象範圍特定為「7 6年 7 月 1 5 日前成立之政黨」，乍看此一定義看似非針對 

某特定政黨 > 然如果参照立法資料及依據内政部民政司政黨名冊便可查知，符合 

規 定 者 ，只有在解嚴前成立的少數如中國國民黨等 〗〇個政黨十個政黨71 ■=而立法 

理由對於解嚴之後新成立的政黨，被排除於本條例的適用範圍外，作出相關說明72。

65 Hans Peter Bull,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s 2000, §5, Rn. 69, 221.
70 Kingreen/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34. Aufl, 201S, Rn. 361-362; Hans Peter Bull, a,a,〇 
(Fn,69), Rn.221.
7 1 立 法 院 公 報 ，第丨 0 5 卷 第 4 3 期 ，2 0 1 6年 5 月 ，頁 8 1 以 下 -當 時 有 立 法 委 員 在 委 員 會 審 査 時 認

為 *黨 產 條 例 應 納 人 所 有 依 照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成 立 之 政 黨 ，然 而 未 獲 多 數 支 持 ；有 關 〗0 5 年 內政部  

政 黨 數 之 統 _計 數 據 ，可 參 10 5年 7 月 1 8 曰 內 政 部 備 案 政 黨 名 冊〔該 政 黨 名 冊 中 總 計 有 3 2 2個 政 黨 )。 

基 本 上 ，這 1 0舾 政 黨 是 中 國 國 民 黨  '民 主 進 步 黨  '屮 國 青 年 黨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中 國 新 社 會 黨 、 

中 國 中 和 黨 ，青 年 中 國 黨 、中 國 民 主 青 年 黨 '民 主 行 動 黨 、中 國 中 青 黨 ，資 料 參 照 黨 產 會 之 公 布 ， 

網 址 ：httpsV/w w w .dpas.gov.tw/faq (檢 索 日 期  2020 年 6 月 19 曰）。

72 # 見 黨 產 條 例 第 4 條 立 法 理 由 第 2 點 ：「考 量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 解 嚴 前 成 立 的 政 黨 ，其 體制多  

宋完備  > 且 其 在 解 嚴 前 的 政 治 環 境 即 得 生 存 ，其 取 得 之 財 産 有 重 新 加 以 檢 視 之 必 耍 ■=另 按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人 民 團 體 法 於 七 十 八 年 修 正 公 布 後 ，增 訂 「政 治 圃 體 」専 章 ，開 放 政 治 性 團 體 結 社 ，始 確 立 政  

黨 之 法 律 地 位  > 依 主 管 機 關 統 計 黃 料 顯 示 ，冃 前 合 法 備 案 之 政 黨 數 Q 约 三 百 個 ，為 避 免 本 條 例 規 範  

政 黨 數 g 過 多 *造 成 不 必 要 之 中 報 、調 查 程 序 •爱於第 一 款 明 定 本 條 例 所 稱 政 黨 • 指 中 蒂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解 除 戒 嚴 前 成 立 並 於 t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人 叚 團 體 法 修 正 公 布 後  

依 該 法 第 六 十 e 條 但 書 備 案 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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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鑑定意見認為，從黨產條例之制度、目的、規 制 上 ，檢驗黨產條例第4 條

立 法 理 由 ，可以發現立法者於制定黨產條例時，對於黨產條例之適用範圍僅限於 

特 定 政 黨 ，已有明確認知 > 故 而 欠 缺 「目的•_-般 性 」；復觀察黨產條例第4 條的適 

用 對 象 ，該條例僅針對特定期日前成立的政黨（依内政部民政 HJ之政黨 名 冊 ，屬 

於前述規定的政黨約有中國國民黨等1 0 個政黨 V 受規範者基本上可得確定，不 

符合法律規制上之一般性要求；甚 至 ，從 關 鍵 的 「對未來的開放性」要 件 觀 察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款 ，將該條例適用範圍特定為「7 6年 7 月 1 5日前成立之政黨」， 

已排除其他適用對象在未來出現的可能性，當屬個案法律無疑73。

進 者 ，參酌系爭條例第5 條 第 1 款推定不當財產之規定，其係限於 1945年 S 

月 1 5 日起取得或交付、移 轉 、登記於受託受理人之財產，且同條第2 項 推 定 1945 

年 8 月 1 5 日起以無償或交易時顯不相當之價額取得之財產為不當取得財產，從國 

共内戰歷史來看，1 9 4 5年當時有能力取得財產之政黨僅有中國國民黨，故系爭條 

例僅適用於中國國民黨。同樣 地 ，就附隨組織在立法過程中亦係針對「救國團」、 

「婦聯會」、「中影公司」等 ，因而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就 有 「曾由政黨實質 

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 

團體或機構」之規定74。從這些規定來看 > 黨產條例是針對所有政黨、附 隨 組 織 ， 

然 而 ，實質上卻是針對某特定政黨或附隨組織而改寫，是 一 個 「偽裝式」或 「掩 

蓋式」個案立法。

另 外 ，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六位法官聲請釋憲之理由書中75指出符合第4 條第 

1 款 「政黨」之 定 義 ，法條文字看起來雖然抽象而未具體，然而除了茌立法院審議 

中 ，各政黨均以中國國民黨為對象進行討論76之 外 ，符合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之

7 3參 考 顧 以 信 ，同 註 68 > 頁 244 (其 在 否 定 個 案 立 法 禁 止 原 則 是 憲 法 原 則 前 ，也 運 用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建 立 之 標 準 檢 驗 此 一 規 定 ，並 認 為 必 須 具 備 更 為 重 要 之 利 益 支 撐 ，否 則 有 牴 觸 平 等 原 則 與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之 髙 度 疑 戚 ）：廖 元 豪 ，同 註 9 3 ，頁 135-136 (甚 至 從 憲 法 第 7 條 黨 派 平 等 切 人 聪 為 黨  

產 條 例 具 高 度 針 對 性 ）；粱 慶 元 、謝 時 峰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違 蒽 的 轉 期 正 義 ？ •全國_ ，2017 

年 1 月 號 * 頁 26-27 : 李 念 祖 ，立 法 權 的 界 限 不 容 逾 越 = 中 國 時 報 ，2 0 ] 6 年 丨 0 月 6 日 ： 

https://www.chmatimes.com/opinion/2016I0060Q633Q-2621Q47chdtv (檢 索 曰 期  2020 年  $ 月 】9 日 ）口

7 4輦 保 城 ，同 註 5 2 ，頁丨丨9-12：? ■=

7 5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四 庭 聲 請 鞸 憲 理 由 窖 ，頁 10-13 ; 台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六 庭 ，頁 8 -11 。

7 6 可 參 見 立 法 院 第 9 屆 第 1 會 期 内 政 、財 政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第 次 哦 席 會 鎌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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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僅有10個77 j 再結合適用黨產條例第5條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中要件1即「自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R 起取得，或其自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 

付 、移轉或登記」之時點認定財產之當與不當，則符合第4 條 第 1款定義之 1 0個 

政黨當中，僅有中國國民黨擁有符合第5 條時間要件之財產，其結果即僅中國國 

民黨受黨產條例之拘束，亦即黨產條例之立法設計，是藉由黨產成立之報備時間， 

以及政黨擁有財產之時間，特定適用之政黨僅為中國國民黨，黨產條例具有個案 

立法事實，應無疑義，實屬正確。

二 、屬個案立法之黨產條例是否違蕙一比較法觀察

從以上的論證，本鑑定意見肯認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政黨定義之部分為個 

案立法，於確認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I 款係個案立法後，本人需進一步檢視該個案 

立法在我國是否違憲。

按 「個案立法」或 「個案性法律j 在我國憲法及釋憲實務上，未見其用語， 

惟我國釋憲實務有提及所謂「措 施 性 法 律 7S」或 「個別性法 

律 。雖然釋字第5 2 0號解釋指出：「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惟何謂個 

別性法律一詞，在該號解釋理由書既未附原文，亦未附說明，因此有論者認為此 

種僅提出概念而未加說明的作法，會讓人產生混淆Sfl。例如，蘇俊雄大法官對於多 

數意兄全然肯定個別性法律尚非憲法不許見解有所質疑，多數通過之解釋理由似 

認為立法院若進而制定要求興建特定電廠的『個別性法律』，尚非憲法所不許。惟 * 73

厂 ^ ■見本黯 定 意 見 書 註 71  〇

界 釋 字 第 39 〗 - 解 釋 理 由 書 ：「預 算 案 係 以 具 體 數 宇 記 載 政 府 機 關 维 持 其 正 常 連 作 没 執 行 各 項 施 政  

計 畫 所 須 之 饉 費 ，毎 一 年 度 寅 施 一 次 即 失 其 效 力 ，兩 者 規 定 之 内 容 、拘 束 之 對 象 及 持 敏 性 完 全 不 同 ， 

故 預 篇 案 實 質 上 為 行 政 行 為 之 一 種 |但 $於 民 主 憲 政 之 原 理 ，預 算 案 乂 必 須 昀 立 法 機 關 審 議 通 過 而  

興 有 法 律 之 形 式  > 故 有 稱 之 為 措 施 性 法 律 〔Massnalmiegesetz) 者 ，以 有 別 於 通 常 意 義 之 法 律 」；釋  

字 第 5 2 0號 解 釋 ：「預 算 案 經 立 法 院 通 過 及 公 布 手 續 為 法 定 預 算 ，其 形 式 上 與 法 律 相 當 ，因 其 内 容 、 

規 範 對 象 及 審 議 方 式 與 一 般 法 律 案 不 同 ，本 院 釋 字 第 三 九 一 號 解 釋 曾 引 學 術 名 詞 稱 之 為 措 施 性 法

7 3 參 見 釋 字 笫 52 0號 解釋理由 -窗：「立 法 院 通 過 興 建 電 廠 之 相 關 法 案 *此 種 法 律 内 容 蹤 然 包 括 對 具  

體 個 案 而 制 定 之 條 款 ，亦 屬 特 殊 類 型 法 律 之 一 種 ，即 所 謂 個 別 性 法 律 ，並 非 簾 法 所 不 許 。」 

sn李 建 良 發 言 。参 見 李 鴻 禧 、湯 徳 宗 、葉俊滎  '李 建 良  > 釋 字 第 5 2 0 號 解 釋 座 談 會 ，月旦法學雜  

誌 | 第 7 0期 ，200〗 年 3 月 ，頁 S9 :學 者 李 建 良 指 出 1特 別 是 我 國 的 法 定 預 算 並 非 以 法 律 的 形 式 呈  

現 』因此 我 國 得 否 援 用 「措 施 性 法 律 」此 一 名 詞 本 即 有 疑 問 =而 現 在 又 冒 出 「個 別 性 法 律 」的 概 念 ， 

自 然 更 容 易 影 起 爭 嫌 ，加 上 在 理 由 畜 後 段 提 到 「......所 謂 個 別 性 法 律 ，並 非 憲 法 所 不 許 ， 更因其

有 預 斷 之 嫌 而 顯 得 不 當 ，蓋 個 别 姓 法 律 是 一 種 例 外 情 況 ，其 合 憲 性 其 實 一 直 受 到 質 疑 ，此一問題日  

後 尚 ±[可 能 成 為 釋 憲 的 標 的 ，而 今 本 號 解 釋 卻 對 此 先 予 以 言 及 ’恐 已 超 越 釋 m 的範揮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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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法 擧 理 上 固 未 禁 止 『措 施 性 法 律 』之 存 在 ，但 對 所 謂 之 F 個 案 姓 法 律 』 

(£丨11议丨丨加1挪池）仍多所質疑；解釋理由就此是否混同『措施法』與 『個案法』 

之 概 念 ，恐有檢討的餘地。」S1 *許宗力大法官在過去撰寫的文章當中，也對於釋字 

第 520號解釋就個別性立法並非憲法所不許有所質疑：「所謂對具體個案而制定之 

『個別性法律』1本號解釋認為這種特殊類型之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其實正 

確的說法應該是『非竄法所當然不許』，而 不 是 『非憲法所不許』，因個別性法律 

( Einzelfallgesetz) 是否合憲還 須 視 有 無 遠 反 平 等 原 則 、有無構成形式之濫用 

( F o r m e n m i f t b r a u c h) 而違反權力分立等 1才能作進一步判斷，大法官未稍作保 

留 就 為 『個別性法律』打 開 綠 燈 ，恐後患無窮。」S2

從上開批評可知，釋 字 第 5 2 0號解釋理由書所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 

許 」，不但混淆了措施性法律以及個別性法律概念，甚至對於這類個別性法律或措 

施性法律具體内涵及合憲性亦未具體交代》因此對於釋字第 5 2 0號解釋理由書所 

謂 「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必須進一步探究辨清：這是措施性法律？還是 

個案性法律？考 其 釋 字 第 5 2 0號解釋理由書所處理原因案件（行政院得否片面停 

止執行核四預算）和前後文之討論，以及學者之解釋，釋 字 第 5 2 0號解釋理由書 

所指之個別性法律，實 指 「措施愤1法律」S3。可 見 ，釋 字 第 520號解釋理由書所指 

「即所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是專指對具體事項規制之措施性法律 > 

而 非 指 對 「特定個人 j 以立法所為之制裁（處罰）或 優 惠 （獎賞）84 ;這種措施性

S 1 參 見 釋 字 第 520號 解 釋 蘇 俊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2 4 。

参 見 許 宗 力 ，迎 接 立 法 國 的 到 來 ？ ！ _ 評 釋 字 第 五 二 ◦ 號 解 釋 ，台 灣 法 學 雜 誌 *第 2 0 期 ，2001 

年 3 用 ，頁 6〇。

S3 吳 庚 前 大 法 官 認 為 ，法 律 與 行 政 措 施 之 區 別 ，前 者 係 抽 槩 及 一 般 性 之 規 範 ，後 者 多 為 具 體 及 個  

別 性 之 處 置 ，如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處 董 性 （即 指 措 施 性 法 律 ）或 個 別 性 法 律 ，則 破 壞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同 

時 若 允 許 此 類 法 律 存 在 ，則 諸 如 法 律 平 等 適 用 或 不 溯 既 往 等 原 則 ，亦 將 難 予 貫 徹 。現 時 無 論 學 說 或  

德 國 憲 法 法 院 之 裁 判 對 於 處 置 性 法 律 （措 施 性 法 律 ）或 個 別 性 法 律 ，應 受 容 許 | 皆 無 疑 問 。處 置 牲  

法 律 （捲 施 性 法 律 ）之 古 典 例 子 ，為 年 度 預 算 法 ，蓋 其 内 容 為 施 政 項 目 及 金 錢 數 字 ，妯 非 柚 象 之  

規 節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3 9 1 號解.釋 > 亦 採 立 法 院 通 撾 之 年 麼 預 算 案 係 措 施 性 法 律 ，有 別 於 普 通 意 義  

之 法 律 為 其 立 論 基 礎 其 後 公 布 之 釋 字 第 521 1號 解 釋 ，險 重 申 法 定 預 黧 為 麻 式 上 之 法 律 外 ，並  

認 為 法 定 預 篇 之 内 容 如 涉 及 _ 象 重 要 事 項 者  > 基 於 尊 重 立 法 院 夕 參 與 決 策 權 ，如 停 fh執 行 （卽 核  

銪 第 四 電 廠 ）》行 政 院 應 稽 得 立 法 院 明 示 或 默 示 之 同 竟 ，參 見 吳 庚 ' 盛 子 龍 ，行 政 法 之 理 論 與 實 用 ， 

1 5 版 ，三 呙 ，2 0 H 年 9 月 ，頁 35-36 :學 者 葉 俊 榮 亦 認 為 ，核 四 實 施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時 應 實 施 「個  

別 開 發 環 評 广 其 條 件 、地 點 甚 至 契 約 各 方 面 均 相 當 具 體 > _ 非解 釋 理 由 書 中 所 能 以 法 律 通 過 個 別  

柙 法 律 （個 人 認 為 應 指 搰 施 件 法 律 〕方 式 解 決 爭 議 。參 見 葉 俊 榮 發 言 ，李 鴻 禧 等 ，同 註 SO ,頁 8 6 。 

w 湯 徳 宗 ’憲 法 结 構 與 違 憲 審 査 _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2 0 猇 解 釋 評 釋 ，收 錄 於 氏 著 「憲 法 結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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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我國所在多有，例如針對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所制定之「二二八事件處理 

及賠償條例」，過去針對持有戰士授田憑證者所制定之「戰士授田憑據處浬條例」，

大法官所說的「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應 指 這 類 法 律 而 言 本 件 黨 產 條  

例爭點題綱二所示「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是屬於個案立法 y 為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法官聲請釋憲理由書與大法官所肯認，而此一個案立法經前述分析分屬較無爭 

議之措施性法律，而是具有高度違憲之個別性法律1亦即實指黨產條例是否屬於 

針對特定人或可得特定的人（法人團體）逕行懲罰之個別性立法，即-•般學理上 

所 稱 之 個 案 （別 ）立 法 ，此種個別性立法是否為憲法所許，可參見德國或美國憲 

法實務得到具體答案，以下就分別介紹德國及美國對於個別性立法之概念。

(一 ）德國基本法上之個案立法禁止原則

德國基本法第19條 第 1項 第 1句明定只有普遍性與抽象性法律始可以限制人 

民基本權 ^凡基本權利依基本法規定得以法律予以限制者，該法律應具一般性、 

且不得僅適用於特定事件。」德國基本法第19條 第 1 項 前 段 之 「禁止個案立法原 

則 」或 「…般性誡命」，是源自於康德人類典同生活於「普遍性法律」U U g e m e i n e n  

Gesetzen) 之 下 。「普 遍 性 」，指 法 律 應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人 ，以防止國家的專斷  

( WilikUr)。禁止個案立法原則同時忸是確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此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

德圆基本法第1 9條 揭 橥 的 「禁止個案立法原則」，歷史背景為 1949年制定基 

本 法 時 1 從過往經驗在訥粹統治時期經常透過個案立法方式達到納粹專制立法 

(W 川ktirgesetzgebimgV、 德園納粹黧在1932年德國第六屆國會選舉，透過閔主 

選舉成為國會第一大黨，自 1 9 3 3年希特勒經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開啟了 12 

年納粹統治時期，於此時期在納粹黨第一大黨主導下，國會通過針對個案特定族

與 動 態 平 衡 ：權 力 分 立 新 論 卷 一 」，4 版 ，天 宏 ，2014年 1 0月 ；頁 】2 9 。

湯 德 宗 發 言 ，参 見 李 鴻 禧 等 ，同 註 如 ，頁 82 u不 僅 僅 湯 德 宗 前 大 法 官 所 指 之 這 些  >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8 5號 解 釋 處 理 的 「三 一 九 槍 擊 事 件 真 相 調 查 特 別 委 貝 會 條 例 」（不 過 該 案 司 法 院 大 法 色 並 非 以  

個 案 立 法 禁 止 原 則 宣 告 遠 憲 ，而 是 認 為 該 組 織 上 和 程 序 上 違 反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與 比 例 原 則 V 莫 拉 克  

殿 風 災 後 重 建 特 别 條 例 即 屬 事 例 。兄 可 参 照 湯 德 宗 ，「三 一 九 槍 擊 事 件 真 相 特 別 調 查 委 員 會 條 例 I」 

釋 憲 案 鑑 定 意 見 書 （- ) 真 調 會 條 例 是 否 違 憲 ，收 錄 於 氏 著 n憲 法 結 構 與 勖 態 平 衡 ：櫂 力 分 立 新 論  

卷 … 广 4 版 ，天 宏 ，2 0 1 4年 1 0 月 ，頁 537 - 5 3 8。

FriedH^fm Hufen& Stâ tsrecht II, Grundrecht, 7 Aufl.^OlS, §9 Rnr.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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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為 對 象 ，並且溯及既往違反法治_ 原則的法律，例 如 1935年紐倫堡種族法，剝 

奪猶太人國籍、公民身分 '財 產 與 工 作 權 等 。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9 條 第 I 項禁止個案立法之規定主要在遵守櫂力與功能分立

(Lehi’c von Gewaiten cider FunktionenteHung) 之理論’避免對基本權利之限制或剝 

奪例外的透過法律賦予特定的人特權或加以歧視，而這類個案立法律同樣是違反 

德國基本法第3 條 「平等原則」。從 「功能分立」角 度 觀 察 ，這種規定就是為了防 

止法律概念的全然瓦解及防止所謂「披著法律外夜的行政行為」（Verwaltungsakten 

in Gesetzesform) ，且由於法律無法像一般法院提起撤銷訴訟，但是這種針對個人 

法 律 ，卻會對特定人基本權紿予特權或歧視。為避免人民的基本權受到侵害又苦 

無 救 濟 之 門 ，立法者自不得僭越權限到具體形成的層次，須等到行政權（依法行 

政 ）與 司 法 櫂 （依法審判）之 階 段 •才能就具體個案之間作具體的比較，並作實 

質正義的調整 ss ;另 外 ，從 「平等原則」之角度觀察，「個案法律禁止」即 「平等 

原則一恣意禁止」之 展 現 ，故基本法第 1 9條 第 1 項 第 〗 句規定應被理解為：「一 

個透過國會立法者所為對個案的規制，在内容上—— 與其他可比較的案例相較——  

不可含有針對個案的差別待遇。 德 國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於 1%9年 的 LexRheinStahl 

判決中提到:「基 本法第 19條 第 1 項 第 〗句的規定内容也包含平等原則的具體化。」 

% 本段文字傾向於以「平等原則」來理解個案立法禁止原則之内涵 H 患國聯邦憲法 

法院一方固要求法律的效果非僅可發生一次；另一方面也指出，並非只要法律單 

純的被以抽象的措辭所起草（具 備 「制度的一般性 」），即可滿足基本法第1 9條第 

1 項 第 1 句的要求。即使法律是以抽象的措辭所組成，也不得隱含與具體個案相關 

聯的規制91。

(二 ）美國憲法上之個案立法一4 ®奪權利之法律、個案處罰法之概念

法 國 在 二 戰 期 間 的 維 琪 政 權 ，亦 具 民 主 政 府 之 外 觀 。然 而 其 存 續 之 四 年 期 間 通 過 諸 多 法 律 或 命  

令 ，其 中 破 壊 法 治 侵 害 人 權 最 嚴 重 的 部 分 ，都 是 以 「針 對 特 定 對 象 」與 1_溯 及 既 往 」為 其最主要之  

特 徴 。陳 淳 文 ，如 何 對 待 特 殊 性 立 法 ？以 救 國 團 為 例 |人 權 會 訊 ，第 1 2 8期 ，2 0 1 8年 5 月 ，頁 42 > 

顧 以 信 ，同 註 6 S ，頁 221 - 2 2 2。

M 顧 以 信  > 同 註 6S > 頁 22 4 - 2 2 7。 

w  BVerfGE4 !219,244.
^  BVerfGE9 9 ;367,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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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第 I條 第 9 項 第 3 款 規 定 ：「國會不得通過針對特定個人所設之剝奪

權利或溯及战征之法律（N 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 a w  shall be passed ) 11」 

其 中 的 「bill of attainder」，概念上 即 為 「個案立法禁止原則」92，更精確地說，即 

「個案處罰法93」、「褫奪權利之法律_r 「個人性立法 94 _r 就是指直接以法律規定， 

針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人，逕行處 罰 之 法 律 換 言 之 ，國會立法已經質變成「判決」 

的意思95 *。這種法律不以抽象、普遍的行為為規範對象，卻直接針對個別對象，更 

跳過司法審判程序 1逕行規定某種人或類人有罪或 受 罰 （例如立法直接明定處死 

或懲罰某類人甚至亦適用在針對處罰公司團體之個案立法<>6。此規定是源於英 

國 ，國會可以通過法律逕行對特定人予以處死、沒 收 財 產 、取 消 權 利 ，或做其他 

類锻之處罰，均無須經過審判。此等立法跳過司法審判，逕行以立法處罰特定人， 

既牴觸權力分立，也違反實質正當法律程序與平等原則，是以成為現代法治_家  

幾乎一律禁絕的制 j竟 m 美 國 在 1787年草擬憲法時，就明訂禁止個案處罰法。而且 

茌 解釋上，不僅規範刑法，其他類型的處罰或不利處置，只要未經審判即予處罰， 

也 都 包 含 在 「個案處罰法」内97。

1 糾 6 年 的 汾 她 a1 v_ 1邪时 98中 ，起源自國會制定了「緊急赤字撥款法〔the 

Urgent Deficiency Appropriation Act ofl 943 )」，目的是要處理被認為具有「叛亂性 

(subversWe)」並被懷疑提倡「推翻我們憲政模式之政府」的聯邦公務員，因此該 

法明文列舉三名聯邦公務員為叛亂，並且禁止任何聯邦政府機關任用而給付薪

K 湯 德 宗 1 同 註 料 ，頁丨2 9 。

« 廖 元 豪 ，民 主 憲 政 2,0，抑 或 改 朝 換 代 算 舊 帳 ？一一轉 型 正 義 概 念 的 反 思 ，台 灣 法 舉 雜 認 ’笫 ：* 14 

期 ，2(H 7 年 2月  > 頁 1 3 5 。

3 4 釋 字 第 7 0 9 號 解 釋 湯 德 宗 大 法 官 部 分 協 同 暨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 ^ ( 許 : n v 特 別 強 調 實 質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原 則 中 • 亦 包 含 「個 人 性 立 法 」。

9 5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在 1 8 6 7年 之 M 案 中 ，將 「個 案 處 罰 法 個 案 法 律 」定 義 為 ： 

「未 經 司 法 審 判 即 給 予 處 罰 的 立 法 行 為 □」71 U 义 277, 323(1867).

例 如 2 0 1 9年 3 月 中 國 大 陸 黨 子 產 品 製 造 大 廠 華 為 公 司 （丨b a w d  Technologies Co J 在 美 國 法 院 提  

起 訴 訟 ，主張美画1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就 是某種以  

「立 法 代 替 審 判 」，違反 美 國 憲 法 第 1 條 第 9 艰 第 3 款 「個 案 處 罰 法 」之 憲 法 誡 命 而 違 憲 ，參 見 華  

為 或 起 訴 蒡 國 政 府 ， 勝 算 幾 何 ？ ， B B C 中 文 瞷 ， 2 0 1 9 年 3 月 6 □ :

https://w w w .bbc.com/zhQnawgti/tmd/worid-47464900 (檢 索 曰 期  2020 年  月 〖7 口 ）̂  該 案 涉 及 個 案  

處 罰 法 是 否 適 用 在 針 對 處 罰 公 司 團 體 之 個 案 立 法 * 以 及 個 案 處 罰 法 之 適 用 範 疇 u gme ™ 办

Hanison A . Ncwinan, Corporatiom Under the BUI o f Attainder Clan, ^  69 DlfKL； Li . 923-958 (2020).

^ 廖 元 豪 5 同 註 9 3 ，頁_丨35-〗3 6 。

9S 328 U .S. 30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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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系爭法律具有以下三個特徴，構 成 「個案處罰法」而 違 憲 ：

1 、 該 法 必 須 明 文 特 定 受 處 罰 者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the people to be 

punished) ；

2 、 該法律是施加處罰（imposed punishment) ，以及 ；

3 、 該法律欠缺司法審判之規定（it did so without benefit of judicial trial) c 

此 外 = 丨％5年f/w A W 如 似 v. 5 剛 V799，就 限 制 （前 ）共產黨人不得擔任工會

理事會成員之法律，亦被聯邦最高法院認定為是個案處罰法。法 院 對 於 「處罰」 

明 顯 採 取 實 質 認 定 ，+ 論 是 具 體 指 名 或 是 透 過 敘 述 之 方 式 （by n a m e ur by 

description ) 而 對 可 得 確 定 之 個 人 或 群 體 （spedfica%  designated persons or 

groups) ，透過立法直接加以處罰 者 ，即 構 成 「剝奪權利之個案法律」而違憲■ 。

而 在 1977年的 M m h  v. ^ 聯 邦 最高法院認定 r

明文針對前總統尼克森之錄音與文件資料予以有償徵用的總統紀錄與資料保存法 

(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 of 〗974 )，並非個案處罰

法 。該案主筆大法官 B r e m i a n，檢視過去處理個案處罰法之判決歷史=並得出系爭 

措 施 無 關 「處罰」，而是有著非裁罰性的政策目的 **換 言 之 ，個案處罰法是禁止那 

些 「未經司法審判即給予處10的立法行為」，但法院並不禁止國會通過一項法律， 

專門就特定的個人、公司或團體為特殊管制 U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第1款有關政黨之定義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

我 國憲法本文和增修條文雖無類似德國基本法和美國憲法有規定，然而釋字 

第 52 0號解釋理由書所指「即所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專指對具體事 

項規制之措施性法律，而 非 指 對 「特定個人」以立法所為之制载（處罰）或優惠

(獎賞）；另外從立法權是針對抽象不特定人之情形制定法律、司法權就具體個案 

依 法 審 判 ，以及憲法平等原則一不得有恣意差別待遇而觀，個 案 （別 ）立法之禁 31

3 S1 U .S. 437(1965). 
lclfl Id. at 461,
,tl! 433 U,S. 425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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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是我國憲法原則 m 2 。再 者 ，個別性法律本質上構成形式之濫用而違反權力分立 

原則和平等原則，因為這種限制或剝奪某一個人民基本權或某類人民之「個案立 

法 （個別性法律、美國憲法所稱之個案處罰法、褫奪公權法）.r 本質上與平等原 

則 ，以及立法權就抽象事件制定通用性法律之特性違背，因屬遥憲。蓋法律須具 

有普遍適用性，不得針對特定個人制裁性立法，否則立法質變成判決剝奪侵害某 

一種或特定一類人民，不但重蹈過去德國納粹時期納粹政府以立法侵害猶太人殘 

酷行為之恐怖夢魔，更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根本違背!

本鑑定意見‘認 為 ，從個案立法禁止原則各種面向分析，黨產條 例 第 4 條 第 1 

款 之 「政黨」定 義 ，屬不折不扣的個案法律，此規範嚴重侵害特定政黨運作及發 

展 ，且内容對於特定政黨具有明顯的敵意，嚴重破壞我國憲法所賦予政黨之政黨 

特 權 ；以黨產條例此種個案立法之方式，敵視合憲政黨及其他人民團體之存 m 及 

其所取得之財產，造成政黨或其他組織之結社自由、財 產 權 ，以及其组織員.工、 

往來交易人、股東之財產權、工 作 權 、名譽權嚴重侵害，進而對我國憲法預設之 

政黨國原則 '民主國原則浩成難以回復之危害，重創釋字第4 9 9、72 1號解釋所掲 

讀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因此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宥關政黨之定義，屬於個案 

立 法 1違反權力分立與平等原則而違憲。

肆 、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部分

提、娜 :貧產條例:第:4:.蜂:第.:2祆氣象 

秣黨.:「:實:.__制^.:，:龙#附赚乘織:，■表专碡展法祿弹蜂姊.原則

爭點題鋼三、（一 ）所欲處理的問題，是附隨組織之定義|以其有無受政黨「實

SU2 _內 有 主 張 個 莱 立 法 禁 止 原 則 並 非 我 國 憲 法 原 則 ，如 顧 以 信 * 同 註 6 8 ，頁 23S-243 (認 為此原  

則 不 符 合 社 會 法 治 國 之 現 代 法 律 理 念 ，且 此 一 原 則 在 徳 國 被 認 為 是 較 弱 的 憲 法 原 則 ，承 認 此 一 原  

則 ，會 與 其 他 惫 法 原 則 基 本 上 重曼，甚 至 在 我 國 憲 法 第 丨 4 4 ，丨《條 規 範 下 失 其 立 足 〉：亦 有 主 張 是  

我 國 窻 法 原 則 ，如 法 治 斌 ，黃 保 城 ，同 註 1 •頁 6 8 ^ 9 、2 n -2】2 ; 陳 新 民 * 憲 法 學 釋 論 ，8 版 ，2018

年 7 頁 4 孙 〔基 於 平 等 原 則 與 法 律 安 定 性 原 則 推 導 出 ）；李 惠 宗 ，法 學 方 法 論 ，3 版 ，元 照 ，201S

年 9 月 ，頁丨5 9 以 下 ；李 恵 宗 ，憲 法 要 義 ，S 版 ，元 照 ，2 0 1 9年 9 月 ，頁 623 (編 碼 2 6 1 0 5 ) ;李惠  

宗 ，個 案 法 律 之 禁 」h— 立 法 行 為 之 界 限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第 2 9 期 ，2 0 0 5年 3 月〃良_ 9 (認為此一  

原 則 是 權 力 分 立 原 則 的 具 體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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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控制」為 標 準 ，是否符合釋字第4 3 2 號解釋以降有闢法明確性原則之要求。本 

鑑定意見將從比較法的觀點，設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定義附隨組織之不當， 

以及系爭規定是如何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一 、黨 產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附 隨 組 織 」法 釋 義 學 之 詮 釋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定 義 「附隨組織」，指厂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啻質控制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圑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 人 事 、財務或 

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所 

謂 「實質控制」，依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施行细則第2■條有下 

列 解 釋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實質控制 > 指政黨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 

特 定 法 人 、團體或機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_ 。」考察立 

法 背 景 ，1993年 6 月 2 2 日立委黃煌雄等5 2人擬具「政黨財產管理條例草案」1(15可 

視為黨產條例之濫觸。當時第丨條立法目的為：「為斷絕國庫通黨庫、確保國民權 

益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特制定本條例。」所 謂 「黨產」，規 

定在草案第2 條 ，各款主詞均以「政黨或其閫係人」稱 之 ，並於立法理由釋明：「所 

稱政黨關係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因為目前政黨多將財產置於核心黨員名下，或 

者另以財團法人等形式持有黨產或經營事業，凡此型態皆為代替政黨持有黨產及 

經營黨營事業之變相行為。」換 言 之 ，上開草案之黨產定義，主要聚焦在當時存 

在 之 「黨營企業」上 ，且依草 案 第 5 條 ，各政黨或其關係人之黨產等自該條例施 

行之日起禁止出售或移轉。而 「附隨组織」之 名 ，在 2005年版本 w 中已然出現， * 104

1⑴ 該 款 立 法 理 由 指 出 ：「政 黨 依 人 毘 團 體 法 第 4 7 條 但 書 規 定 得 設 立 分 支 機 構 ，故 分 支 機 構 擁 有 之  

財 產 即 屬 政 黨 財 產 之 部 分 ，自不 待 言 。惟 政 黨 以 拥 助 或 出 資 之 方 式 控 制 之 營 利 性 或 非 營 利 性 法 人 、 

圃 體 或 機 構 ，雖 屬 獨 立 存 在 之 組 織 ，但 受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 二 者 有 密 不 可 分 之 關 係 ，應 一 併 納 入 本 條  

例 調 查 及 處 理 之 範 阐 ，以 避 免 藉 脫 法 行 為 違 反 政 黨 政 治 之 平 等 原 則 ，爱 為 第 2 款 之 定 義 。」

104其 立 法 說 明 指 出 ：「政 黨 以 直 接 或 間 接 之 方 式 * 對 於 特 定 法 人 、團 體 或 機 購 之 人 事 、財 務 或 樂 務  

理 脔 之 重 要 事 項 •行使 支 配 之 影 響 力 者 ，無 異 該 政 黨 即 係 實 質 控 制 該 法 人 、團 膜 或 機 構 ，從 而 該 法  

人 、圃 體 或 機 構 乃 屬 本 條 例 所 稱 政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爰 予 明 定 ，俾 利 適 用 。」

1(115參 見 黄 煌 雄  '張 清 溪 、黃 世 鑫 主 編 ’還 財 於 K  :國 民 黨 黨 產 何 去 何 從 ？ > 商 周 出 版 ，2〇〇〇年* 

頁 2 8 7以 下 。

行 政 院 決 定 以 制 定 特 别 法 方 式 ，妥 為 規 範 處 理 政 黨 之 財 産 ，隨 即 责 成 法 務 部 起 草 「政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趣 處 理 條 例 」（草 案 經 該 部 自 2 0 0 1 年 1 2 月 〗0 Q 起 召 開 六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迄 2 0 0 2 年 9 

月 上 旬 完 成 相 關 條 文 之 擬 定 後 |行 政 院 於 2 0 0 2年 9 月 1 3 日 4 0 0 5 年 1 0 月 丨 7日 併 同 「政 黨 法 」（草  

案 ） 二 度 函 送 立 法 院 審 親 。 此 販 本 革 案 可 見 黨 産 歸 零 聯 盟 ， 網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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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備□前黨產條例就附隨姐饊定義的原型 IU7<，然 而 ，在立法說明内，除明列「受 

政黨實質控制、二者密不可分」外 ，並無其他細緻判準可資定義為附隨組織，亦 

未提及這盤條文背後的比較法思维，此一高度不確定法律概念在適闬上即產生疑 

義 ，故本人將以法釋義學觀點檢視之1如 後 述 。

基於歷史解釋，現行黨產條例前身是2004年 I 月法務部研擬之「政黨不當取 

得財產處理條例」草 案 ，也 曾 指 出 係 「参考德國統一前後清理前東德黨產之法律 

依攄及處理模式」，敢 茌 2005年 〖0 月 1 7 日提交立法院草案第27條施行日之理由' 

敘 明 ， 依德國實務經驗，該國處理類似政黨不當取得財產問題，歷 經 】〇年猶未 

能 完 成 。惟為顯示政府處理此案之決心及效率，並考量實務上之運作可能遭遇之 

困 難 ，概估處理期間為5 年 。_ 」凡 此 種 種 ，以上皆佐證我國師法德國法制之制 

定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來處理我國政黨及附隨組織財產取得問題，然立法者龅 

未以德國法的 1  方衛性民主」考量或是東歐法制的「社會經濟體制保護兼及民主 

育成」作為出發點在立法上嚴重違反憲法基本秩序而違憲。

二 、挪移公司法定義之齟齬

黨 產 條 例 中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要 件 ，檢視目前所有現行法' 發現其 

屬商法概念，如公司法第36 9條 之 2 規 定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 

資 額 ，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 

他公司為從屬公司。（第 1 項 ）除 前 項 外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 

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第 2 項 ）」即 屬 之 ^。此 

條是放在公司法「關係企業」章 中 ，這是因為公司法以「每一公司均是獨立個體 j 

之 假 定 ，並沒有反映現實公司經營之真正情形，某些公司相當程度之控制權為他 

公司所 掌 握 ，換 言 之 ，一家公司雖在法律上為獨立之主體，但在實質經營上卻非

htto://zero-kmt.bloa5pot.tw/2〇n  /12/20051017 .html (檢 索 曰 期  2020 年 6 月 20 曰）。 

w 當 時 的 附 醸 纽 織 定 義 為 ：「指 獨 立 在 而 由 特 定 政 黨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之 非 營 利 性 法

人 、團 體 或 機 構 。 ！

ICIS此 立 法 理 由 亦 為 立 委 葉 宜 津 等 3 0 人 '黃 偉 哲 等 1 9 人 ‘鄭 寶 清 等 4 2 人  '陳 亭 妃 等 2 0 人 、高志  

矚 等 2 1 人 ，2 0 1 6年 提 某 不 予 採 納 第 2 7 條 之 立 法 理 由 。

■ 公 司 法 第 8 條 、第 3 6 9 條 之 9 亦 有 此 要 件 。套 用 此 概 念 者 尚 有 保 險 法 第 16S條 之 2 、第 16S 條  

之 9 ' 簡 易 人 爵 保 險 法 第 3 5 條 、土 壤 及 地 下 冰 污 染 整 治 法 第 4 3 條 ，其餘 均 為 法 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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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獨立經營，而必須聽命於其他公司=故 1997年立法院為正視此種控制櫂之存 

在 =對關係企業加以規範，乃参考德國、美國之立法例並衡量我國國情，增訂關 

係 企 業 章 。以 1 隹護大眾交易之安全」〃保障從屬公司少數股東及其債權人之權 

益 j ，「促進關條企業健全之營運 j ，並 「達成商業現代化」之目標11 ̂ 為其立法宗旨。

然 而 ，學者王文宇、林 國 全 指 出 ，實質控制閫係在公司法領域内即已認定不 

易 * 111 112 * *，故公司法第36 9條 之 3112特別另設推定從屬關係之規範，學者洪貴参指出， 

本條之推定效果可藉由變更董事或股權變動等方式，避免為本條所推定 j 致使本 

條 成 文 具 文 。

是 以 ，我國黨產條例引進公司法關係企業章處理「公法上政黨與附隨組織如 

何認定的問題」，除了承繼原來公司法的無法達成原來規範目的之立法先天不足 

外 ，更莜本質上完全把「國民黨是否為闰主政治下的政黨」的 前 提 、與 「是否該 

附隨組織是維持國民黨政權統治系統穩定不可或缺要件的要素」之要件完全隱沒 

114，如此之後天失調，從而增加了恣意的成分《

三 、德國法之借鏡與比較觀察

與我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文義上「附隨組織」相關者為東德政黨法第20a 

條 第 1 ' 2 項以及第20b 條 第 1 、2 項 115。按受到獨調會調查的「財產」，基本上必 

須屬於前東德政權下與 S E D 相關的民主同盟各政黨及其聯結性組織、法 人 、群眾

m 劉 連 煜 ，現 代 公 司 法 ，S 版 ，元 照 ，2 0 1 2年 9 月 ，頁 6 1 3 。

111王 文 宇 ，公 司 法 論 ，3 版 ，元 照 > 2 0 0 6 年 ，頁 6 3 6 。林 國 全 ，控 制 從 屬 公 司 之 形 式 認 定 鉴 準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第 7 7 期 ，2〇〇1年 川 月 ，頁 1“

112公 司 法 第 3 6 9 條 之 3 規 定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推 定 為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 公 司與他公司  

之 執 行 業 務 股 東 或 董 事 有 半 數 以 上 相 同 者 。二 ' 公 司 興 他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有 半 數 以 上 為 相 同 之 股 東 持 有 或 出 資 者 。」

113洪 貴 參 ，牖 係 命 業 法 一 ■ 理 論 與 實 務 ，元 照 ，1W 3 年 3 月 ，頁 2 1卜

JM Hans-Jtlrgen Papier, Das Patleivermbgen in der ehemaligen D D R : aktwelle Rechtsfrggeri der 
Feststellunĝ Sicherung und Verwendung, 1992, S. 10.
i1 5東 德 政 黨 法 第 20a 條 規 定 ：「1 ，總 理 設 立 獨 立 委 員 會 對 於 東 德 各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法 人 '  

群 眾 組 織 在 國 内 外 之 財 産 進 行 調 查 報 告 。 ,「1卜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组 織 - 法 人 、群 眾 组 織 不 論 義 務  

與 否 ，均 必 領 向 依 第 1 項 成 立 的 娄 員 會 提 出 下 列 完 整 說 明 ，（a)f| 1 9 4 5年 5 月 8 日以來在其財產或  

其 前 身 、後 繼 之 組 織 經 交 易 、徴 收 或 其 他 方 式 所 獲 取 或 是 已 岀 賣 、贈 與 或 其 他 特 殊 方 式 脫 _f _之財產  

價 額 = (b> 1 9 8 9年 1 0 月 7 日 後 之 財 產 以 及 其 後 之 變 動 尤 須 提 出 財 產 概 述 書 。」第 20b 條 ：I本法生  

效 時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法 人 、群 眾 組 織 所 得 進 行 之 財 產 變 動 僅 於 獲 得 獨 立 委 員 會 主 委 之 同 意  

而 生 效 （第 1 項 >  為 確 保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組 織 * 法 人 * 群 眾 組 織 之 財 產 價 額 ，政 黨 及 其 聯 結 性 詛  

織 ，法 人 、群 艰 組 織 之 財 産 於 19 8 9年 1 0 月 7 日 已 存 在 或 自 斯 時 起 羧 財 產 之 替 代 品 ，均 痛 交 付 信 託  

(第  2 項  V 」G B 1. i，19 % ,  S.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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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者 ，方有受調查之必要。換 言 之 ，若不能先確認是否為前東德不法政權的政 

治支配系統維繫的重要元素（als wesent]iches Element del4 Stabi丨彳erung der politischen 

Macht angesehen und entsprechend gesteuert.)的政黨與其群眾組織，則無從處理「該 

政黨或楚其政治組織」的 「財產」之問題。這些政治組織或機構對 S E D 政 權 而 言 ， 

是政治權力穩固的重耍元素，且這些聯結性组織、法人或群眾組織必須遵循該政 

黨 的 領 導 ，在認定為是構成東德不法政權政治權力穩固的重要元素後，才能夠被 

認定為是應受調查的聯結性的政治组織，而經確認為應受調查的聯結性政治性群 

眾 組織後，才會進人該組織所取得之財產不當與否應受調查的問題 ^。

我國黨產條例中之附陳組織，應 係 參 酌 1990年 3 月 1 8 日東德政黨法第20a 

條 第 1 項之文字。從而在黨產條例中附隨組織的認定上1應與東德政黨法第20a 

條與第 20b 條之標準相當》黨產會在 201 7年 7 月 〗2 H 在救國團補充調查報告針 

對 「附隨組織」定義也是援引了東德獨調會提出「聯結性」與 「群眾組織,」li7， 

對於穩固政治權力並為政黨所控制視為重要元素。因此就我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附隨組織的文義乃指：「指獨立存在而甶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之 法 人 、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 

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_•」事實上這種描述蘊含實質 

性 要 件 的 「構成威權政權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櫂力穩固的重要元素」，因 

為對比黨產條例第 i 條 ，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 

之 財 產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條 

例 。」其中的落實轉型正義的意涵，正是意味我國法上的附隨組織事實上也必須 

有 「構成威權政權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權力穩固的重要元素」後 ，才能 

夠 符 合 1  付隨組織,」的 定 義 。

德國哥廷根大學公法學者 Christian Starck教 授 認 為 ，對於是否屬於「東德政 

治枭統维持不可或缺.」之聯結性組織和群眾組織（我國泛稱為附隨組織），須依循

Hans-Jurgen Papiers a-a.O . (Fn, 114) 5 S. 10.
聯 結 性 组 織 和 群 眾 組 織 之 祥 細 區 分 ，参 見 萤 保 城 ，同 註 5 2 ，頁 1 5 4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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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 判 準 ^:

1 ' 聯結性組織或群眾組織服膺於馬列主義，這是根據東德憲法第1 條 而 來 。

2 、 民主同盟政黨、聯結性組織、群眾組織與法人都遵循 S E D 黨 的領導，這裡 

聯結性組織或應受調查的群眾組織遵循的並非國家的領導，而是該政黨的領導。

3 、 遵循該政黨領導的「附隨組織」（聯結性組織或群眾組織）成員可以成為 

國家行政機器的公務員，並享有社會上的優越地位與利益。

實質控制一詞既然為公司法領域之產物，本身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已如前述， 

移植到公法 I 憲法政治領域内更是不倫不類，附隨組織之概念援引徳國聯結性組 

織及群眾組織之概念，正 如 同 Christian S l a m k教授指出這些組織必須在其章程中 

明訂為黨服務、服從黨之領導，這些都必須由黨產會來證明，該組織是政黨维繫 

政權不可或缺之要素，方足論定某團體是否確為政黨之附隨組織。

四 、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以實質控制認定附隨組織達反法律明確性 

原則

) 法律明確性原則（Bestimmtheitsgrundsatz) 之定義及審查標準 

立法機關制定限制性之法規範（emischankendes Gesetz) 時必須遵循法律明確 

性 原 則 ，蓋一個不清楚、不明確的法規範條文容易逾越去律原先之立法目的，而 

違反法安定性原則並造成侵權〜；稱 4 去律明確性原則」者 ，指法規範之内容（構 

成 要 件 、法律效果）必 須 明 確 ，使受規範者得以事先預見其行為將該當何種構成 

要 件 、將產生何種法律效果。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櫂利 > 其構成要 

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 

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法律明確性之要來 f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立法者於立法定 

制 時 ，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 

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實務上在適用法律明確性原則進行審 * 115

1IS Vgl, Christian Starck Christian Starck (J99L), Die Behandlung des Vermo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tiisationen der ehemaligen DDR, Siaatswissemchaften itndStaaispraxis, 2, S. 337 flP.
115 Kingreen/Poscher, a,a,0, (Fn, 7〇), s. 99, Rn.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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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時 ，已發展出類似比例原則操怍上之層級化（Abstufung) 審齑標準 > 亦即對於 

基本權限制愈重大、愈強烈，愈 要 求 法 規 範 内 容 更 清 楚 明 確 schwercr die bewirkte 

Grundrechtsbeeintrachtigung auofallt, desto prazier muss sie in Gesetetext erkennbaren 

A u s d m n k f i n d e n ) =這也是德國法上對於法律明確性嚴格審查其合憲性之標準。

基於法治國原則1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 

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依大法官歷來解釋1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 

念 ，其意義依法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須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 

且為其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査加以確認，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釋字 

第 4 3 2、52卜 5 9 4、6 1 7、6 2 3、636 ' 690 ' 7 6 7、7 7 7號解釋參照 h 综 上 所 述 】立 

法者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必須合乎以下三個要件，始不違反法明確 

性 原 則 ：】1 意義非難以理解；2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3 、可經由司法審查予以 

確 認 。所 謂 「理解」，包括法必須是人民「可及」的 ，所以要被公布或送逵；規範 

內容必須是「清楚明確」；以 及 「可被理解」等 三 部 分 ；所 謂 「預知」，是指在時 

間上人民對於規範之施行期間與施行方式可以「預測」，而且此預測必須是「可靠 

穩定」的 120 121 122。黨產條例中無論系爭條款「實質控制」，乃至於立法目的「轉型正義」 

均有高度不確定性，與明確性原則顯然有悖。

法律明確性原則固為法治國家之重要原則，明確性三要件亦普遍受到認同， 

惟其實際運用時，卻因所涉憲法上權利之特質，以及法領域之異同，而對明確性 

程度有高低不一之 要 來 。換 言 之 ，法律明確性原則與比例原則類似，並非…成不 

變之原則 m 。通說認為' 必要區別其適用領域，進一步發展出不同的審查標 準 ， 

來認定相關法令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的要求，例 如 ：若牽涉基本權的侵害、限制 

越 嚴 重 ，則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越趨嚴格 i23 ;若涉及受規範人為具有特定專業知

120 Vgl.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recht li Grundrccht, 2000, A 10, 48.

m 吳 庚 、陳 淳 文 ，憲 法 理 論 與 政 府 體 制 ，6 版 ，自 版 ， 年 9 月 ，頁 59 - 6 0。

122許 多 大 法 官 亦 認 為 - 操 作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必 須 要 有 寬 嚴 之 分 ，參 見 釋 宇 第 7 6 7 號 解 釋 許 志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軎 ，頁 7 4 、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黃 昭 元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6 - 7。

123陳 愛 娥 ，如 何 明 確 適 用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月 M 法學雜訪 / 第 SS期 ，2 0 0 2年 9 月 ，頁 2M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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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之 人 ，且對該規範領域有較高之注意義務，則放寬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124。學 

理上整理相關法律明確性適用情形：在 刑 法 領 域 ，基於罪刑法定主義所內含的罪 

刑 明 確 原 則 ，其所要求的明確性程度應該最高 > 司法也應從嚴審查：又如言論自 

由内容管制的法律 f因渉及衷意自由的限制1也應從嚴審查 > 以免造成寒蟬效應。 

稅 法 方 面 ，「課稅要件明確主義」為租稅法律主義之内容，自亦要來高度明確性。 

至於藥害救濟制度之紿付要件，範 圍 及 效 果 ，或是涉及會計師、醫 師 1及教師之 

處 罰 ，因涉及國家以法律創設之公法上給付請求權及經驗上難以完全確定的科技 

風 險 ，甚至是涉及對於該領域屬專業性較高之領域，即承認立法者就規範内容有 

較廣泛之形成自由，在法律明確性的審查上，自應從寬審查125。另 外 ，不同領域 

法律所使用的同_一法律概念或用語，也有可能適用不同的審查標準來操作法律明 

確 性 原 則 。例如民法第 7 2條 的 「善良風俗」可能遺不致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但 

同 樣 的 「善良風俗」如用於刑法或行政法之構成要件，則有可能因從嚴審查而遠 

反法律明確性原則126。

我國釋憲實務操作法律明確性原則時，亦認為有寬嚴之分：

1 、 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 

則 ，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釋 字 第 、6 9 0、777號解釋参照 >

2 、 「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以 及 「對違反 

協助調查義務者課以罰鍰之法律規定，…、，其裁罰要件及標準」必須符合憲法上 

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釋 字 第 585號解釋 >  該號解釋就三一九 

槍擊事件真相調齊特別委員會（下稱真調會）合 憲 性 ，認為真調會條例第 ]5 條第 

1 項 「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規 定 當 中 ，以 「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為除 

名事由 '同 條 例 第 S 條 第 4 項前段規定「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

124釋 字 笫 7 6 7 號 解 釋 詹 森 林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頁 2-3 ; 許 宗 力 ，論 法 律 明 確 性 之 審 查 ：從 司法  

院 大 法 官 相 關 解 釋 談 起 》臺 大 法 學 論 叢 ，第 4 1 卷 第 4 期 ，2 0 1 2年 1 2 月 ，頁 n 〇S-〗70h

125參 見 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許 志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7-8 ; 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黃 昭 元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6 - 7。

126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許 志 雄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頁 》: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黃 昭 元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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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同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 

委員行使職權，得 指 定 畢 項 ，耍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肋。 

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 業 秘 密 ，偵 查 保 密 、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 

規 避 、拖延或拒絶」，其中涉及人民基本權 者 。以上皆被大法官認為違反正當法律 

程 序 、法律明確性原則。

3 、「鑒於會計師為經國家考試及格始得執行業務之專門職業人員，於其執行 

業務時何極作為或不作為構成業務上應盡義務之違反或廢弛1足以摘及當事人之 

權益曁大眾之交易安全，可憑其専業知識予以判斷，並非難以理解，對於懲戒權 

之發動亦非不能預見.....，個案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所欲規範之對象 > 仍可經由司法

程序依照社會上客觀價值、職業倫 理 等 ，按具體情況加以認定及判斷，要無礙於 

法安定性之要求 。」（釋字第 432號解釋），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 

虮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益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 

認 1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釋字第 545號解釋）；「惟法律就其具體内涵 

尚無從鉅細靡遺詳加規定，乃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述，而其涵義於個案中尚 

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立場公正之機構，例如各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依

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而教師亦可藉由其養成教育及有關教師 

行為標準之各種法律、規約.....，預見何種作為或不作為將構成行為不檢有損師道

之 要 件 。且教育實務上已累積許多案例，例如校園性騷擾、嚴 重 體 罰 、主導考試 

舞 弊 、論文抄襲等，可供教師認知上之參考。」（釋 字 第 號 解 釋 ）；「…常 見 、 

可預期之意義，主管機關参照國際歸類定義，將不良反應發生率大於或等於百分 

之 一 者 5定義為系爭規定所稱之「常見」......；且前掲標準業經藥害救濟法第15

條所定之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所援用，於實務上巳累積諸多案例可供参考■=是其 

意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翗識加以認定及判斷，且最 

終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 。」（釋字第 767號解釋）以上分別牽涉會計師、醫 師 、 

教 師 之 處 罰 ，以及藥害救濟「常見且可預期之藥物不良反應」之構成要件部分。 

已 是 改 以 （或兼以）各該專業機構的知識能力為準，而非僅以一般人民的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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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為 準 ，來認定法律文義是否可理解、可 預 期 ，這正是大法官採用寬鬆審査標準

操作法律明確性原則127。

本鑑定意見認為 > 在操作法律明確性時 > 必須就個案褰査之標的及所設之基  

本權種類 > 以及對於整體法秧序維護有何 影 響 ，來遛擇審查標準:倘若對於基本 

權 的 侵 害 、限制献 嚴 重 ，則採取嚴 格 審 查 ;若涉及受規範人為具有特定專業知識  

之 人 ，且對該規範領域有蛟高之注意義務、或是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 t則採寬鬆  

審 査 °就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之 内 容 ，乃進而至整部黨產條例所有内容（包含 

應鈉入審査範圍之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不當取得財產 ！ 定 義 )，其所涉及侵害 

之憲法 權 利 ，乃 憲 法 第 14條政黨結社（表 現 ）自由及憲法第 15條財產櫂之保障； 

此 外 ，從本條例的立法目的觀之，其欲處理及調查者是合憲政黨及其附隨组織有  

無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取得相關財產之情況，以真正溯及既往的方式追究過 

去 之 行 為 ，已經破瓌法安定原則:不 僅 如 此 ，黨產條例對於政黛公平競爭原則， 

及憲法建構之政黨國圖像、憲 法 第 1條民主國原則、法治國原則之法安定性原則， 

都產生重大的影響甚至是破 壞 。某於政黨乃我國自由民.主憲政之根本，具有促進  

民主政治有不可忽視之重要地位，為 憲 法 民 主 （政 當 ）國原削 某 石 ，且此規定是 

鼷於真正溯及既往之情況，嚴重影響法安定性原則之角 度 ，就本件黨產條例違憲  

與 否 ，在靥級化法律明確件原削概念下，應 採 闬 「嚴格審杳槱準 i進 行 「法律明 

確 性 原 則 i審 查 。

(二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以實質控制認定附隨組織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有 關 以 「實質控制」來認定何謂附隨組織，比較法上德國並沒有使用我國目 

前的立法例。我 國 採 取 「實質控制」一 語 ，從時任立法委員顧立雄於之發言：「實 

質控制的概念在公司法上有明文，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條文」可 知 ，是参考公司法 

而為之立法。然誠如前述，公 司 法 「實質控制」概念之引進，在於健全公司治理 

部 分 ，保護少數股東而設，則援引此概念來「處理」政黨附隨組織，是牛頭不對 

馬 嘴 。究竟為何要以「實質控制」作為認定標準，立法理由也只提到「受政黨實

— 同 說 ，釋 字 第 7 6 7 號 解 釋 黃 昭 元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頁 9 。



質 控 制 、二者密不可分 V 為 了 「避免藉脫法行為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之立 

法 目 的 ，而為附隨组織之定義規定，其意義依法條文義、立 法 13的及法體系整體 

關聯性加以觀察，受規範者在威權統治時代產生，效 忠 國 家 ，無 從 理 解 、預見其 

為政黨之附隨組織，這段歷史糾葛，法 律 爭 議 ，很難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由 

於本件黨產條例適用上不但溯及適用那些合憲政黨或其他類型人民團體，且對於 

已經因時效取得而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更是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嚴重破壞法律安 

定性及憲法民主國原則、政黨國 原 則 ，黨產條例除涉及憲法保留，更攸關政黨及 

其附隨組織之結社權、名譽權與財產權等，故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認定我國舉 

世獨創的附隨組織定義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而違憲。

藝 鋼 （二）黨產_物_第:4::■條蒙|:_後 段規觀€餘|:_壊黨:貪 

人事、財 _ : : _ # 營 ，且 非 以 _ | » 1 » | 薄 * » 實 _ _  

法人'.團 :_藏 #構、納_ _ _ 織之定義:範肩言■華:_ _ 獲德感域 

諫髁往原;_3優_两襄杳嫌. 起 _ 逢 _ 賴 _ 蘧 荩 :貝51:: ?

爭點題綱三係關於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曾由政黨實質控制而後脱離之附隨 

组 織 ，其定義所生之憲法爭議。由於是否為系爭條例之附隨組織，前提必須是:有 

「不當取得之財產」，而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是規定在第 4 條 第 4 款 中 T 不當取 

得 財 產 ：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 

隨组織取得之財產。」因此同條第4 款應鈉入審查範圍。尤為 甚 者 ，黨產條例第4 

條只是條例用詞定義，真正的適用及處理反而是第5 條 「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產」， 

及 第 6 條 「命 該 政 黨 、附隨組織、受 託 管 理 人 於 一 定 期 間 内 移 轉 為 國 有 、地 

方自治圑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因此爭點題鋼第三點僅列出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2 

款之用詞定義，遺漏了 N 條例第 4 條 第 4 款 展 第 5 、6 條 ，無法完整呈現系爭條例 

規範上及_用上產生何種違憲爭議，基於維護客觀憲法秩序1系爭條例第4 條 第 3、 

4 款 及 第 5 、6 條 ，而與系爭條例第 4 條 第 1 ' 2 款 具 有 「重要關聯性」，應一併納 

人審查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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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型正義並非憲法誡命而不足作為迫切重大公益目的

根據黨產條例第 〗 條立法理由w 及 第 5 條 立 法 理 可 知 ，黨產條例係基於 

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並藉此處理過去黨國不分下不符合實質 

法治國原則之財產處理，以落實轉型正義，然本鑑定意見認為，以轉型正義作為 

黨產條例立法，並非憲法誡命，不 足 作 為 「迫 切 、極其重大之公共利益」之 目 的 。

(一 ）轉 型 正 義 （轉型期正義、過渡正義）概念

「轉型正 義 」（Transitional Justice) ，指 從威權獨裁轉型成民主政權之國家，對 

於過去威權時代政府大規模違法侵害人權之問題，為伸張正義而為善後處理，包 

括採取法律手段及非法律的政治、社 會 、教 育 等 手 段 ，以清理過去侵害人權措施

其原指社會走向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過渡時期中的正義問題，故 譯 為 「轉型期 

正義」較能顯示該詞之意涵，譯 為 「轉型正義」似有誤導之嫌 m 。紐約大學法學 

院學者 Ruti G  Teitel所著之「Transitional Justice」一 書 >2001年之翻譯版是譯為「變 

遷中的正義」132，亦能顯示此詞之確切意涵，或 翻 為 「過渡正義」〜 亦 可 。

轉型正義有廣義及狹義說134，前者是指轉型正義應被視為政治變遷後進行政 

治改革政治政治正常化發展之過程，欲處理的不僅是民主化之問題，亦包括國家

讲 黨 遊 條 例 第 1 條 立 法 理 由 ：「二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係 以 政 黨 政 治 方 式 呈 現 ，各 政 之 自 由 、正 當 發  

展 必 須 給 予 保 獲 。為 使 各 政 黨 維 挎 競 爭 之 機 會 均 等 • 須 保 障 各 政 黨 具 有 在 平 等 基 礎 上 從 事 活 動 之 權

利 。是 以 ，為 建 立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環 境  > 並 健 全 民 主 政 治 ，爰 以 特 别 立 法 方 式 制 定 本 條 例 調 查 及 處 理  

於 解 嚴 前 成 立 之 政 黨 及 其 附 瞰 姐 織 取 得 之 財 產 ，以 實 現 政 治 公 平 競 爭 之 立 足 點 平 等 ，落 賨 轉 型 正  

義 。三 、依 監 察 院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四 月 六 日 函 送 行 政 院 之 調 查 意 見 指 出 ，過 去 威 權 體 制 下 ，政 黨將  

原 屬 团 家 的 財 產 移 轉 登 記 為 該 黨 所 有 ，或 接 受 各 级 政 府 機 構 無 償 贈 與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係 訓 政 、戒嚴  

時 期 '動 員 勘 亂 時 期 ，以 黨 領 政 ，黨 國 不 分 時 代 之 現 象 =不 符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之 要 來 。惟 如 依 現 行  

法 律 規 定 铺 來 政 黨 返 M ，基 於 法 律 安 定 之 考 量 ，或 已 罹 於 時 效 或 除 斥 期 間 已 經 過 ，且 可 能 涉 及 第 三  

人 已 取 得 權 益 之 保 障 ，均 有 其 困 難 ，爰 有 以 特 別 立 法 方 式 ，妥 為 規 範 處 理 政 黨 黨 產 之 必 要 性 。」

U 9 黨蓝條 例 第 5條 立 法 理 由 節 錄 ： 在 過 去 威權體制，因黨國 不 分 ，政黨依當時 法 制 環 境 或 政 治 赀  

景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形 式 上 或 能 符 合 當 畤 法 令 ，但 充 其 量 僅 能 認 其 符 合 形 式 法 治 國 原 則 1惟 其混淆國  

家 與 政 黨 之 分 際 ，破 壞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之 環 境  > 而 與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不 符 。」 

n a 李 建 良 ，轉 型 不 正 義 ？一 初 論 德 國 法 院 與 歐 洲 人 權 法 院 〃 柏 林 圍 牆 射 殺 案 j 相 關 裁 判 ，月 旦法  

學 雜 誌 * 第 ] 4 8 期 Q 0 0 7 年 9 月 ，頁 5 以 下 。

⑶ Ruti G  Tdel著 、鄭 純 宜 譯 ，轉 型 正 義 ：邁 向 民 生 時 代 的 法 律 典 範 轉 移 ，2 版 ，商 周 ，2 0 1 7年 1 

月 ，頁 9 。

m Ruti Tele卜 變 遷 中 的 正 義 ，商 周 =200〗年 1 0 月 。

蘇 永 欽 ，夏 蟲 語 冰 錄 （一 〇五 ）1 型 正 義 ，法 令 月 刊 ，第 W 卷 第 ！0 期 ，2〇_16年1 0 月 ，頁  

162。

134廣狹義見解之分析，參見李怡悧，轉型正義的機制與脈絡因素，台灣人權學刊’第 I 卷第2 期 •

2032 年 6 月 ，頁 149-]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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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戰 亂 後 ，如何重建整體社會的問題；後者則認為轉型正義是指發生國家轉型過 

程中尋求 正 義 =並對於不法政權之審判、處理及復原，亦即在民主轉型之過程中， 

如何面對過去的威權統治，以逵到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論者指 出 ，

推動轉型正義，必須採整全性觀點（holistic approach )的 途 徑 ，即 「促進真相」、「正 

義 」、「賠償」與 「保證不再發生」@  ;德國學者 H e l m u l Q u— 亦 指 出 =新政權 

對於過往的克服約有五種模式，包 括 ：不 予 理 會 、特 赦 、報 復 、追 訴 ，以及德國 

針對東德政權的過往所採行者，亦即對過往之整理與自由討論，兩德統一後對於 

「前於法治國」階段遺緒2 「過往之克服」（Veiigangenheitfibewaitigung) 。其中使 

用 （Bewalt〗g u n g ) —詞 ，帶 有 「終局解決完成」之 意涵〜。

然轉型正義是否可作為「真正溯及既往」例 外 ？部分援引德國法院及歐洲人 

權 法 院 就 「柏林圍牆射殺案 * 136 137。來證立轉型正義可作為真正溯及既往之例外13̂  

按兩德統一後，前東德 時 期 「不法政權」的種種問題浮上檯面，包括束德時期邊 

境守衛及其上级長官，乃至於政治領導人，是否 要 為 射 殺 「非法越境」人民的行 

為 ，負刑事責任？德國法院見解分為兩種： 系爭行為依照當時東德的法律，構 

成要件該當，且不符合阻卻違法事由的要件，即屬違法139 ; 2 、系爭行為依照當時 

東德法律及實務解釋，雖具有合法化事由（認為依照當時實務非法越境屬重罪）， 

惟因與 jE 義處於無法忍受的衝突，應視為一種不法之法，而向正義退讓（即 「賴 

德布魯赫公式」），基 於 此 「超制定法」來否定制定法，仍應負刑事責任。柏林邦 

法院及歐洲人權法院見解屬於第一種 > 聯邦普通法院是第二種見解，而德國聯邦

m 陳 俊 宏 ，檢 視 台 灣 的 轉 型 正 義 之 路 ，新 世 紀 智 庫 論 壇 ，第 7 1期 ，2015年 9 月 3 0 日 ，頁 1 9。

136黃 錦 堂 1轉 型 正 義 與 不 常 黨 產 處 理 一 德 國 的 法 制 及 我 國 的 省 思 ，台 灣 法 學 雜 誌 ，第 313期 > 2017 
年 2 月 1 4 臼 * 頁 114-115。
137此案 之 詳 细 內 容 ，可 參 李 建 良 ，同 註 〗3 0 ，頁 5_32 •

136林 佳 和 ，真 正 與 非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之 區 辨 4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6年度拥上字第丨 2 2 號 判 決 ，月 

旦 裁 判 時 報 • 第 W 期 ，2<H 8 年 8 月 ，頁 4«-50 • 另 有 學 者 蔣 為 黨 產 條 例 之 處 理 是 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

參 見 王 韻 節 ，法 治 國 原 則 與 黨 產 條 例 | 黨 產 研 究 ，第 5 期 ，2020年 4 月 ，頁 20 ; 陳 信 安 ，「黨 產 處  

理 與 民 主 鞏 固 」一 台 德 黨 產 處 理 法 制 與 經 驗 比 較 學 術 座 談 會 與 談 稿 ，台 灣 法 學 雑 誌 |第 31 5期 ，2017 
年 3 月 f 頁 7 0 以 下 ；.李 孝 悌 =黨 營 事 業 不 當 赏 產 處 理 之 合 憲 性 舆 難 題 ：以 嘉 南 地 區 接 收 日 產 為 倒 J， 

黨 產 研 究 ，第 2 期 ，2018年 3 月 ，頁 1 6以 下 。

〜 略 以 ：東 德 國 防 部 的 值 勤 指 令 載 有 阻 止 非 法 越 界 ，暫 時 拘 禁 或 ■ 斃 越 界 者 之 規 定 ，依 東 德 警 察  

職 權 法 為 阻 止 重 罪 之 即 將 施 行 或 繼 鑛 ，掙 使 用 檜 槭 ，柏 林 邦 法 院 指 出 系 爭 案 件 不 屬 於 重 罪 ，故 依照  

東 德 法 律 系 爭 行 為 構 成 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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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的立論則較為噯昧、其•一方面論證基本法第10 3條 第 2 項之嚴格溯及既 

往之禁止於一定條件下應予限縮，另方面卻說系爭案件之可罰性「無須訴諸超制 

定法之法原則」。

本鑑定意見認為，處理我國政黨及附隨組織之財產，未必可直接套用，畢竟 

這些案例均屬典型造成人民生命、自由之侵害 **而 且 ，S E D 雖然之後被視為獨裁 

政 權 ，但在追究法律責任時仍須遵循民主法治原則，且並未一概否定該時期之所 

有 法 規 範 ，蓋這些規範可能「還是符合内茌道德的」，倘若直接援用此論點，以當 

前 執 政 黨 對 「正 義 」及 「轉型正義」的偏頗 認 知 ，而將合憲政黨與附隨組織取得 

財產均認為不合公平正義，不細繹該財產取得是否符合内在道德，而不去討論法 

律的可預見性與安定性之破毀，是有違憲疑慮 的 。

(二 ）轉型正義與處理黨產欠缺重大關聯1不能作為處理黨產之重大公益

黨 產 條 例 第丨條揭示「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 

正義」相較於東德處理黨產之東德政黨法第20a 、20b 條之立法理由 M i l有 「重建 

政黨財產上機會平等」與 「消除過去的不正義1以避免東德政黨在統一後德國實 

施新的貨幣和經濟制度獲取利益」^ ，德國處理黨產是著重政黨公平競爭 ^對於 

在東德時期以非正義的手段針對人民因政治因素遭逮捕、判 刑 、財 產 沒 收 、流放 

等 ，則是以轉型正義之名恢復平反及補償受害個人，例如東德最後一屆社會主義 

政府就頒布恢復平反被定罪或受到其他懲罰之異議人士。東德國會在兩德統一前 

四 週 亦 通 過 「恢復平反法」，統一後之德國画會 並 通 過 的 「共產時期非正義補償 

法 j ，此一法律中也規定所有介於1945年 5 月 8 日和 ]9 9 0年 1 0月 2 0 日有違反法 *

德 國 在 處 理 東 德 政 黨 與 附 隨 組 織 的 財 產 立 法 理 由 之 所 以 沒 有 像 臺 灣 冠 以 「轉 型 正 義 」之 名 義 = 

主 要 在 於 就 轉 型 正 義 之 正 解 應 為 1_轉 型 期 正 義 ，之 謂 1 即 社 會 进 向 自 由 化 和 民 主 化 的 過 渡 時 期 當 中  

的 疋 義 問 題 。本 人 曾 與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Jens Oppen  ( CDU/CSU ) 談 及 此 一 問 題 ，他 認 為 東 德 是 被 自  

己 的 人 民 於 1 9 9 0年 3 月 1S 曰 唯 一  •■次自 由 民 主 選 舉 產 生 政 黨 絕 大 多 數 同 意 儘 速 與 西 德 合 併 统 一 。 

換 言 之 ，是 東 徳 這 個 國 家 於 雨 德 統 一 合 約 生 效 日 1 9 9 0年 8 月 3 1 日立即消失•東德所有法律命令随  

之 失 效 ，沒有所 謂 東 徳 社 會 走 向 岛 由 化 和 民 主 化 的 過 渡 時 期 的 正 義 1就 東 德 而 言 根 本 沒 有 存 在 「過  

渡 時 期 .」。德 國 國 會 議 員 K冲 pptm這 種 見 解 可 以 在 德 國 黨 産 調 査 委 員 會 的 調 查 報 告 屮 也 找 不 到 任 何  

所 爾 「轉 型 正 義 」的 赦 述 ，得 到 佐 瞪 „ 至 於 我 國 自 丨 9 8 7 年 政 治 解 嚴 後 * 許 宗 力 院 長 的 指 導 教 授  

ChHstiati Starck之 7 0 歲 祝 壽 論 文 當 中 就 指 出 ：「在 八 十 年 代 末 在 國 民 黨 統 治 精 英 的 『自 行 』帶領  

(sdbsl dngddtet) 下 推 動 了 台 灣 民 主 化 和 自 由 化 ......」憂 灣 迄 今 3 0 幾 年 深 化 民 主 ，已会面自由

的 選 舉 ，甚 至 歷 經 三 次 政 黨 輪 替 ，臺 灣 早 已 渡 過 了 轉 型 期 。Chmtian Staixfc，同 註 3 丨，頁 7 ，9 □

52



治國原則東德法院之判決皆屬無效。此 外 ，1994年 7 月 1 FI德國國會通過第二個 

「共產時期正義補償法」就曾因受教育 '就業機會權利受損害者補償金額，2007 

年 6 月 2 3 日國會又通過對前東德政治受難者補償。

我國立法院針對過去戒嚴時期對於部分異議人士或人民所造成冤案 > 特別是 

1947年 「二二八事件」和 I N I 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丨949-i9 8 7 )，早巳於通過「二 

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與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據 

此 ，政府為道歉賠償、恢 復名譽、設置紀 念 碑 、訂立國定紀念日及成立基金會等 

措 施 ，盡可能平復受難者與家屬中的悲痛與不平。甚至監察院也多次就過去戒嚴 

時期之迫害事件進行調査、糾正及平反 Ml 〇因此就平反與賠償而言，巳無必要再 

以轉型正義之名，甚至臺灣已被阈際社會認定為完全自由的陂主國家，是否還需 

移植德國模式處理黨產，還 要 「溯及既往」處理合憲政黨及附隨組織之財產，已 

非無 疑 ；進 者 ，臺 灣 自 1990年 代 以 來 ，在憲政改革與政治開放獲得舉世矚目之成 

果 ，甚至已經多次進行民主選舉，並已有三次政黨輪替，早已步人民主常軌，黨 

產處理與轉型正義之落實、政黨間公平競爭 > 根本欠缺實質關聯。目前追討黨產 

除了政黨以外，被認定為附隨组織之各類人民團體，渠等米必透過資源壟斷行為 

獲取不當利益，反而在社會扮演公益角色，致使許多人民受惠、感念或感恩 =甚 

至沒有所謂被害人之存在，不是為了政黨一己之私益妨害經濟上的交易秩序與公 

平 競 爭 1而是為了國家社會公益之增進，如果因為這些團體的「第一桶金」被認 

定來 & 於 政 黨 ，但卻不能整體評價該組織團體在臺灣社會所扮演之角色1未免有 

些 以 偏 概 全 ，轉型正義此一抽象不確定之哲學概念在此淪為撕裂社會的藉口，因 

此以轉型正義如此抽象多義之哲學概念作為真正溯及既往禁止之例外，根本欠缺 

具體明確及實質關聯。至於黨產條例立法理由提到之「處 理 f黨國一體』、『黨國

⑷ 近 期 監 察 院 處 理 色 恐 怖 時 期 之 「鹿 窟 基 地 案 （又 稱 鹿 窟 事 件 ：h , 監 察 院 糾 正 困 防 部 ，指 出 當  

時 軍 方 審 判 草 率 • 不 但 暹 反 法 摊 • 更 嚴 重 佼 害 人 權 ，即 是 轉 型 正 • 義 處 理 之 展 現 * 参 見 高 委 員 鳳 仙 、

楊 委 員 美 鈴 ，監 察 院 ] 如 年 度 國 調 第 0 0 1 8 號 調 查 報 告 = 監 察 院 ： 

hUDS：//w w w .cv,eov.tw/CvBsB〇xC〇ntentaspx?n= 1 3 3fcs= S833 ; 最 大 白 色 恐 怖 事 件 鹿 窟 基 地 案 ，逮捕  

及 訊 問 89(5人 ，判刑及威訓丨丨2 入 ，補 償 及 賠 憤 5 億 4,56 3萬 4,000元 ，監 察 委 員 高 風 仙 、楊 美 鈴  

提 案 糾 正 國 防 部 ， 監 蔡 院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 

httos://www.cv.c：QV,tw/News CQntent.aspx?n= 1 2 4 &smg= S9 12& &=8213(檢索曰期 2020 年 <5 月 2 1 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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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M 2 ，我國憲法並沒有如東德憲法明定黨國一體，故無法與東德栢比143;且 

黨國一體要如何解讀，可由不同政治學角度探討，特別是臺灣在解嚴前是屬於「威 

權型政權」I有別於共產國家之「極權型政權」，甚至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奉行三民 

主 義 。故臺灣社會轉型比起所有後社會主義國家之幅度小很多，蓋我國只有政治 

需要去威權化，經濟從來就不極權；臺灣的兩蔣執政 > 是從硬性威權到軟性威權， 

而且臺灣威權體制不僅不及於攸關食夜住行之經濟層面，政治的威權又漸進地剝 

褪 ，故 在 1 9 5 0 年代初期起大法官就多次宣示黨政分離原則（如 釋 字 第 5 、7 、2 0  

號等解釋），所 謂 的 「一黨獨大」，事實上是建立於動員戡亂法制和戒嚴法制=因 

此民主化實質上就是這些非常法制的逐步減弱和去除144。德國之所以厭惡共黨極 

權 政 權 ，在於東徳共黨政權統治使得民不聊生，在其被迫垮台後新民意组成之新 

國 會 ，立即處理其黨産，臺灣的黨國不分卻是因為非常時期，面對中共武力解放、 

血洗臺灣的威脅，不得已實施戒嚴及動員戡亂法制凍結憲法部分條文，形成黨國 

體 制 ，雖然在言論自由 '遷徙自由、結社權有高度限制，但在財產櫂及經濟活動 

部分則有相關寬裕空間，奠定日後臺灣曾有的經濟奇蹟，所 以 有 關 「黨國一體」 

之 論 述 ，鑒 於 臺 、德的背景迥然不同，立法上更不能無差別地移植東德處理黨產 

之規定145。

(三 ）黨 產 條 例 之 「轉型正義」立法目的時空錯亂

轉型正義最終的目的在於社會和解，推行轉型正義首要的關鏈在於發現真 

相 ，畢竟唯有真相才能有真正的正義，唯有正義才有真正的和解。我國既然已被

董 保 城 _ 同 註 5 2 ，頁 4 2 以 下 。

朿 德 1 % S- 1 9 7 4年 憲 法 第 1 蜣 規 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國 是 屬 於 工 人 和 農 民 的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是  

由 域 市 和 鄉 村 中 的 勞 動 人 民 所 組 成 的 ，由工 人 階 級 和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政 黨 所 領 導 的 政 治 實 體 □」從  

該 條 可 知 f S E D之 地 位 是 明 文 寫 在 東 德 憲 法 當 中 。這 些 列 寧 式 政 黨 （無 論 東 德 S E D等 共 蓮 國 家 之  

共 產 黨 ）明 文 寫 在 憲 法 之 黨 國 體 制 ，依 攄 學 者 CarlLFriedrich之 硏 究 ，具 有 三 個 特 點 ：1 ' 意識型  

態 主 導 ；2 I以 黨 領 政 ，國 家 由 一 服 膺 意 識 型 態 、獨 裁 者 領 導 的 單 … 政 黨 統 治 ；3 ，國 家 對 社 會 完 全  

監 控 ，包 括 以 秘 密 普 察 強 制 執 行 、掌 控 媒 體 、軍 隊 及 所 有 包 括 經 濟 組 織 在 内 的 所 有 組 織  > 實 施中央  

計 畫 經 濟  ° Carl J. F].iedi.ich, ?7re rAeor少 d/  明加 &?，in

Totalitarianism in Pcrspective： Three V iews, 126(C . Friedrich, Michael Curtis and Benjamin R . 

Barer eds. 1969丨；于 有 慧 ，列 寧 式 黨 國 體 制 與 中 國 貪 腐 問 題 的 發 展  > 中 國 大 睦 研 究 ，第 兄 卷 第 1

期 ， 2013年 ^頁 13卜

w 蘇 永 欽 ，同 註 1 3 3 ，頁 164 =

⑷ 詳 参 蓋 保 城 ，同 註 5 2 ，頁 42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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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認定為完全自由的民主國家，早已度過剖中化和民主化的過渡時期，之 

後所立法的黨產條例，其立法 S 的 之 「轉型正義」，既然和造成人民生命、自由之 

侵害而需要進行轉型正義之情形無涉，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規 定 「曾」為 

政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規定，欲將其財產移轉國有，更突顯立法目的的時空錯 

亂 ，似乎我國的政黨輪替從未發生般，還活在威權時期，顯然與事實不 符 。

學者李怡悧認為，黨產問題因為被害人是「全 民 」，沒有明顯個別的受害者， 

所引發的轉型正義問題就更顯得震晦難見146，從而要靠處理黨產特別是「曽」為 

政黨附隨組織之財產，來達成轉型正義之立法目的，更是緣木求魚。學者蔡宗珍 

在黨產條例未立法前，認為現行民法、刑法或是透過行政法都宵可能來追究原本 

屬 於 國 家 ，卻成為國民黨財產之情事，但這樣容易陷人是否為政權鬥爭、政治清 

算之疑慮中，從而蔡教授認為以制定特別法方式，是最明確、打撃面最小之方 式 ， 

也不會涉及清算歷史甚至是重寫歷史之疑慮中 f 透過特別法清查現有的財產，而 

如果有財產已經佚失或是已經移轉予第二人，雖然這些財產可能涉及不義，但因 

為已經與政黨公平競爭之前提脫鉤，這裡就不再需要去檢討147 =所以財產倘若佚 

失或移轉第三人，蔡大法宫當時認為若遺是去檢討這些佚失或栘轉之財產，將有 

為違反政黛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同理可證，在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財產 

時 ，特別是檢討佚失或移轉之財產，也和造成人民生命、自由之侵害而需要進行 

轉型正義之情形無涉，也逾越立法目的 s

二'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以及司法審查標準之選擇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基本原則 > 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 

護原則之遵守。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既往之特別規定外，原則上係 

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釋字第574、(529、751號解釋參照）。釋 

字 第 717、781 ' 7S2 、7 8 3號解釋理由書闡明：「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陌制或剝 

奪人民 權 利 ，或增加法律上之義務，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結之

率 怡 悧 ，同 註 134 , 頁 149-168 «

147許 宗 力 等 ，重 建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的 基 礎 ：從 法 制 層 面 談 政 黨 不 當 財 產 與 黨 營 事 業 之 處 理 ，片旦法  

學 雜 誌 ，第 8 6 期 ，2〇〇2 年 7 月 > 頁丨S6-1S7 (蔡 乘 珍 發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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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明 顯 以 「事實」或 「法律關係」 

作 為 是 否 於 新 法 規 施 行 前 業 已 終 結 。又 法 律 溯 及 既 往 分 為 「真 正 溯 及 （echte 

RUc k w i r k u n g)」與 「不真正溯及（unechteRijckwirkurtg)」，前者指對於業已終結之 

事實或法律關係，以事後制定之法律重新予以評價，亦即法規原則上僅適用於其 

生效之後所發生之事實或法律關僑，但卻例外對於「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回 溯 適 用 5 以事後制定之法律重新予以評價，又 稱 「追 溯 性 的 效 力 （retroaktive 

R 此kwirlumg)， 由於是變動已經終結之法律關係，嚴重破壞法安定性，故基於 ^既 

得 權 」保 障 與 「信賴保護」之 法 理 ，此真正溯及之法律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 

原則」1原則上違憲，在例外恆須從嚴解釋之下，僅於下列五種情形始被許可 l4S :

1 、法規適用之利害關係人，對於法規未來溯及效果有預見可能性者；

2 ' 法規不合理、不 明 確 、有重大漏洞或違反體系，致有違憲之重大疑義，而 

未來透過溯及效力，始能改正'消除該法規之缺失並帶來法安定時；

3 、 現行法律違憲而無效，立法者以新規定予以取代者；

4 、 溯及性法律僅造成當事人極為輕微或微不足道之負擔者，當事人之信賴保 

護必須犧牲者（微害保留）；

5 、 基於迫切重要的公典利益（zwingende Griinde des G e m e i n w o h ]s ) ’其重要

性高於法安定性之要求（如信賴保護）時 "

由於黨產條例之溯及，不僅重大影響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結社自由、名譽權 

與 財 產 權 等 ，更直接影響相關圑體成員之名譽權、生 存 權 、工作權與財產權 > 特 

別是本件爭點題綱三（二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後 段 之 「附隨組織」，明 

定 「曾由政黨奮質控制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 >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 

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將法規之適用溯及至曾為政黨實質控制之法

l4S BVerfGE 13, 261(271); 18, 429(439); 30,367(387, 3S9); 45, 142(173 f.); 48, ](25); 88, 384(404),以  

上 為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一 庭 裁 判 ；BVei汨 E 72, 200(258 f£);87, 4 附 0  f,).以 上 為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第 二 庭

裁 判 。李 建 良 ，法 律 的 溯 及 旣 往 與 信 賴 保 _ 原 則 * 台 灣 本 土 法 學 雜 誌 ，第 2 7 期 * 2 0 0 〗 年 7 月 ，頁  

M  ;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黃 璽 君 大 法 官 部 分 不 同 意 見 書 ，頁 〗 ，其 並 提 出 第 六 個 例 外 ：「有 利 於 受 規  

範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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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團體或t幾構W 。基 於 貫 徹 「禁止法律溯及既往」此一 ffi要 憲 法原則，該款後 

段 適 用 屬 「_真正溯及既往.」，M 對政黨國 '政黨公平競爭等憲法基本秩序造成嚴重 

破 壤 ，造成結社岛由及財產權難以回復之嚴重侵害 j故 應 採 「嚴格審查標準」：針 

對已經結束的具體事實如須溯及既往，目的必須具備「迫 切 、極其重大之公共利 

益 」，並陚予人民足夠的過渡時間（hinreichende Obergangsfrist) b()放立即司法救濟 

之 機 會 y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後段「曾」為之規定達反法律禁止溯及既 

往而違憲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在婦聯會案釋憲聲請書第S 頁提及1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附隨組織是以「曽由政黨實質控制」及 「脫離政黨實質控制」為構成要 

件 *實質意義是針對「已發生而已終結之事件」為規範對 象 ，換言之，就是以現 

茌之法律來處理過去已結束之特定事件=屬 於 （真正）溯及既往，便當事人無法 

理解也無法預見1而無期待可能性，意識得到之可能性，要求當事人遵守n當時 

不存在之法」；縱使為特殊公益而必須為此不得不之規範，在立法上應給特殊之待 

遇 ，或相對而為存利之措施，但在黨產條例上不僅未見，反而因為規範之一致性， 

導 致 「舉證責任轉換」及 「權利行使期間」兩項事務上蒙受更大之不利益。前述 

見解可謂深中肯綮=

(一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之「曽」為附隨組織指「過去完成式」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此一附隨組織之類型，應 指 「過去完成式， 由於黨產條例之溯及不僅重大影響政

黨及其附隨組織之結社權、名譽櫂與財產權等，更亦直接影響附隨組織成員之名

譽 權 、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特別是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針對 ^附隨組織」，

後段明定包含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 150

m 該 之 立 法 理 由 ：「政 黨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但 書 規 定 得 設 立 分 支 機 構 ，故 分 支 機 構 擁 有 之  

財 產 即 屬 政 黨 財 產 之 部 分 1 G 不持言■■惟政黨以捐助或出黃之方 ‘式 控 制 之 營 利 性 或 非 營 利 性 法 人 ' 

團體或彳幾構，雖 屬 獨 立 存 在 之 组 織 ，徂 受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1二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應 一 併 納 入 本 條  

例 調 查 及 處 理 之 範 圍 ，以避 免 藉 脫 法 行 為 進 反 政 黨 政 治 之 平 韩 原 則 ，爰為第 二 款 之 定 義 。」

150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 echte, 2018, 7 Aufl .̂ §9, Rnr.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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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換言之，即針對已經結束的具體事 

實如須溯及既往，更須有迫切的重要公益■由且賦予足夠的過渡時間。

(二）考證立法史，「曾」為附隨組織之類型，是不折不扣M 「台灣特色」的個案 

立法

細查黨產條例附隨組織之定義，在過去立法過程版本草案151僅有第4 條 第 2 

款前段文字152，後段是我國此次立法新増的文字，是由時代力量黨團臨時提案加 

入 「曽由政黨實質控制^雖然時代力量黨團版本未就此部分有任何立法說明，此 

提案經學者羅承宗建議納入黨產條例153，立法院第9 屆第 1會期第21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僅記載：「照委員李俊俋等七人修正動議修正通過g 」而M現為現行條文 

文字，亦未有增訂之理由，但第4 條第2 款後段規範是「過去完成式」，前段是規 

範 4 見在進行式」，時空有別，卻擁有相同的法律效果，畢 竟 「曾」字意味「過去 

是 ，但現在不是」，針 對 「過去為附隨組織已終結之事實」而用溯及既往方式加以 

規 範 ，依據前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立法者如欲制定溯及既往法律，必須是 

基 於 「迫切的重要公益考量，且其重要性高於法安定性之要求者」始得為之，然 

從立法理由來看等於沒有理由，只是為了「先射箭再畫靶」之個案針對性所由設， 

此為真正溯及既往，嚴重違反法安定性原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107年度訴 

字第260號亦認為，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前段為「不完全溯及：原則上應允許， 

僅於例外情形始有禁止必要」，後段為「完全溯及：原則上不應允許，如有例外非 

得許可者，自當限於非常特別的情形」見解誠屬的論，與本文前開見解一致D

〜 行 政 院 決 定 以 制 定 特 别 法 方 式 ，妥 為 規 範 處 理 政 黨 之 財 產 ，隨 即 責 成 法 務 部 起 草 「政 黨 不當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草 案 ）。經 該 部 自 2001年 1 2 月 〗0 n 起 召 開 六 次 專 案 小 組 會 議 ，迄 2002年 9 
月 上 旬 完 成 相 關 條 文 之 擬 定 後 ，行 政 院 於 2002年 9 月 〗3 臼 -2005年 〗 0 月 17 R併 同 「政 黨 法 丨（草  

案 ） 二 度 函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 此 版 本 草 案 可 見 黨 產 歸 零 聯 盟 ： 

http://zero-loiit,bk)gspot.tw/2011/：12/20051〇m itm l (檢 索 曰 期  2020 年  6 月 18 B 。

〜 當 時 的 附 隨 組 織 定 義 為 ：「指 獨 立 存 在 而 由 特 定 政 黨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之 非 營 利 性 法  

人 、團 體 或 機 構 。」

m 針 對 被 視 為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的 救 國 團 ■ '婦 聯 會 ，應 如 何 追 討 ？羅 承 宗 說 ，這 可 以 参 考 時 代 力 量  

黨 團 版 f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草 案 」* 條 文 裡 載 人 「現 在 或 曾 由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的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社  

團 法 人 及 財 團 法 人 」等 文 字 ，就 可 納 人 規 範 ，例 如 救 國 團 旅 館 業 務 t開補習班 等 如 有 違 法 • 就 可 停  

租 ，甚 至 微 收 建 物 ，假 使 救 國 團 要 錢 補 償 ，就 要 _ 算 過 去 的 不 當 得 利 • 参 見 追 討 黨 產 ，學 者 裹 雷  

聲 大 雨 點 小  5 B 由 時 報 ，2016 年  4 月 10 [3 : http://iiewsJln,com.twynews/tbcus/paper/977503 (檢索  

日 期 2 0 2 0年 6 月 〗8 Id > 其 說 法 具 有 針 對 性 ，違 反 個 案 立 法 禁 止 原 則 ，參 考 董 保 城 ，同 註 5 2 ，頁  

2Q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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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德國處理東德黨產，不 會 有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附隨组織的問題， 

因為在東德彰〖政 的 S E D 及其附隨組織是同時存績到東德政權結束為止，在威權過 

渡到民主附段立即進行黨產處理154:我國卻是在呙主化約3 0年 '政黨輪替三次後， 

才有反對黨贏得選舉取得完全執政的執政者，高掲政黨公平競爭'轉型正義的大 

旗 ，在過晚的時點（参考時任立委顧立雄語155 ) ，憑著絕對優勢的國會席次三讀通 

過黨產條例。況且此次立法突然地增列第4 條 第 2 款 後 段 ，卻沒有就此部分設有 

不同之配套，如就不當取得之財産 1「曾由政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與當今仍受 

政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组 _在財產限制上有何不同。由 是可知，煌 款 以 「曾」由政 

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是非常 怪 異 「台灣特色」的附龍組織定義。

至 於 「極為重要公益理由」是否存在，由於 f 轉型正義」及 「處理過去黨國 

一體」概念過於m 糊難符構成真正溯及之重大理由，況且為追訴重要侵害人權的 

刑事犯罪行為而以真正溯及既往方式立法，我國也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 

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就受害人之賠（補 ）償例 

外溯及既往。然黨產條例以溯及既往方式剝奪人民團體結社權及財產權，侵害憲 

法保障「政黨特權」，並非為了追訴重大侵害人權之刑事狠罪行為，或是給予受害 

人 賠 （補 ）償 ，而且不論是所涉及政黨或其他團體，在為相關財產行為時，並無 

客觀存在且内容明晰之具普世價值之法規範禁止其相關財產行為，其不利後果於 

行為時亦不能預見&最 後 ，就其宣稱所欲追求之立法目的而言，更達不到如果不 

立法介人> _家即將陷人危難之境地156。足 見 ，黨產條例所處理「政黨」與 「附 

隨組織」均以溯及為對象，立法時點（2CH6年）距第一次政黨輪替已經16年 ，離 

國會全面改選也已超過26年 ，卻在第三次政黨輪替後，挾執政黨在立法院席次之 

優 勢 ，制定溯及適用的法律，給人秋後算 帳 ，淪為政黨惡鬥之情勢5綜 上 ，蘂於 

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特別是當人 K 因溯及既往法律而被置於不法狀態時，例 

如其行為事後被法律評價為違法，且應受一定制裁或不利處分者，此類;'去律不具

n4 Christian Stat'c k，同註 3 1 ，頁 1 1 。

〜 參 見 本 鑑 定 意 見 註 4 5 。

% 陳 淳 文 ，同 註 S7 ，頁 4 6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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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正當性157 158。故黨產條例第4 條 與 第 5 條溯及適用結果；導致合憲政黨與其他 

團體之財產均遭政府凍結及強制徵收，這稱回溯性處罰應屬違憲。

四、黨產條例第4 條第4 款 「不當取得財產」定義誤認德國實質意義 

法治國之歷史背景

(― )處理東德黨產與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

按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4 款 對 於 「不當取得財產」之 定 義 ，指 「政黨以違反政 

黨本質 或 其 他 『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 > 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 

與 第 5 條 〜 ，從其立法背景與立法理由159均 提 及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而此一 

概念是移植東西德於1990年 8 月 3 1 日簽訂的「兩德統一條約」。依攄兩德統一條 

約 第 8 條 之 規 定 ，東德併入西德之後，西德政黨法（Parteiengesetz) 擴大適用於被 

併人之德東地區，原東德政黨法除第20a 、20b 條規定繼續有效外，其他的條文自 

動 失 效 依 照 兩 德 統 一 條 約 之 規 定 ，第 20a 、20b 條繼續適用應符合下列標準》其 

中第四點針對前東德政黨財產處理之部分，有下列規定：

1 、東德所有政黨與其附隨組織，必須證明其財產是符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 

本 法 （即 西 德 基 本 法 ）所 蘊 含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國 原 則 （Materidl-rechtsstaatHciie 

Grumisatze) 而 取 得 ，如 果 符 合 ，該政黨或其附隨組織仍得向處理黨產之「聯邦信 

託局」請家返還財產，而不是全部視為不當黨產全部清算充公。

157李建良  > 同 註 1 4 8 ，頁 7 6

158黧 產 條 例 第 5 條 立 法 理 由 節 錄 '在 過 去 威 權 體 制 ，因 黨 國 不 分 ，政 黨 依 當 時 法 制 環 境 或 政 治 背  

景 所 取 得 之 財 産 • 形 式 上 或 能 符 合 當 時 法 令 ，但 充 其 量 僅 能 認 其 符 合 彤 式 法 治 國 原 則 ，惟其混淆國  

家 與 政 黨 之 分 際 ，破 壞 政 黨 公 平 競 # 之環境  > 而 與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不 符 。且 政 黨 係 基 於 共 同 民 主 政  

治 理 念 ，協 助 形 成 國 K 意 志 ，促 進 國 K 政 治 參 與 為 目 的 之 政 治 團 體 ，根 據 此 一 民 主 國 家 政 黨 之 本 質 ， 

其 正 當 財 源 應 限 於 黨 費 ，政 治 獻 金 、競 選 經 費 之 捐 贈 、競 選 費 用 補 助 金 及 其 孳 息 。政 黨 依 其 他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皆 與 政 黨 本 質 不 符 ，爰 於 本 條 採 舉 證 責 任 轉 換 之 立 法 體 例 ，推 定 為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 

由 政 黨 舉 證 其 取 得 財 產 像 符 合 政 黨 本 質 與 K 主 法 治 原 則 |始 能 保 有 該 財 產 。墟 過 此 種 舉 證 貴 任 轉 換  

之 設 計 ，才 能 符 合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之 要 求 。」

159黨 產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立 法 理 由 ：「法 治 國 之 基 本 理 念 乃 在 於 透 過 **以 法 而 治 j之 形 式 意 義 法 治  

國 概 念 ，進 而 遂 行 『價 值 判 斷 〃 法 律 月 的 i為 内 涵 之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圃 原 則 … 。根 據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對 於 政 黨 之 規 範 ，應 以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為 根 本 ©值 。本 條 例 旨 在 調 査 及 處 理 政 黨 於 威 權 體

制 下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爰 參 考 監 察 院 調 査 報 告 所 列 財 產 取 得 之 情 形 ，並 依 據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斟酌現  

代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政 黨 應 有 之 地 位 與 功 能 ，定 義 本 條 例 所 稱 應 返 還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係 指 政 黨 遠 反 政 黨 本  

質或其彳也民主法治原則所取得之財產，或 使 其 附 ■ 组 織 取 得 之 財 產 。例 如 ：政 黨 由 各 級 政 府 依 贈 與  

或 轉 帳 潑 用 方 式 以 無 徴 或 不 相 當 對 傻 取 得 財 產 、政 黨 投 資 或 經 營 營 利 事 業 取 得 財 產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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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如果東德所有政黨或其附隨組織財產取得之當時 > 不符合西德基本法中之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則該財產依序三種方式來處理1M  : ( I ) 歸邐原所有權 ;或

( 2 )原所有權人之法定繼承人：或 C 3 )為重建舊東德地區公共建設。

3 、 至於認定是否符合德國轹本法規範中之實質意義法治國判斷標準，有這三 

® : 1M : ⑴ 是否有侵害第三人之自由權與財產權 ; ( 2 )是否有利用 SED在國家和 

社會上之執政角色；( 3 )是否在沒有蕋於個人和人民同意之基礎下，欠缺法治國 

的統治秩序並且濫用和恋意行使統治權。

以 上 可 知 ， 束 德 所 有 政 黨 與 附 隨 組 織 的 財 產 ， 必 須 經 過 「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國 」 

之 檢 驗 ，此 一 回 溯 根 據 是 「兩 德 統 一 條 約 」 中 明 文 規 定 。

兩 德 統 一 條 約 中 引 用 「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國 」 一 詞 ， 是 相 對 於 形 式 意 義 法 治 國 。 

將 法 治 國 分 成 形 式 和 實 質 概 念 ， 是 源 自 德 國 不 同 時 代 的 憲 政 歷 史 ， 在 威 瑪 共 和 時  

期 與 納 粹 統 治 初 期 ， 對 於 法 治 國 思 潮 是 「 法 實 證 主 義 V 其 概 念 多 半 限 於 純 粹 形 式  

意 義 法 治 ， 內 涵 為 權 力 分 立 、 法 律 優 位 、 司 法 與 行 政 受 法 律 拘 束 、 法 律 保 留 、 行  

政 應 受 司 法 審 查 162， 至 於 超 出 上 述 形 式 意 義 法 治 範 圍 之 其 他 内 容 則 付 之 _ 知 。 當  

時 對 法 治 概 念 是 採 取 狹 窄 的 法 實 證 主 義 （ Rechtspositivismus)， 即 惡 法 亦 法 （Gesetz 

istGesetzh認 為 法 律 就 是 法 律 ， 不 去 論 究 法 律 的 内 容 ， 只 承 認 法 律 與 國 家 權 力 的  

其 他 行 為  > 只 要 這 個 法 律 滿 足 它 訂 定 之 形 式 與 程 序 要 件 一 只 要 經 過 東 德 人 民 議 會  

通 過 即 可 。 德 國 國 社 納 粹 時 期 的 法 律 （national sozialistisches Recht ) 之 最 大 問 題 問  

題 ， 即 在 法 實 證 主 義 支 配 下 純 粹 形 式 法 治 ， 只 要 符 合 形 式 要 件 即 可 ， 至 於 内 容 上  

的 要 求 則 不 包 含 在 内 。 從 1933年 納 粹 非 法 治 國 時 期 （ NS-Unrechtsstaat) 與 東 德 共  

產 獨 裁 的 實 施 經 驗 ， 促 使 東 德 憲 法 理 論 基 本 教 義 變 動 （ Paradigmenwechscl) 並 逐  

漸 走 向 實 質 意 義 法 治 國 ， 此 從 1945年 西 德 基 本 法 （ 即 德 國 基 本 法 ） 即 有 依 據 《 例  

如 莊 基 本 法 第 2 0 條 第 3 項 要 求 立 法 者 必 須 受 憲 法 根 本 秩 序 （ verfassungsm郎 ige * 152

Sven Berger. a.a.O, (Fn. 50), S. 2 IS-220.
,&1 Sven Berger, a.a.O . (Fn. 50)? S. 218-220.
152黃 世 鑫 ，兩 德 統 一 後 之 前 東 德 S E D黨 產 的 處 理 經 驗 ：他 山 之 石 I新 世 紀 智 庫 論 壇 ，第 9 期 ，2000 

年 4 月 ’頁 86-&7(其文註  16 );Hans Herbert von A m i m : W e m  steht das Ve].m&geJi der DDR^Parteien zii?， 

1993,5.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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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umg) 實質的拘束y特別是基本權保障、基本權不可侵犯 '不可轉讓，行政權 

應遵守法律和法 （ Gesetz und Recht)以及公權力行為均應受憲法法院審查。此 外 ， 

基本法第28條第丨項規定：各邦之憲法秩序應符合本基本法所定之共和、民主及 

社會法治國原則。

|法治國原則之實質意義植根於「正義」理 念 ，而追求公平合理的人類生活 

今曰吾人所了解之法治國原則，不但包括形式上，也包括實質意義之實現1因此 

形式意義法治國與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乃相輔相成，絕非相互對立之概念，即國 

家必須同時具備形式：與實質法治國之要素163 164。惟當特定之憲政秩序=因情勢變更 

而失去形式意義法治之依據時（如德意志民主典和國憲法一東德憲法失其效力）， 

應當如何與憲法法治國之精神相調和？本人認為，應可援引關於法治國原則之性 

質與功能，換言之，法治國原則之功能如同球類比賽之後衛，藉以防止國家恣意 

行 為 ，以及作為维護憲法之最後手段。其性質或定性乃先於憲法制定時之指導原 

理 ，是以推論出人性尊嚴不可侵之自然法精神、實質正義之實現，直接同歸於正 

義 > 因此具有超越憲法之位階，有時如同德國學說]64，在無其他原則可適用時= 

可直接援引此一原則，可見此一原則具有指引性、超越性、多義性、補充性與最 

後手段性。

德國統一後處理東德黨產問題，在兩德統一條約中明白要求東徳所有政黨及 

其聯結性组織財產之取得必須證明符合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 

東德憲法明定黨圓一體政治體制下政府的行為僅依循形式意義法治國原則。對於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之内涵及運作不僅陌生，更不可能遵循，再加上東德的舊憲 

法及其法秩序，因統一後不被承認而全部失效，其原先所運作的形式意義法治秩 

序當然也失所附麗，取而代之就是西德自丨945年實施之基本法第2 0條等所驢含 

之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

統一後的德國處裡東德政黨財產時，於兩德統…條約明訂採實質意義法治國 

原則的標準就是斷然地拋棄東德的司法實證主義（JuristischenPositivismus) ，並有

，w 法 治 斌 ，董 保 城 ，同 註 1 _ 頁 60

164 Hartmut Maurer, a.a.O , (Fn.22^ S, 2〇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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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將德國基本法中核心價值（人性尊嚴、自由與正義）貫徹於前東德統治之地區， 

這 些 價 值 ，除 了 針 對 人 民 個 人 _由 、平 等 與 正 義 之 外 ，也钽括一些政治上自由 

( p o H h c h e  Frdhcit) ，而此一自由要求國家施政及法規範必須來自於人民決定，即 

民 主 國 、法治國原則。在兩德統一條約中實質意義法治國也钽含了民主國原則， 

特 別 指 出 「政黨競爭與機會平等原則（die Wettbcwerbs-und Chancengleichheit der 

Partden)」屬於民主國原則重要内涵 ^。

(二 ）我國處理黨蓆援用德國「統一條約」「實質意義法治_原則」之合憲正當性？ 

以上是對於有關兩德統一條約當中對於政黨之財產取得需符合基本法所蘊含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概念上的憲政背景。然而我國與德國情形迴異，德國統一前 

後面臨到解決兩個不同憲法秩序問題，因為兩個地區（德 東 、德 西）之憲法秩序 

完全 不 同 ，所以 R 能求諸具補充'防漏性之實質法治國原則；然而我國並無德國 

統一經歴不同之憲法規範秩序變更，我 國 自 始 、存續中華民國之自凼民主憲政秩 

序 *則為何黨產條例第4 ' 5 條立法理由只強調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其依攄又何 

在 ？恐是欠缺對兩德憲政體制變遷的歷史觀而盲 H 抄 襲 ？對於德國而言 1是兩德 

統一後不得已之憲法解釋運甩方法，我國既無此一背景，憲政秩序適用亦未如德 

國般困難情況165 166，蒞只是強調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而忽略形式意義法治國之精 

神 ，則將抹煞大院長期以來，遵循憲法精神，所為之有關法治國原則非常寶貴與 

精闢之解釋意旨！

尤 有 進 者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在我國之展現不是因為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4 

款之明訂，在我國憲政發展之演進中早已有所體現。我國憲政實施初期，因抗曰 

戰 爭 、國其戰爭之對峙，從中國大陸到台灣，雖然曾經因戒嚴，並頒布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部分條文，在民主的發展與法治國原則之踐行受到諸多限

165 Hans Herbert von Arnim,a.a.O. {Fn. 162), S. 56.
谢 司 法 院 長 許 宗 力 之 指 導 教 授 ，徳 國 哥 廷 根 大 學 Chirstan Starek教 授 特 別 指 出 ：「… 因 此 台 灣 立 法

者 欲 仿 效 德 國 當 年 規 定 ，要 求 返 還 『違 反 基 本 法 意 義 下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所 取 得 財 鹿 i 之 手 段 |為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组 織 創 造 未 來 公 平 競 爭 環 境 ，則 該 正 M 立 法 目 的 必 須 M 過 充 分 反 映 二 者 問 差 異 之 具 體 規  

範 來 實 現 隨 者 19 8 7年 解 嚴 以 及 開 放 黨 禁 ，台 灣 早 在 三 + 年 前 便 已 達 到 束 德 在 柏 林 圍 牆 被 推 翻 、 

1 9 9 0年 3 月 舉 辦 首 次 自 由 選 舉 • 乃 至 東 徳 政 權 正 式 終 止 之 前 從 未 連 到 的 開 放 程 度 ，如 此 重 大 的 歷  

史 背 景 差 異 ，不 允 許 2 0 1 6年 的 台 灣 無 差 別 的 繼 受 1W 0 年 東 德 制 定 的 德國法 _ ，ChtrstanStardu同 

註 3 1 ，頁 9-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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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然而民國76年 （1987年）戒嚴解除之前 '蔣_經國總統就順應民意，推動許多 

改革計畫，包括國會命面改選、解除黨禁、並修改集會遊行法，台灣由轉型民主 

的政治過渡期•漸漸進人憲法政治的發展期1同時當時司法院大法宮依其獨立性、 

專業性所作成大法官解釋亦彰顯德國基本法中實質意義法治國之内涵，以下舉其 

犖犖大者：

卜 民 國 4 9年 S 月 1 5 日 > 大法官在當時司法院大法宮會議法超高門檻，仍作 

出影響後世深遠之釋字第86 釋 ，明 確釋示：1■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分院既 

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此 「審檢分隸」之 重 要解釋， 

奠定憲法第8 0條 「審判獨立」之重要基石。

2 、 民國 6 2年 1 2月 1 4日作成之釋字第137號解釋：「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 

於各機關就其職掌所作有關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固未可逕行排斥而不用，但仍 

得依攄法律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明確宣示法官於審判案件時1對於行政命 

令 ，主張法官依照法律獨立審判，原則上不受其絕對拘束；爾後在民國76年 6 月 

1 9曰 ，大法官作成釋字第2 1 6號解釋，除明確指出基於憲法第8 0條審判獨立，法 

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依攄相關法律表示見解：「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 

十條載有明文。各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 

時 ，固可予以引用，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 ； 

司法行政機關所發司法行政上之命令，如涉及審判上之法律見解，僅供法官參考， 

法官於審判案件時，亦不受其拘束。」再次宣示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下法官獨立 

審判之重要意旨。

3 、 民國7 1年 1 1月 5 日作成之釋字第H 7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明確肯認：「人 

民聲請解釋，經解釋之結果，於聲請人有利益者，為符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許可人民聲請解釋之規定，該解釋效力應及於聲請人據以聲 

請之案件，聲謂人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爾後民國7 3年 ]月 2 7 曰 ，大法官 

怍成釋字第1S5 號解釋：「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為憲 

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函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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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確定終 

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 

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 

非常上訴之理由，已非法律見解歧異問題 U 」從這雨號解釋，明確肯認憲法解釋 

及憲法效力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各機關在適用法律時，必須依照憲法意旨為 

之 ，貫徹憲法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並攄以確立我國釋憲制度及人民受憲法第16 

條之權利救濟保請求權=

4 ' 民 國 6 9 年 U 月 7 B ，大法官作成釋字第166號解釋•認為：1■違警罰法 

規定凼警察官署裁決之拘留、罰 役 ，係對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應迅改由 

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以符憲法第8 條第丨項之本旨。」民 國 7 9年 〗 片 1 9 曰之 

釋 字 第 25〗 號 解 釋 ，認 為 1■'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為『送交相當處所，施以 

橋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能』之 處 分 ，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其裁決由醫察官 

署 為 之 ，亦與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不符，應 與 拘 留 、罰役之裁決程序，一併 

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這二號解釋認為違警罰法之規定違憲，乃因對於憲 

法 第 8 條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必須依循憲法第8 條所規定之法定程序為之， 

不容由法院以外之機關為之。彰顯我國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貫徹。

5 、民 國 7 9 年 6 月 2 1 日大法官作成釋字第26〗 號 解 釋 ，明 確 表 示 ：「為適應 

當 前 情 勢 ，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除事實上已不能行使職權或經常不 

行 使 職 權 者 ，應即查明解職外，其餘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曰以前終 

止 行 使 職 權 ，並由中央政府依憲法之精神、本解釋之意旨及有關法規，適時辦理 

全國性之次屆中夾民意代表選舉，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國會全面改選及憲政 

改革更加速啟動，自 Eb民主憲政秩序才能生生不息。

從以上大法官解釋，皆清楚表明過從去動員戡亂及戒嚴時期，早已落實德國 

基本法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之基本内涵，充分展現即便茌過去非常時期，亦已貫 

徹落實憲法基本櫂保障、櫂力分立原則、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以及公權力行為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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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法官審查等重要憲法基本秩序逐步體現^，我國自不得與德國納粹時期及東 

德政權之形式意義法治國時期相比較，率爾將比較法搬移至我國黨產條例作為不 

當取得財產之定義當中。倘若系爭條例被大法官認定全部合憲，恐又回到惡法亦 

法之形式意義法治國時代，無形中是摧毁了我國大法官歷經72年以來釋憲的正義 

果實。如前所述，形式意義法治國與實質意義法治國乃相輔相成，絕非相互對立， 

國家行為必須同時具備法治_ 之要素 j 若僅強調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忽視需兼 

具形式意義法治國原則要求時，如本件黨產條例，強加適用=則將來政黨再次輪 

替 ，恐淪於政治上冤冤相報之惡性循環，不可不慎丨

五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後段規範之附隨組織範圍、第 4 條 第 4 款 

不當取得財產認定、第 5 條 及 第 6 條 規 定 ，已然超出立法目的， 

不符合違反比例原則

從黨產條例第4 條第 2 款段對於「曾」為附隨組織之認觉及溯及既往、第 4 

條第 4 款有關不當取得財產之認定、第 5 條推定為不當黨產之措施，以及第6 條 

於一定期間內將政黨、附隨姐織或其受託管理人取得或轉得之人於一定期間内移 

轉為國有或其他私人所有等規定，不僅重大影響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結社權、名 

譽權與時效取得之財產權保障等。由於對政黨國、政黨公平競爭等憲法基本秩序 

造成嚴重破壞1並且對於政黨結社自由及財產權造成難以回復之嚴重侵害，審查 

標準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必須具備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目的，其與目的之逵成 

間具直接及絕對必要關聯，且賦予人民獲立即司法救濟之機會，始符合本條例之 

立法目的及憲法比例原則，分述如下：

1 、黨產條例第 I 條及其立法理由揭示其目的在於政黨政治公平競爭、健全民 

主法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由於「曾」為政黨附隨組織此一類型已和立法目的脫 

鉤 。「曾」之判斷，其基準點為何，即欠缺明確，在認定上本來就比較困難人 167 * *

167 Christian Starck，同註 3 1 ，頁 7-8。

说學者陳英鈐也認為，「至於其他團體如何認定是過去國民黨的附隨组織倒是比較困難」*参陳英
鈐 ，蜜 建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的 基 礎 ：從 法 制 層 面 談 政 黨 不 當 財 產 與 黨 營 事 業 之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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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體一旦被認為1_曾」為政黨附隨組織，表示現在不是，但 對 「過去完成式之 

附隨組織」 今日已不受政黨實質控制的團體，解 嚴 3 0年之後卻來清算其財產 

與 2016年所通過黨產條例所追求之健全政黨公平競爭環境立法目的有何關聯？

2 、 再 者 1我國黨產條例以特別立法方式來處理過丧政黨財產之取得，但觀察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後段內容及現行實務運作1 R 要 「曾」為 附隨 組 織 （包括 

曾為威權統治時期之政府機關，如救國 團 ™  ) ，無論被實質控制之久哿、是否能舉 

證脫離政黨實質控制、是否為穩定政權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財產是否已經佚失或 

是已經移轉予第三人 '都將受到黨產會要求申報財產，並就該條例推定為不當取 

得之財產禁止處分1 以及各種調查，追 還 、追 徵 '權 利 回 復 等 之 規 制 ，無疑還是 

擺脫不了 '政權鬥爭」、「政治清算」之 疑 慮 。此種在立法過程中臨時由部分立委 

提出之即興式立法，未經法規影響評估、欠缺歷史觀與法治論辯，恐又被質疑政 

黨報復目的而已。特別是考量到婦聯會身懷鉅款而懷璧其罪，救國團在全國有許 

多 的 活 _中 心 資 產 f這種針對性法如何符合立法者預期之轉型正義？

3 、 黨產條 例 第 5 條立法理出掲 示 ：「本條採舉證責任轉換之立法體例，推定 

為不當取得之財產，由政黨舉證其取得財產係符合政黨本質與民主法治原則，始 

能保有該財產.」，然而法諺云：「舉證責任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從 而 2 0 1 6年 8 

月 1 0 曰黨產條例公布時所存之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之財產，溯及既往近7 1 年 ， 

過去既有法制未要求就「人事」'「財產」或 「業務經營」資料予以保存，欠缺證 

據 資 料 下 ：黨產條例設計舉證責任轉換給被調查者，就超過後來制定帳冊、會計 

憑證等資料之法定保存年限者* 171顯然強人所難，無期待可能性。以婦聯會案為例=

http://zero-kmt.blogspotcom/201 l/l2/blog-post_ 9 2 5 3.html (檢索□期  2020 年 6 月 17 日 ）u 

^ 針 對 婦 聯 會 、救 國 團 之 部 分 ，依本人之研_究 > 這 兩 個 组 織 過 去 也 根 本 不 是 中 國 國 民 黨 的 附 隨 組  

織 * 参 見 董 保 城 ，同 註 5 2 ，頁 K59-276。

m 救 國 團 自 成 立 之 日 至 今 = 不 同 時 期 有 不 阿 身 分 ，包 括 ；1 、民 國 4]-5 8 年 為 行 政 機 構 隸 屬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部 • 2 、民 踴 5 8 - 7 8年 内 政 部 認 定 為 「社 會 運 動 機 構 」（非 法 人 阐 體 ）* 3 、民 國 7 8 年 迄 今 ， 

公 益 社 團 法 人 。此 為 最 高 法 院 丨 0 6 年 度 台 上 宇 第 3 2 6 號 民 事 確 定 判 決 ，維 捋 臺 漘 高 等 法 皖 1 0 3年 度

重 上 字 第 3 8 號 氐 事 判 決 之 見 解 ^

1 71就 政 治 國 觫 之 財 產 申 報 ，內 政 部 於 2 0 0 6 年 ] 1 月丨6 日 訂 定 政 黨 及 政 治 圃 體 財 務 申 報 要 點 ：就 社  

會 團 體 ，内 政 部 1 9 8 9年 6 月 3 0 日 根 據 人 民 阐 胳 法 第 6 6 條 發 布 「社 會 网 腰 財 務 處 理 辦 法 」，該 辦 法  

第 2 9 條 （曾 於 2 0 0 5 年 1 2 月 8 曰 修 正 ）就 社 會 豳 體 財 務 之 各 種 憑 證 、帳 薄 、表 報 等 之 權 案 保 管 ， 

除 永 久 保 管 檔 案 外 ，諸 如 經 費 收 支 帳 冊  '傅 票 '• 憑 證 ' 備 盘 簿 等 設 有 1 0 年 或 更 短 之 保 管 年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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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產會於 2018年 9 月 21 口就婦聯會之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之財產調查報告，第 

1 7頁亦稱:「本會（黨產會）依婦聯會現存之7 5年 至 7 7年各地勞軍捐獻清單所載， 

向銀行函查若干進出口公會之帳號，因時間久遠：多數帳戶業已銷戶，其交易明 

細因逾保存年限而無法調取銀行明細相互勾稽比對。」 卻使用□述歷史、行 

政調查筆錄等二手史料，推估婦聯會之財產為不當取得之財產，年屆耳順乃至耄 

耋職員在黨產條例第2 S 條之罰鍰恫嚇下接受行政調查，或因臺北地檢署偵辦銷毁 

婦聯會資料案而接受刑事偵查，心理壓力甚大；内心恐懼侵犯其人格自由，所為 

之陳述作為移轉不當取得財產為國有之重要證攄，其證攄能力及證明力顯屬薄 

弱 。溯及既往 71年 ，在知道真相的人已逐漸 凋 零 、記憶模糊或喪失，事物皆已經 

事過境遷之情況下，黨產會以臆測為主的證據鋪陳剝奪人民團體之財產，同時將 

引起當時已存在，而與國民黨主政之政府有任何人事、財 產 、業務經營有往來之 

團 體 ，恐遭到黨產會冠以 1 付隨組織」之名來處理財產之手法而顯得惴惴不安> 

影響該圑體之結社權，財產權等憲法保障之櫂利甚鉅。

4 ' 就舉證責任轉換的問題，黨產條 例 第 〗〇條規範373只要求政黨、附隨組織 

或其受託管理人應攄實申報財產之義務，若違反有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問題，但 

此條並未涉及是否符合附隨组織定義之舉證責任，故 是 否 符 合 「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之舉證責任仍在黨產會身上。

5 、以比例原則撿驗，黨産條例第 4 條 第 2 款處理這些「曾」為政黨附隨組織， 

早已和政黨毫無瓜葛，則如何達成維持「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的立法目的？即 

非 適 當 立 法 ，而被認定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後，財產即推定為不當黨產並移轉為 

國有之嚴重法律效果，亦非最小侵害手段 > 當然也無法通過衡平性原則之檢驗。 * 173

m 黨 產 會 * 屮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食 之 財 產 是 杏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産 謁 查 報 告 • 2 0 1 8 年 9 月 2 1 曰 ： 

littps://sto rage,goog]eapis.com/cipas-prod\3ction/news/2018/09/caa88S 8919303 ed76574b5 173 83 67〇4c.pd 

f (檢 索 曰 期 2 0 2 0年 6 月 17 □ ) ; 另 詳 参 董 保 城 ，同 註 153 > 頁 1 6 9 - 2 2 7。

173黨 產 條 例 第 1 0 條 規 定 ：「政 黨 、附 隨 姐 織 或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依 第 八 條 規 定 應 申 報 之 財 產 ，經 本 會

調杳認定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遺漏或對於重耍事項為不實說明者，該財産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 

産 ，並依第六條規定處理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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